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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文件编號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 

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聯合國工業發 

展組織所屬工業發展理事會及輔助機關之文件編號如 

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ID /B /
理事會所屬届會委員會……  ID /B/C .1/
理事會資料叢判................... ID/B/INF.

簡要紀錄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至 

五月五日）會議簡要紀錄載於文件ID/B/SR.1  to 39。

届會委員會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一日期間 

所舉行各次會議簡要紀錄載於文件ID/B/C.1/SR.1 
to 80

块議案

工業發展理事會各項決議案均經編號，以資識別。 

括弧外之數字爲決議案號數，括弧內之數字係指通過 

各決議案之届會次數。

議事想则

議事規則經理事會於其第一届會通過，已以文件 

ID/B/18 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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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本報告書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屬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次常年報告書， 

依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提送大會。

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本報吿書。報告書敍述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的經過。按第一届會係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五 

日在聯合國會所舉行。

第一章 

屆會的安排

一 . 工業發展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在紐 

約聯合國會所開始舉行第一届會。

二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發組織）執行主任 

Mr. I. H. Abdel-Rahman宣佈屆會開始，他在理事 

會主席選出前代行主席載務。

三 . 秘書長適不在會所，他的來文由執行主任宣 

讀。1秘書長在來文中指出，理事會第一届會是聯合國 

發展中一個重要里程碑，並表示他的信念說，工發組 

織的設立將爲發展工作開拓一個新的領域。秘書長不 

認爲工業化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它主要地是爲經濟增 

長開路的工具，它應爲大部分仍在整伏狀態的發展中 

國家提供發展潛在人力的基礎。由於它把工業革命所 

展開的I I大可能性擴及所有民族，它將以有力的方式 

協助促進全世界政治及經濟的平衡狀況。

理事國及出席國家舆楼關

四 . 下列理事會各理事國均派遣代表出席屆會： 

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赂麥蔭、加拿 

大、智利、哥倫比亞古巴、捷克斯拉夫、德意志聯弗共 

和國、芬蘭、法蘭西、迴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 

伊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約旦、科威特、荷蘭、奈 

及利亞、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羅馬尼亞、盧安達、索 

馬利亞、西班牙、蘇丹、瑞典、瑞士、泰國、千里達及托貝 

哥、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

•秘書長來文全文參閱附件伍。

共和國、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墜合衆 

國、烏拉圭及偉比亞。

五.下列聯合國會員國均派遺觀察員出席理事會 

第一届會：阿爾及利亞、澳大利亞、玻利雜亞、波扎那、 

麵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束辅寨、錫蘭、 

查德、中國、剛果(布拉薩市）、剛果(民主共和國）、賽普 

勒斯、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E瓜多、薩爾冗多、加彭、 

希腹、甸牙利、冰鳥、伊拉克、以色列、牙買加、養國、黎 

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來西亞、馬耳他、茅利塔尼 

亞、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爾、紐西蘭、尼日、挪威、 

巴拿馬、波蘭、甸萄牙、塞內加爾、南非、敍利亞、多哥、 

突尼西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坦尙尼亞聯 

合共和國、上伏塔及南斯拉夫。

六 . 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及社會事務部、非洲經濟 

委員會(非經會)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賈發會議）、 

聯合國發展方案（發展方案）及世界糧食方案（糧食方 

案) 均派代表出席屆會。

七 . 下列專門機關均派代表出席届會：國際勞工 

組織(勞工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糧農組織）、聯 

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文敎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衞 

生組織）、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國際銀行）、國際貨幣基 

金會(基金會) 及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海事組織)。國 

際原子能總署(原總) 及關税® 貿易總協定(總協定)各 

蹄約國也派有代表。



八 . 國際商會、世界工會聯合會及聯立國際保護 

創作權事務局也派代表出席届會。

避舉难員

九.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第一次會議中 

以口頭推選第一届會職員如下：

主席：Mr. Moraiwid M. Tell (約旦）；

副主席：Dr. Dan Dumitrescu(羅馬尼亞）；Dr. 
J. H. Lubbers (荷蘭）；Mr. Eduardo Bradley (阿 

根廷）；

報■告员：Mr. Mbaye Cheik Omar (幾內亞)。

全權經書

一o . 在主席的提議下理事會在四月十三日第六 

次會議中授權理事會載員審查出席第一届會各理事國 

代表團的全，權證書。理事會職員遵照授權進行審查全 

權譲書，認’爲均屬妥善，並據實向理事會具報，其報 

吿書當經理事會核准。

議 程

一一. 若干代表團因爲用它們的工作譜文發表的 

若干文件分發遲誤，噴有煩言。因此，理事會在它第一 

次會議中決定，爲了使有關代表團有充足的時間研究 

要討論的問題，乃將臨時議程項目五再細分爲："協調 

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及"檢討 

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議程項 

自七係討論特種工業服務方案，該項目自議程中■ 除， 

其主題經決定在項目五及六中討論。理事會並決定在 

議程中增添兩個新項目，一個項目定名爲"組織事項， 

包括秘書處的結構及職務"，另一項目爲"財政問題"。

一二 . 理事會依照自名單A 及名單C選與的二十 

五國之建議並遵照上述的修正，於四月十五日第二次 

會議中通過議程如下a D /B /1 /R e v .l ) :

一 . 届會開幕。

二 . 選舉職員。

三 . 通過議程。

四 . 議事規則。

五.協調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活動。

六.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未来的工作方案及活 

動。

七 . 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

八 . 設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處報告書。

九 . 組織事項，包括秘書處的結構及載務。

一0 . 財政問題。

一一. 檢討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纖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活動。

一二 . 其他業務。

一三.通過理事會提送大會第二十二届會的報告

書。

工作安徘

一三.理事會在第二次會議中設立一個屆會委員 

會從事研究項目四、五及六。但理事會在將項目六交付 

届會委員會以前，決定將該項目提出全體届會,並在一 

般禱論中加以討論。委員會一致推選Mr. Jan Muzik 
〔捷克斯拉夫）爲主席，Dr. Mohamed Warsama (索 

馬利亞)爲副主席兼報告員。委員會關於這三個項目進 

行的結果見下文第二、第五及第六章。

第二章 

議事規則

一四.届會委員會在舉行五次會議之後完成對議 

事規則的檢討並提出報告書(ID /B /16)。2
一五.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二十 

四次及二十五次會議中審議該報吿書。

'參閱附件肆。

一六.報吿書由届會委員會副主席兼報吿員提

出0

- 七.在審議議事規則第四十五條時理事會同意 

最好避免一般辯論，至於是否舉行一般辯論應於每一 

届會開始時決定。



一八.理事會在審議第七十五及第七十六條時請 

秘書處提供曾請求參加理事會在此兩條規則下各項活 

動的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名單。一位代表請秘書處提 

供參加賀發會議賈易及發展理事會工作的政府間及非 

政府組織名單。理事會需要這兩個名單作爲背景資料 

以便在這方面探取行動。

一九.理事會依照届會委員會的建議通過議事規 

則所有其他各條後，審議了未經届會委員會通過的議 

事規則草案第十八及第十九條(ID /B /2)。

二0 . 經過一場程序上的辯論之後，理事會以四 

十一票動零唱名表決通過第十八條。表決情形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奥地禾Ü、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 

略麥蔭、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古巴、捷克斯拉夫、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芬蘭、法蘭西、幾內亞、印度、印度尼 

西亞、伊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約旦、科威特、荷 

蘭、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秘魯、羅馬尼亞、盧安達、索馬 

利亞、西班牙、蘇丹、瑞典、瑞士、千里達及托貝哥、土耳 

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 

圭。

反對者：無。

二一.理事會然後表決届會委員會報告書所載議 

事規則第十九條的代替條文是否一項修正的問題。表 

決結果如下：贊成者二十一票，反對者十六票，棄權 

者一。

二二 . 理事會然後表決第十九條的代替條文。理 

事會以二十二票對十七票唱名表決通過第十九條的代 

替條文，棄權者一。表決情形如下：

赞成者：巴西、保加利亞、培麥隆、智利、哥倫比 

亞、古巴、捷克斯拉夫、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朗、科威特、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秘魯、羅馬尼亞、盧安 

達、索馬利亞、蘇丹、千里達及托貝哥、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反對者：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芬蘭、法蘭西、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荷 

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

棄權者：士耳其。

二三 . 理事會通過經修正後的議事規則，並在下 

列保留下通過届會委員會的報告書：關於第七十三及 

第七十四條，保加利亞、古巴、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代表董申他們基於普遍 

原則的保留；聯合王國代表對於根據通過後之第十九 

條所設立各團體之間具有平等性一節表示保留；日本 

代表聲稱他對第十九條通過的方式不能同意。

二四 . 阿根廷、象牙海岸及烏拉圭代表聲稱他們 

不在理事會通過的議事規則第十九條代替條文的提案 

國之內。

二五.經理事會通過後的議事規則另行列印 

(ID /B /18)。

第三章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處的設立

二六.工業發展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 

第三及第四次會議中審議這個問題。

二七.理事會據有工發組織執行主任關於設立總 

處的進度報告書(ID /B /6)、聯合國與奥地利共和國協 

定草案（ID /B /6/A d d .l)及爲協定草案換文所作談判 

的報告書(ID /B /6 /Add.2  and Add.3)。
二八 . 奥地利外交部次長Mr. Carl Bobleter在 

向理事會致詞3中說，大會在決議案二二一二(二十一）

B o b l e t e r 致詞全文參閱附件参D 。

中選定維也納爲工發組織的總處處址是奥地利政府的 

一種光榮。他認爲奥地利是歐洲心臓地帶的一個中立 

國，它提供了國際會議地點的所有先決條件。他很愉 

快地向理事會宣佈，如各項安挑獲得其認可，工發組 

織可能於一九六七年夏季在維也豹的臨時總處處址設 

立。

二九 . 關於工發組織的永久總處處址，Mr. Bob- 
leter說，據初步估計多璃公園聯合國中心的建造費 

用包括工發組織總處及原總總部的建築物在內，將達



兩千五百萬美元左右。所雷費用全部由奥地利政府貴 

擔。建築物仍係奥地利共和國的財産，但以每年奥幣 

一先令的象徵性租金租與聯合國，爲期九十九年。除 

工發組織總處及原總總部的建築物之外，奥地利政府 

希望在同一地點建立一個國際會議中心，供這兩個組 

織使用，並足敷大規模國際會議之用。工發組織總處 

的建築物將是建造於該中心的第一幢建築物，並將在 

技術上可能的情形下儘速撥供組織使用。

三0 . 至於臨時總處，Mr. Bobleter再度表示， 

奥地利政府同意以必需的辦公房舍及會議設備供工發 

組織使用並自行負擔其費用。必需的更改、水電的安 

裝以及可能需要的改造等各項費用包括租金在内將由 

奥地利政府負擔。Mr. Bobleter認爲文件ID /B /6附 

件威造成的印象是，工發組織必須將它的業務割裂，在 

散處維也納市各個不同的建築物中處理。他希望改正 

此種印象，並吿訴理事會說，在上述文件列印後奥地 

利政府決定在卽將用作工發組織主要辦公廳的冗爾德 

大厦附近 ,照工發組織的規格建造一所辦公廳大厦,並 

可視需要增加情形加以擴充。這所辦公廳大慶將於一 

九六七年秋季落成備用。奥地利政府也在帝國宮內爲 

文件事務單位準備了另外的地方。靈於事實上工發發 

展理事會未來的會議大槪將在帝國宮內同一地點卽國 

隱會議中心舉行，此種安排特別恰當。在這種情形下 

文件 ID /B /6裏提到的維也納市政大厦中的地方將紙 

用以存放檔案。

三一 . Mr.  Bobleter說，奥地利政府正採取措施 

爲工發組織職員準傭必需的住宅及學校設備。爲了使 

維也納的美國、英國及法國學校收容工發組織載員的 

子女，會與各校責責人進行交涉，結果圓滿。維也納 

遺有一所俄文學校。至於奥地利的學校當然對工發組 

織職員的子女開放。

三二 . Mr. Bobleter在提到聯合國及奥地利共 

和國間的協定草案時向理事會說，奥地利政府準備賦 

與的特權及豁免將超過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約中迄今 

所規定的範圓。他說爲換文所作的談判已圓滿完成，奥 

地利政府將於理事會審議關於設立工發組織總處的項 

目後立卽爲批准公約採取措施。

三三.聯合國法律顧問就總處協定草案向理事會 

作了陳述（ID /B/15)。他說關於換文的談判已在前一 

天完成，節略的全文正本不久將可送達理事會。他指 

出協定草案係補充大會通過的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

約，而奥地利乃是公約的縮約國。由於工發組織總處 

在維也納設立所發生而未在公約中計及的間題均由協 

定草案加以規定。這® 問題包括總處的管理與保護;總 

處的無線電和其他設備以及公用事務；爲保障各國代 

表、職員及專家在工發組織出差及各機關和新聞機構 

代表前往總處的過境權予以規定等項問題。總之，協 

定說明了各該種人員在奥地利時以及工發組織人員所 

享的特權及豁免。法律顧問讚揚了奥地利政府代表在 

談判協定草案時的友好合作與善意。

三四 . 在以後的討論中，理事會若干位理事對奥 

地利政府條慨提議以工發組織在維也納總處處址所需 

建築物以及在永久處址建成前的臨時設備由奥地利政 

府負擔費用供工發組織使用一節，表示感謝。其中若 

千位理事也尉秘書長與奥地利政府代表就總處協定圓 

滿完成談判，表示滿意。

三五.一位代表對該國政府迅速作出必要安排以 

便工發組織得以迅速遷往維也納，表示欣慰。他說遷 

移應儘速完成，俾可盡量減少費用。旣然奥地利政府 

打算在維也納建立一個聯合國中心，理事會届會通常 

自應在工業組織總處舉行。在某種情形下届會當然也 

可在他國舉行，但地主國必須貴擔所需額外費用。 m  

於將與工發組織合作的機構大多數均設置在紐約之 

外，他認爲工發組織的紐約聯絡團紙應有五個或六個 

人。

三六.理事會在第四次會議中一致決議將菲律賓 

代表提出的下列一段文字列入其報吿書內："聯合國工 

業發展理事會審議了工發組織執行主任關於文件ID/ 
B/6及附件所載設立工發組織總處一案的報吿書，並 

核准其中的各項安桃"。

三七 . 理事會授權主席以節略致送奥地利政府， 

感謝它提議供給各項設備使工發組織得以設立總部於 

維也納(參閲附件卷C )。

三A . 奥地利代表在感謝理事會理事善意的言詞 

時 ,重申他本國政府決心支持工發組織的各項努力，以 

溝通北半球工業已發展國家及南半球發展中國家的差 

缺。

三九 . 主席在結束此項目的審議時表示，理事會 

的一般意見是，它已認可執行主任關於設立工業組織 

總處的報告書。



第四章

一般辯論

四0 . —般辯論開始時先由工發組織執行主任發 

表了一篇陳述,4 他說理事會第一屆會是聯合國努力 

促進加速度工業化的一個薪新和最令人振奮的開端， 

它遵循大會所厳的目標爲工業組纖的活動奠立根基及 

基本的準則。組織本身並非一個目標，而是行動的工 

具，設立機構上的成功不應遮蔽了目標，或減損爲發 

展它和有效使用它所作的努力。

四一. 執行主任又說，工發組纖能够加强它作爲 

發展中國家及工業進步國家間的橋梁之能力。目前在 

工業界中，對於近年以來因工業生産急劇增加而同時 

造成的技術兩極化，極爲■ 切。藉着促進發展較差國i 
家的技術進步，國黯合作能够對改變此種現象大有婢 

益。同樣地，由於它們的市場範圍和業務規模，大的 

國際公司處於得天獨厚的地位，得以對工業技術與生 

産的全盤擴展有所貢獻。至於發展中國家本身則進行 

各種努力，以擴大它們的市場，並探究匿域或分匿聯 

合工業企業的優點。對於多國的及區域的方法應更加 

注意。較大的市場可提供各種優點，例如勞力及資本 

的流動性、人爲障礙的移除以及聯合研究便利的設立 

等。這些因素大有助於加速工業發展。

四二 . 爲了給秘書處提供一般性的政策準則，理 

事會各位理事作了陳述。據指出，工發組纖應該可以 

由其他組織的經驗和成就中獲益。工發組織的經費雖 

屬有服，然而這不應妨害它盡可能有效地發揮其作 

用。

四三.某一代表團認爲給理事會第一屆會三週的 

時限未免不够，也有些代表團認爲如果要使第一屆會 

産生合理預期的豊碩結果，加以嚴格的時限是一個錯 

誤。

四四 . 有的提到，提送理事會的文件栽列大量統 

計，但文件中的資料未能明晰地表現出工發組織業務 

的全貌。許多代表團發表意晃，認爲秘書處應編具文 

件，將理事會在工作上需要的資料撮要槪述，俾便適 

當審查及評估。一個代表團認爲，工業發展中心在任 

用職員的過程中曾受到外界的B 力，並遭受"門閥主義 

和偏祖不公"的不良影響。現在工發組織旣已成立，如

' 執行主任陳述全文參閱附件陸。

果它要完成其目標，無論此種藍力來自何處，都必須 

予以制止。

四五 . 大多數均同意，工發組織應該將其方案的 

大部分集中於業務活動，縮減研究工作到最低限度，並 

注意此種研究應與行動相配合。同時許多代表團說，工 

發組織不應忽視讲究工作，而應把它當作一種偏重行 

動的工具予以鼓勵，用以解決問題，並加强工發組織 

在業務活動方面的目標。就此點而言，理事會要求秘 

書處編具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年詳細實地工作方 

案，並同時說明該等活動的費用及所需經費的來源。此 

外，各項活動應按工業地區詳細區分。

四六.理事會遺請執行主任編造未來組織與職員 

結構的適當文件，及現有職員職級與國籍表，並將臨 

時和永久職員分列。若干代表團提到一九六七年的工 

作方案時指出，有許多工作被描述爲實地業務活動，但 

僅係技術協助計劃而已，並不十分歸功於工發組織的 

存在。它們也認爲執行主任的報吿書第二章關於工發 

組織的活動及工作方案（ID /B /4) 中列舉的各項服務 

過於槪括，以致就作成決定在實地方面的影響而言，沒 

有多大業務上的意義。編訂技術手册的提議也受到相 

同的批評。

四七 . 執行主任指出，該中心辦理工業發展服務 

所需經費的來源在文件ID /B /3 /A dd .2表一中說明。 

在發展計劃的技衛協助部分項下擬定的一九六七年工 

業計劃，其細節按區域、國別及種類列入文件ID /B/4  
表一中。同一文件表二係關於技術協助經常方案項下 

的計劃，至於工業發展的特設基金部分辦理的計劃則 

在文件ID /B /3 /A dd .2表六中說明。這些文件列舉了 

各項計劃成本的所有必要細目。就特種工業服務方案 

而言，另有一個單獨的文件(ID /B /7)說明截至一九六 

七年二月一日止已作的捐助及已核准的計劃。但秘書 

處將編具一個單一的文件，以撮要說明的方式將更多 

的細節列入。

四八 . 關於爲一九六A 年提出的計劃，執行主任 

說，在發展方案的技術協助部分項下的各項方案業經 

核准，關於這些方案的資料可提供理事會。在經常方 

案項下的計劃正由各國編訂中，全部方案將於六月份



核推。特設基金會的各項計劃將在發展方案理事會一 

九六七年六月及一九六八年一月下兩次屆會中核淮。 

關於特種工業服務方案項下的一九六八年計劃，目前 

違沒有資料，因爲在收到各國的申請以前，無從決定 

各項計劃的數目及費用。

四九 . 執行主任說，方案的預算編製業已成爲研 

究的主題，此項研究仍將繼續。方案及協調委員會不 

久將開會，如理事會希望該委員會審議爲工發組織編 

製方案預算時所引起的問題，可請它照辦。無論辦理 

情形如何，執行主任要求理事會注意時間的因素，因 

爲聯合國經常概算通常在六月份編製,十二月份核准。 

在編製工發組織一九六八年工作方案以及理事會的會 

議日程時都必須計及這些截止日期。

五0 . 執行主任說，特種工業服務方案雖係在一 

件個別的文件中討論，但所遵循的程序毫無特別之處。 

在方案項下的請求均經秘書處及發展方案的常駐代表 

審議，經過核淮後也像其他請求協助事項一樣，以相 

同的方式處理。

五一 . 執行主任解釋說，技術和文件事務活動與 

業務事務活動之間並無嚴密的區分。事實上，所有永 

久職員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各項業務活動。

五二.至於曾有人談到門閥主義和偏祖不公一 

節，執行主任確信並無惡意，但他察悉在討論中曾有 

人說過那樣的話。

五三 . 有些代表團說，秘書處提出的文件ID /B / 
3 及 ID /B /4對理事會草擬工發組織未來活動的方案 

頗有助益，値得讚揚。許多代表團認爲理事會不僅應 

核准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方案，它也應擬訂具有 

持續效用的指示。

五四 . 據稱，發展中國家要求設立工發組織的基 

本宗旨是要防衞它們的獨立，因爲一個國家如果不能 

使用其天然資源及原料造福它自己的人民，它的獨立 

就不能稱爲完全。由於這個理由，有人認爲工發組織 

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 

節第二段(a) (viii)中所揭示的任務。因此，有人主張 

工發組織在擬訂其工作方案時應對可促進開發並有效 

使用各發展中國家天然資源、工業原料、副産品及消費 

産品的活動，優先辦理。所表示的意見是，此類工業 

由於具有舉足輕重的效果，乃是健全經濟發展的最佳 

基礎，因爲它們利用並訓練了現有人力中的一大部 

分。

五五 . 據稱，較進步的國家經由此種國際合作的 

新形式以新的設備供給發展中國家使用，在實質上就 

等於把技術由工業化國家轉讓給發展较差的國家。理 

事會中大多數理事曾把工發組織看作一個変毛豊滿的 

專門機關，它享有完全的自主並獲得保證有足終的財 

源去有效地承擔其責任，就像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 

十一) 及發展中國家所作陳述中明白表示的那樣。就這 

一點說，有些代表團斜此種希望之由於若干已發展國 

家及其他專門機關所施的K 力以致業已破減一節，表 

示關切。

五六.有些代表團認爲在工業發展方面務必繼續 

充分利用其他聯合國機構及機關的能力。他們補充說： 

工發組織與那些組織之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五七 . 有座代表團認爲，對工發組織來說，似乎 

更適當的作法是把它的力量集中於僅使用可供理事會 

支配的現有財源就能立卽解決的少數幾個有意義的事 

項上，這樣就可希望在將來有了更多的財源時,使這些 

事項得以遂漸擴展。它們認爲在開始時紙集中力量於 

工發組織的廣泛行動範圍中之少數幾個方面，理事會 

就可更有資格在工業發展中心過去的工作和本組織的 

新生命之間，如同有些代表所說的那樣，劃一條厳格 

的界線。逐漸進行的方法，而非全盤的方法，縫更有 

利於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 的目標，它的廣泛要求 

並不需要一定在同一時間從所有各個角度來處理。許 

多代表贊成集中力量於範圍有限但明確地嚴格地屬於 

本組織基本宗旨之內的一項工作方案。因此，在草擬 

方案時應永遠把董點放在工業發展的促進上面。

五八.有些代表團認爲促進農業發展和增進發展 

較差國家基本經濟部門生産力的任務並非工發組織的 

主要目標之一。它們指出，在工發組織設立之前很多 

年，就已經爲了這個宗旨設立了糧農組織，到一九六 

二 - 一九六三年它的全部預算業已達三千萬美元左 

右，它們認爲這個數額乃是所有支持工發組織的人正 

渴望爲工發組纖的工作方案獲致的數額。

五九 . 另外有些代表團認爲，在進行工發組織的 

活動時應該記住這一點，就是工業化是一個經濟發展 

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國動員愈來愈多的國內資源， 

發展技術上最新的多元化的國內經濟結構，此一結構 

的特徵是，其動態的製造部門擁有並製造生産工具和 

消費品，並能保證整個經濟獲得高的成長率和完成經 

濟及社會進步。



六O , 在有ÉË代表團看來，關於工發組織之活動 

及工作方案的報告書偏董消費品工業和小型工業，極 

爲不當。據稱發電機和所有各種鋼鐵結構都在工業發 

展過程中責有類似的任務，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此一 

問題特別嚴重，因爲對國內市場小的許多國家而言，這 

兩種工業的發展必須在區城範園內考慮。有的代表團 

建議，工發組織報告書將來應以專章個別討論類如銅 

鐵等基本工業，與專討論發展中國家設備工業之發展 

的各章分開。

六一 . 有些代表團認爲，應集中力量將直接及間 

接的協助用在設法解決基本發展間題的動態方案上， 

以及利用統計資料的適當設計和方案擬訂技術之實施 

上。關於這方面有幾個代表團說，總處的活動應與可 

能利於分散實施的活動加以協調的混合，並應在業務 

活動和研究活動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

六二.有些代表團認爲加速工業化的另一因素是 

國家積極參加國內的經濟生活。因此，國營部門應由 

工發組織加以促進，並應設立國家機關，以期整個國 

家可由迅速工業化中獲得裤盘，同時應對工業各部門 

予以同等的重視。資金的缺乏時常促使發展中國家尋 

求外資形式的更多財源。但經驗證明，外資無論係公 

共的或私人的，SS在搭配於國家發展計劃時纏能加速 

發展。但外資絕不能釘牢在有損受助國經濟或主權及 

民族奪嚴的政治條件之上。其他代表團認爲，利用聯 

合國機關作爲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以進行國家設計， 

極不理想。它們主張應採行"提示性的"或"建議性的" 
設計，而非指揮式的設計。

六三 . 同時，另一種看法是，雖然工發組織不能 

以億萬美元供發展中國家建造它們需要的各種工業 

網，但工發組織能够協助也必須協助發展中國家創造 

使私人投資與公共投資得以並行的條件。某一代表團 

反對私人投資，認爲工發組織的協助歉應用於公營部 

門。

六四 . 然而另外有些代表團主張，工發組織一向 

極注意輕工業，現在應將重點轉移到重工業和製造品 

工業的發展上。目前在許多工業計劃之中，有六十五 

個是關於輕工業的，與製造品工業有關的紙有四十九 

個。

六五 . 有些代表團强調整合地區設計的觀念，此 

種設計的技術包括微觀經濟設計之應用於一特定地區 

或省分，並用以摩定以一地區全部資源爲根據的計劃。

最終的結果出現爲若干經愼密擇定位置的工業，各個 

工業則由輸送原料的及二級的設備網作供應服務, 這 

個設備網負責以下各項：原料；由螺絲釘到複雜配件 

的補充項目；由加工原料生產供本區域輸出之用的製 

造品；一直到在全部工作計劃下就業的人民溝買力增 

加後所需物品的供應計劃。而且全部計劃的設計係從 

社會各方面作考慮。

六六.大部分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的工作方案將 

來應偏重行動並以各政府的具體申請作主要根據。一 

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年的方案也應將三個區域座談會所 

作的建議考慮在內，並應具有充分的伸縮性，以便把 

卽將舉行的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所作之任何建議包括 

在內。據指出，在擬訂方案和確定優先次序時，工發 

組織應顧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程度，並適當注意 

區城的及分區的需要。

六七 . 豐於分區專業化的優點，據提議工發組織 

或者願意把優先次序給與可補充或支助現有工業的各 

種工業。進口品替代工業及出口品工業得設置在以後 

可能建立工業網的成長地區裏。

六八 . 據指出，理事會應在未來的届會中設法擬 

訂一個長期計劃，或者一個四年的計劃。它應以更多 

的資源用在可使各政府提出新申請以及可産生新計劃 

的用途上。對每一計劃都必須加以詳盡的研究，包括 

所涉預算問題在巧。在工業促進方面也需要更抽象和 

更基本的研究工作。 ,

六九 . 許多代表團認爲，特定行動計劃的擬訂應 

由發展中國家本身來發動。某一代表團提議說，工發 

組織應能協助發展中國家擬訂各國在工業發展方面很 

可能産生早期效果的優先次序，爲達到這個目的應特 

別在三方面注意:（a )旨在協助農業現代化的工業——  
生産基本農業投入品的工業，例如肥料與殺蟲劑，曳 

引機與其他農具，以及加工生産農業商品的其他工業， 

並計及工業化的社會影響；（b )基本消費品，此類工業 

一部分與農業工業董複；（C)偏重出口的工業,此類工 

業主要的目的是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得必需的外應，用 

以償付它們在支持本國工業化上所需要的入口品。但 

另外有些代表團指出，關於工業政策的決定必須在三 

方面採取，卽國家方面、分區方面和區域方面。據稱， 

理事會應指示工發組織驚定各會員國尤其發展中國家 

的優先需要，然後再將應行列入工作方案的各項最急 

迫的計劃核列爲一個簡短的淸單。理事會可請執行主 

任對此問題加以研究，在下届會中具報。此項研究應



包括如何參照亞洲工業發展理事會採行的途經，設立 

各區域辦事處，以進行與促進並加速區域發展有關的 

工業設計、方案擬訂及服務事項;至於可由IS域辦事處 

取得情報、意見及服務事項以便應用在國家或本地方 

面的本地諮商機構可在日後設立。

七0 . 有些代表團强調，在工業和農業部門之間 

維持一種平衡狀態有其需要。另外有些代表團提議,在 

設計和實施各項方案尤其是工業化計劃時，應對工業 

化的社會方面加以研究和考慮在內。

七一 . 關於這方面，若干代表團强調開發銀行及 

其他工業金融機構在工業發展中所負的董要任務，並 

促請工發組織在其工作方案中特別注意此等機構。就 

此點而言，工發組織被認爲宜於應與此等機構更加密 

切地合作。

七二.有些代表團認爲業務活動應包括以下事 

項：編製工業計劃，包括技術上及經濟上的可能性研 

究在內；協，助擬訂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方案；由IS域中 

每一國家的^ 殊工業計劃開始，促進工業化的匿域整 

體化；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得用於特別工業計劃的國外 

資金，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關於各種資金來源之辦法 

與條件的情報；就申請供資的各項工作計劃之技術與 

經濟健全性向金融機關提供意見；就與開發和使用天 

然資源、工業原料及副産品有關的問題提供意見與指 

導 ;與關係專門機關合作協助訓練管理、技術及其他方 

面的合格人員；在工業技術、生産、方案擬訂與設計， 

以及技術知識和經驗的轉讓上，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發 

展機構及行政當局。

七三.本組織應注意工業方案及計劃的實施和繼 

續進行。不能獲致圓滿的實施也就時常不能達成發展 

的目標。

七四 . 有》代表團認爲，執行主任的報告書中所 

列的所謂業務活動中有若干項—— (ID /B /4)指派專 

家提供意見、編製報告書或用新資料補充舊的報吿 

書—— 並非發展中國家所計及的那種行動。此外，在 

有些範圍內工發組織可利用聯合國其他部門及其他國 

際組織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將來爲研究方案確定 

優先次序時，執行主任應避免在這些範圍內進行各項 

計劃。

七五 . 在絕大多數代表團看來，方案必須要有一 

個明確塵定的宗旨:就是要解決工業化的主要問題，同 

時在業務活動及輔助研究活動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

七六 . 許多代表團說，工發組織不應忽跪研究工 

作，而應把它當作一種偏董行動的工具來加以鼓勵，以 

便解決問題和增强工發組織在業務活動上的目標。它 

們也和某些代表團的意見不同，有些代表團企圖爲所 

有發展中國家訂立一個標準的一致的工業化計劃，其 

範圍限於若干種類的工業。發展中國家的國内資源數 

i l l 大，種類繁多，應照它們的環境及需要，利用董 

工業或輕工業—— 視各別情形而定—— 予以科學地及 

經濟地開發，以禅益人民。

七七.有些代表團認爲工業發展策略應注重以下 

各項 :（a)在建立生産設備工業及消費品工業的相對優 

先次序；a ) 以下兩種工業化的關係：一種工業化係由 

進口代用品所決定，另一種工業化完全決定於以本地 

資源分配画態爲基礎的經濟結構之多元化;（C)以下兩 

種工業中心的關係：一種工業成長中心之發展所依據 

的國外經濟最初注意發展初級商品的出口，另一種工 

業中心所依據的國外經濟則注重不同經濟部門發展的 

整體化；（d )以製造品輸往工業化國家及發展中國家； 

(e )縱深J ：業化與廣泛工業化之間的關係；（f)以下兩 

種工業之間的關係：一種是發動服務的工業，另一種 

工業則在增加服務部門之生産性就業上貢獻較少。

七八 . 有些代表團認工發組織應進行研究工作， 

使這些不同的策略所涉及的許多問題盡可能都獲得明 

晰的解釋，以便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方案擬訂人員 

和設計人員有所遵循，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七九.發展中國家應了解各項偏重進口代用品的 

策略所含有的意義。有效使用本地的資源里態可使成 

本降低，而以此種使用爲基礎進而注意多元化的工業 

化策略可爲此種製造品的出口創造競爭的條件，並可 

促進整個人口生活程度的增加。

八0 . 據稱，集中於出口初級商品的經濟趨向於 

根據國外經濟以擬訂其工業化的策略，而其所根據的 

國外經濟係參照此種出口所建立的。此種習慣作法不 

一定有助於製造地區的建立，使製造地區由經濟內部 

的人力資源及其他資源的趣態中獲得充分效益。或許 

更適當的作法是盡可能對資源的分配作最徹底的研 

究，以期發展工業中心，此等工業中心能在不同區域 

中經濟活動的整體化上和以最有生産性的方式利用現 

有資源上，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八一.製造品的出口爲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同的技 

術與結構上的問題，視此種出口主要偏重於工業化國



家的市場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定。可供發展中 

國家使用的技術一般來說利於生産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出口的製造品。因此，鑑定發展中國家何時與如何縫 

宜於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出製造品，以及各國應於何 

時與如何利用更精巧的技術以達出口的目的，是很董 

要的事。某一代表團希望工發組織協同其他聯合國組 

織促進區域市場的創立，使區域市場成爲許多工業化 

産品的主要天然市場。

A 二.有些代表團希望使發動服務的工業有別於 

在增加服務部門生産性就業上貢獻較少的工業。在這 

一方面，工發組織應負有董要任務，它應指出間接發 

動服務部門較高就業水準的那些工業。

八三 . 許多代表團說，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在向各 

政府提供直接迅捷的協助上業已證明很有償値。它們 

指出要使方案眞正有效和有意義，需要修正它的原 

理。

八四 . 有些代表團提議，小里試驗計劃有助於加 

速工業化 ,乃是工發組織採取行動可發生效用的方面。

八五 . 有些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應組織成如同 

一個諮議公司那樣，其技術人員視需要徵募，而不永 

久列於組織表中。

八六 . 有些代表團的看法是，工發組織應放棄其 

刻板的徵暮方法。它所需要的是具有高度技能的行政 

人員、設計人員與專家和少數技術人員與工程師)派用 

在總處指導工發組織的工作。在辯論的過程中，有些 

代表團表示它們深信公平地城分配原則，但有些其他 

代表團則認爲不應犧牲效率和完整性而應用此項原 

則，執行主任在履行理事會付託給工發組織的重要責 

任時應享有充分發揮能力的機會、弾性和獨立性。因 

此，爲顧及上述各種意見，當前届會的極爲董要任務 

就是確保工發組織的結構及人員足以勝任對它們的要 

求。

A 七 . 執行主任在回答各方評論時說，他已注意 

到關於工發組織之協調任務的兩項建議。他接着說，何 

以未將更多的資料列入文件ID /B /3中的理由是，理 

事會仍未決定關於各種活動的報告書應採用何種形 

式，以及應將何種更多的資料列入報告書，以便利對 

協調問題的審議。

八八 . " 暫定員額" 已在兩個月前遞送財務主任， 

它符合工發組織爲它自己所訂立的目的，就是要成爲 

一個專進行業務活動的組織。關於這一節，他請大家

注意文件ID /B /L .4中的表二，該表說明一九六七年 

工業發展各部門按地理區域及經費來源所任用的專家 

人數。原來的計劃是派遣四百六十九名專家到八十五 

個國家中去，在同一文件表三所列的不同活動範圍內 

工作。此外應注意，最後的數字可能較高，因爲特種 

工業服務方案的數字要到一九六七年年底縫能得到。 

原來計劃在發展方案的技術協助部分項下派遣二十五 

名專家，在經常方案項下派遣七名專家，在特種工業 

服務方案項下派遣十五名專家，和在已進行中的發展 

方案(特設基金) 計劃項下派遺三名專家。由誰來邊選 

這些專家、確定他們的任務和審閱他們的報告書？這 

將由秘書處特別是化學工業股的職員來辣理。其他活 

動也當如是。總之，各項仍待進行的計劃共需四百六 

十九名專家。在範圍極爲廣泛的不同課目上將設立二 

百一~h五名研究金供作高深訓練之用。如文件ID /B/4  
附件壶所示，處理所有安挑及協調工作的專門人員僅 

有七十五人。

八九。再以化學工業股爲例，執行主任指出，五 

名專門職員要處理五十名專家的外勤工作、照料十五 

項特種工業服務計劃和監督三項已在進行中的特設基 

金計劃的執行。在其他方面，他們還必須進行和監督 

其他調查事項，爲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準備在化學工 

業方面與議程項目有關的文件，和時常參加外動差遣 

工作。

九0 . 許多代表團根據若千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談 

到設立一個有效率的專門化國際諮詢機構之必要，該 

一機構可提供設計、方案擬訂、計劃評估、契約訂立、設 

計、銷售及標準化等不同階段中所需要的意見和技術 

資料，並可協調各類合作事項，使所有關係方面均有 

所裤益。

九一 . 有的代表團提議，執行主任應草擬一項垣 

期方案和一項中期方案及所涉財務問題，由理事會在 

大會第二十二届會舉行前召開一次特別届會審議這個 

計劃。另一項提議是，理事會應設立一個常設的執行 

委員會，在理事會於其年度屆會中對所有提案採取決 

議以前，先加以檢討。

九二 . 許多代表團提議採取雙董行動，以動員工 

發組織所需要的財源。第一，必須找出途徑和方法以 

確保來自經常方案、發展方案的技術協助部分,及發展 

方案的特設基金部分等現有來源的款項中，應以極大 

的比例撥充工發組織業務活動之用。第二，因爲經由 

其他組織調撥款項難免遲誤，以及其他理由，有的代



表團提議理事會得考慮設立一個委員會來檢討此重要 

問題，使工發組織得以直接獲得大量敦項，用作它本 

身業務活動的經費。

九三.理事會大多數理事重申舉行志願捐助認捐 

會議的需要，並對於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在辯論中一 

致表示意見認爲使工發組織更加業務化實有需要一 

節，深表滿意。它們主張，工發組織除非獲得更多的 

敦項作爲業務活動之用，它就不能更加業務化，因此 

已發展國家應向工發組織作志願財務捐助，以支持它 

們所宣稱的話。有些已發展國家說，一俟工發組織確 

定了它的工作方案，它們就可決定應該向那一部門捐 

助。

九四 . 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關切的是，除非工發組 

織獲得必需的敦項，它就不能完成任何工作，因此希 

望工業化國家以切實的捐助來表現它們的善意。

九五 . 有些代表團提議，工發組織不但必須在提 

供技術協助和投資前方面的協助上，而且必須在爲投 

資本身一 ■用一個比瑜來說—— 建立橋梁上，發揮主 

要的作用。

九六 . 許多代表團都同意執行主任的看法，他認 

爲各項業務活動必須通過複雜和繁多的經費來源及途 

括，這就是本組織遭遇的困難之眞正原因。據指出，由 

於已發展國家所採行的政策，用於業務活動的財源係 

透過繁多的途径繞可獲得，這實在不幸，而各專門機 

關也在極力設法保持在工業發展中心和工發組織設立 

之前它們已在工業方面所取得的職權。

九七.許多代表團指出必需草擬方案之預算編製 

方法，以期有效使用稀少的財源。工發組織擬訂其工 

作方案時，無論如何都要同時顧及所涉經費問題，並 

應明白指出由於此等問題如何得以將各項方案及預算 

加以全部的整體化。關於此節，各代表團覆按大會決 

議案一七九七(十七)及專設檢討聯合國及專門機關財 

務問題專家委員會的建議事項。

九A . 許多代表團認爲，如果在工發組織的經常 

預算中作若干有伸縮性的規定，它的效能當可增加，因 

爲執行主任得親需要將經費自一項活動調撥於另一項 

活動，或將因若千活動停辦而節餘的經費用於緊急計 

劃，否則節餘經費紙可撥回聯合國一般預算中。

九九 . 許多代表團强調說，對工業組織頗爲重要 

的事是要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建立有效的聯繁，並於接 

到請求時派遺專家特遣團前往外地。例如有些代表團 

提到派往印度的工發組織特遺團，該團已擬就數項計 

劃，供工發組織實施。

一0 0 . 許多代表團强烈主張工發組織的職員友 

財源不應過度集中於維也豹總處。因此，有的代表團 

提議工發組織第一步應將職員派往各區域經濟委貝 

會，以及各發展中國家的工發組織常駐代表辦事處。 

工發組織應指派少數一般工業顧問—— 特別係設計人 

員—— 前往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區城經濟委員會 

會所，不可再事遲起，有些代表團對此頗爲重視。在 

少數經過績密選擇且代表不同經濟及工業狀況的國家 

中, 可將此等顧問人員安置在常駐代表辦事處中。在 

這方面希望工發組織除指派各別國家中計劃管理人員 

外還能協助壽措此種指派所需的經費。

一0— . 關於需要分散化一節，許多代表團說， 

在工發組織總處的人員中當然會有捲入調查工作的趨 

勢；但一般均同意應注董業務活動。因此有許多代表 

團提議，部分職員應永久派駐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 

使他們得以熟悉本地習俗和需要，並當各該區域中某 

一國家需要他們效力時，可立卽由另一國前往該國。

一0二 . 某一國代表團說，"協調"一詞的意義是 

編製諧和的工作方案，爲期一年至三年不等，視某一 

活動的性質而定。使總處的活動與利於分散的活動之 

間獲得適當的平衡，乃是極端重要的事。

一0三 . 某一代表團認爲，理事會不能把縮結與 

聯合國體糸內其他成員取得協調的協議這項任務完全 

留給工装組織秘書處去做，並指出理事會需要在此等 

協議完成前予以審議。

一0四 . 有幾個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應設法在 

工業化範圍內取得職務上的協調，如同大會決議案二 

一五二〔二十一）中所規定的那樣。在這方面，必須避 

免工發組織所推動的職務協調，不致與憲章賦予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之全盤協調聯合國體系內經濟及社會活 

動的責任，發生衝突。



第五章

未來的工作方案及活動6

一0五 . 討論未來工作方案時先舉行一般辯論， 

由各代表團就本國的立場發表陳述。許多陳述中也論 

及其他事項，此等事項不僅涉及工作方案，也涉及組 

織、壽敦和協調問題。這些意見都載列本報告書的有關 

部分。執行主任聲稱，秘書處並沒有特別爲一九六七 

年的工作方案編製文件。一九六七年全年及一九六A  
年部分工作方案係照以前核准的計劃由工發組織接 

辦。例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戾方案之技術協 

助部分的方案業經各國政府本身經由通常程序擬妥。 

一九六六年中也已爲工發組織在一九六七年中的活動 

擬就經常方案。委託工發組織辦理的特設基金計劃,其 

經費及工作程序也已確定。工發組織在一九六七年載 

能在一個方案的範圍內進行新的董要活動。這個方案 

就是特種工業事務。當前的情勢已在文件 ID /B /3、 
ID /B /4、ID /B /7及其他文件加以解釋。

一0六 . 有些代表團認爲，未來工作問題難以在 

那些卷峡繁浩的文件中檢討，那些文件主要係撮述工 

業發展中心從前辦理的工作；因此它們請求將工業部 

門的技術協助計劃及一九六七年所有方案的預定工作 

按照所解釋的情形作一個摘要。

一0七 . 在關於未来工作的一般辯論中，有些代 

表團發表意見說，在一九六七年中工發組織應將它的 

活動限於改進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在一九六八年以前 

不應從事新的活動。理事會必須利用實際的方法，爲 

一九六七年所餘期間及一九六八年、，訂出一個簡明的 

現實的工作方案。在特設基金和發展方案之技術協助 

部分項下以及一九六七與一九六A 年聯合國經常方案 

項下分配的經費，必須彼認作業已指定用途。因此， 

在擬訂未來的短期工作方案時，紙能計及經費係在特 

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支付及由額外預算經費支付的新 

計劃。一九六八年以後的長期工作計劃應根據方案的 

預算編製，由執行主任提出。計劃應以發展中國家擬 

訂的援助申請作根據。

一0八 . 在辯論中* 次强調的一點是，關於工業 

發展工作，發展中國家本身必須作主要的努力。發展

5 念及工發組織工作方案及活動的重要性，理事會決議，報 

告員應就理事會第一届會 4 ^關於方針擬訂方面所發表的不同 

意見提出廣泛的報告。

中國家必須動員其知識上的和財政上的資源。有幾個 

代表團也强調，事實上在研究工業化所牽涉的社會問 

題方面，工發組織必須負擔一部分責任。某一代表團 

說，發展中國家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對世界工 

業生産紙貢獻了百分之五，因此在工發組織協助之一 

應達到百分之十的目標。

一0九 . 至於各項活動本身的未來方案，各代表 

團强調，理想的方案乃係以天然、人力及財政資源爲 

基礎，在業務方面和輔助工業研究方面獲得穩定平衡 

的方案。大家認爲，若干品質優異的研究工作在準備 

業務工作時很有必要。但一項研究方案不應包括學術 

的或基本科學的研究，而應包括可産生具體計劃的可 

行性研究。^ 代表團一致認爲，工發組織的未來工作 

應以偏重行É;爲主。本組織應協助申請國確定工作的 

優先次序 ,至於它們進行工業化的途径係根據私營的、 

公營的或混合的制度，應留給它們自行決定。該組纖 

也應協助設計、擬訂和執行各項偏重行動的完善計劃， 

進行時不紙集中於某一特定國家，而應自區域方面着 

手進行Ç 該組織也應重視整體化地® 設計。據提譲工 

發組織應將其協助集中於以下各項：

( a ) 詳細》定農業工業及糧食生産計劃；

( b ) 調查工業優先次序(冶金、石油化學品等）；

( C )開辦消費品及偏重出口的工業；

( d ) 便利技術知識及訣襄的流動；

( e ) 建立製造品及小里工業；

( 0 開辦肥料、殺蟲劑及其他化學工戚；

( g ) 利用新原料、液化氣體、錦、紙黎等；

( h ) 提供意見以期增加生産及運銷；

( i ) 發展重工業；

( j ) 加强工業發展研究所；

( k ) 鼓勵E 城合作以便應合鄰國的資源；

( 1) 安挑座談會、講習班及研究班以訓練本地管 

理及其他人員；

(m )協助各國取得財務的援助，包括援助一時遭 

遇財務困難的工業。



一一o . 有些代表團發表意見，認爲工發組織應 

將它的活動加以分散並設立區域辦事處，這些辦事處 

的活動一如提供諮詢的商業機構。它們也提議在秘書 

處內新設立一組，辦理市場及資本研究工作。

 . 工發組織需要載員以履行委託給它的任

務，關於此節，有些代表團强調，地理分配雖應充分 

考慮在內，但應優先任用具有優異資格及專門技術且 

工作效率高强的業務人員，和富有管理才能的顧問人 

負。本組織的職員應派用在有實朦活動的地方，而不 

應紙派在總處。它們提議，如果設立區域或分區辦事 

處，一部分職員應派往那些辦事處。工業發展顧間必須 

派駐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和工發組織各辦事處。 

希望遇有申請國需要緊急協助時，能以"飛行特遣團" 
派往。有幾個國家提議願以本國人員供工發組織派充 

擔任各項技術協助工作，以資協助。

一一二 . 在辯論中所陳述的範圍之外，並未取得 

具體的決議。委員會於是決議將問題提送届會委員 

會。

一一■三 . 届會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0月二十五日 

開會時決定先討論議程項目六。因爲各國家集團提出 

的文件並非正式文件，委員會進而決定在非正式討論 

中加以審議並不作成簡要紀錄，以期獲得一項折衷的 

條文。届會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復會。它通 

知理事會稱，由於時間不足，它未能就議程項目五及 

六的決議案完成討論和達成協議，它並決議將它據有 

的關於這兩個項目之各種正式及非正式文件送請理事 

會進一步審議。

一一四. 届會委員會主席在向理事會的口頭報告 

中說，委員會就這兩個議程項目舉行會議兩次，在第 

二次會議中決議在非正式工作小組中繼續討論，原因 

是若干非正式的提議已經提出，而且會中希望避免一 

般的辯論。原來的打算是將各集團國家所提出的所有 

文件由工作小組遂一予以一讀，然後再將它們提送起 

草小組。但因爲許多代表團不能參加理事會及非正式 

工作小組的會議，尤其因爲對提案的提出加以時眼， 

所以小組未能完成它的工作。因此，届會委員會已決 

議將此種情形通知委員會，並將已提出的文件及提案， 

按照原來草擬的情形或經訂正的樣式提送理事會。委 

員會曾據有以下文件：

( a ) 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兩個文件；

( b ) 若干西方國家及其他國家提出的一個文件；

( C ) 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一個文件；

(d ) 一件一般陳述，此係發展中國家在編擬兩個 

文件後再行增添者；

(e ) 一個載有菲律賓所提提案的文件。

發展中國家所編擬的兩個文件與一般陳述合併爲-4 0  
單一文件後，理事會乃據有四個文件。届會委員會主 

席說，一讀的結果並毫無收獲；它使各代表團的意 

見得獲相當的調和，對問題的解決可能有所助益。

一一五 . 理事會在第二十七次會議中決議，主席 

所作的陳述應照簡要紀錄列入理事會報告書（參閲以 

上第一一四段）。

一一六.理事會在舉行第二十八次會議時據有以 

下三個決議草案：

( a ) 象牙海岸及菲律賓所提決議草案（ID /B / 
L.11)；

( b ) 約且、奈及利亞及蘇丹所提決議草案（ID /B / 
L.17);

( c ) 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及蘇聯所提決議草案 

(ID/B/L.19)c

象牙海岸及菲律賓四月二十八日所提決議草案原文如 

下：

工業理事會，

覆按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中關於工 

發組織職權之各項規定，

確認發展中國家於其獲致經濟與社會進步之 

各項努力中，對工業發展之加速正晃以最高之優 

先，

覆按工發組織之任務係鼓勵各國國內及國際 

資源之動員，以協助、促進並加速發展中國家之 

工業化，

靈於擬訂基本政策方針使工發組織據以採取 

有效行動以協助發展中國家之工業發展，實屬需 

要，

一 . 決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根據以下 

原則，在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所規定之 

職權範圍內，開展其活動；

(a) 工發組織之一切活動均應以偏重行動爲 

主，其方式須直接與促進發展中國家之工業發展 

有關，此等活動並應包括實地工作、業務槪況調 

查、技衛研究及促進工作；



(b) 直接實地工作應在經費來自志願捐助之 

方案下並經由此等途每實施：例如提供與設立工 

業發展中心、工業研究所、小里[試驗厳與示範厳、 

技術訓練課程及研究班有關之專門人員與專家、 

研究金、業務人員及便利等，以及工業化之各方面 

特別在設立工厳及擴充與改善現有生産便利上所 

需之其他形式之協助；

( c ) 業務槪況調查，例如可行性及投資前 

研究，以及與增進特定工滅或分廠生産力有關之 

個別槪況調查；此等槪況調查得於適當情形下在 

經費來自志願捐助或其他來源之各種方案項下進 

行，其中包括以來自經常預算之經費偶然指派職 

員及諮議進行是項調查，但須於此等人員之特殊 

專長可滿足計劃之需要時爲之；

(d) 技術研究之進行應以迅速供給發展中國 

家爲謀工業迅速發展所需直接應用之資料及技術 

知識爲主要宗旨；技術研究亦可爲工發組織業務 

方案之實施提供技術指導，以期增强其效率與效 

用；

(e) 工發組織之促進工作應主要針對於鑑別 

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之機會與需要，及利用工發組 

織、其他聯合國機關、國際組織及工業先進國家中 

政府與非政府實體所享有之工具，以迎合此等機 

會與需要之可能性；

( f ) 進行上文（C)及(d)項提及之業務槪況調 

查與技術研究時，應妥爲注意處理工業化問題之 

獨立學術團體與專業團體所産生之現有研究與工 

作；工發組織應力求利用此種外界研究工作，並 

於適當情形下鼓勵外界團體産生爲求工業化過程 

之更佳了解所需之研究與調查；

( g ) 就上文(d )項提及之促進工作而言，工 

發組織應設立適當機構以賣輯並傳播關於工業化 

之情報，及發行必要之出版品、公報與期列，其目 

的在使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內處理工業化問題人 

士熟悉不同國家中及工業各部門內在此方面之當 

前發展；

二.請執行主任依照以上原則安挑工發組織 

之活動，並經由適當步驟繼續擴大工發組織之偏 

重行動之業務工作，所採步驟應包括以下各項：

(a) 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動並擬訂對於各該國 

家工業之繼續發展具有實際及直接重要性之方案 

與計劃 ,並特別注意本決議案附件所列優先地匿;

( b ) 協同努力增進實地活動之效用、速度及 

實施弾性，其中包括申請之評估、專家之徵聘及其 

他服務方面；

(c) 增加工發組織技術人員訪問發展中國家 

之次數， 就發動實地計劃或鑑別不同工業部門之 

需要作特定之差遣，藉以建立與發展中國家之更 

密切聯繁；

( d ) 動員技術訣察、專門知識之來源、現有研 

究與工藝實驗室與便利，以及就一般而言先進國 

家之工業經驗，藉以設立與工業先進國家之聯絡 

網，從而爲技術協助與實地活動之實施樹立廣泛 

之支援基地；

三.授權執行主任以適當人數之技術顧問派 

駐各匿城，充任一個或數個發展中國家政府及常 

駐代表之顧間，技術顧問須對工業化之各方面具 

有廣泛之經驗。工業發展顧間應派,駐某一特定地 

匿數年，俾可對有關國家之需要與問題獲得親切 

之了解，並協助各該國家就工業發展計劃發動行 

動；

匹I . 請執行主任繼續實施當前之工作方案， 

實施時應妥爲顧及上文第一段所規定之基本原 

貝! I ,並了解在一九六七年中應以優先次序給與國 

際工業發展座談會之需要事項；

五.復請執行主任於理事會舉行第二届會時 

提具工作方案，其擬訂應基於本決議案所確定之 

原則，方案應載列關於每一提議計劃之詳細資料， 

包括其估計期間、費用、經費來源等項，並應附載 

關於工發組織全球預算需要之充分資料，以及關 

於經費來自志願敦項與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 

之各項業務之綜合資料。

附 件  

優先地區

在不妨礙工發組織之其他活動，力以不妨礙應各 

政府直接請求而進行之實地工作之條件下，工業發展 

理事會認爲應以充分優先見予依照以下途摆提供之協 

助：

一 . 根據對一國資源、人力及其他有關因素之評 

估，擬訂特定工業計劃及方案；

二 . 發動工業發展計劃及協助，俾在計劃實施之 

各階段以繼續不斷且系統化之方式推動必要之行動；



三 . 以適於一國天賦資源與需要之規模，發展工 

業之基本部門，例如鋼鐵、水泥、金屬品製造與工程工 

業、妨織、建築材料、紙朦與造紙、食物加工、農業設備、 

連輸設備等；

四 . 進行技術上與經濟上可能性研究，及實施與 

評估特定工業計劃；

五 . 協助特定工業計劃取得資金，包括擴充與改 

善現有工廠所需之額外資金；

六 . 發展偏重出口之工業，並實施旨在促進發展 

中國家製造品與半製造品之輸出之政策性措施；

七.採取旨在增加現有工業生産效率與操作之適 

當措施， 藉以協助現有工業能力之擴大與增進；

八 . 協助設立小型試驗廣、示範工厳及其他試驗 

性質之工業設備；

九.協助設立工業發展中心以促進並實施各國工 

業化方案；

一0 . 協助設立工業化工作所需之適當工業研究 

設備及試驗室；

一一 . 協助工業界訓練技術及菅理人員。

約且、奈及利亞及蘇丹於五月一日所提決議草案（ID/ 
B/L.17)原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之規定，

確認工發組織之工作方案務須設法在可能範 

圍內充分實施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 

節第二段爲該組織規定之職務，

一 . 決議：工發組織爲實現大會決議案二一 

五二 (二十一）中爲其規定之宗旨，應於執行其 

職務時基於滿足發展中國家之急迫需要，卽經由 

有關研究工作所支持之業務活動以加速其工業發 

辰；

二 . 請執行主任依照以下準則履行其責任：

(a) 發動業務活動時應以各政府之請求爲主 

要考慮， 無論經費來自直接收到之捐助，或經由 

參加發展方案或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 

適當財源，或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辦理；

( b ) 業已在發展方案項下核准之計劃、技術 

協助經常方案及特種工業事務方案， 均應迅予執

行，至於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年中可能提出之 

申請亦應迅速處理；

( c ) 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節第二段

(b)所規定之工發組織各項研究活動應基於以下 

之考慮：

G)工發組織偏重行動之調查與研究方案應特 

別以促進業務活動之進行爲目的，而此等 

活動係由於發展中國家在工業組織之職務 

範圍內所作之申請所産生者。工發組織辦 

理之研究活動應着眼於增進業務活動之效 

用。此外，若干種類之研究與槪況調查被 

認爲在分析與評估由實地所獲之德驗上及 

決定未來業務協助活動之適當方向上，具 

有重要之任務；

G O 惟動業務活動並不一定負有直接支助任務 

之研究活動，亦可滿足長期發展之有用需 

要，例如其他工業發展策略之擬訂。在此 

種情形下，工發組織應盡可能利用其他機 

構之適當工作，並於必要時鼓勵其他機構 

在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經驗表示可産生成 

果之範圍內，從事此種研究活動。工發組 

織亦可從事對於有關資料作有用之編纂， 

並編索引，由實際個案之比較研究所獲結 

論之分類，以及工業趨勢之定期評估，尤 

其在發展中國家可從事成就之測定及重要 

工業發展問題之鑑別；

(H i )爲響應明晰之需要並經充分準備後，應舉 

辦研究班及講習班。爲是項研究班及講習 

班事前準備之文件及事後産生之文件應包 

括可用以指導發展中國家之類似討論會或 

研究團體之簡短明晰文件。此等文件應盡 

可能新颖並可迅供使用，以期發揮最大之 

償値；

(d) 應將更富活力之方法逐漸植基於工發組 

織業務方案之內。此等方案應作爲實地活動之基 

礎，俾可在工發組織之促進任務內，爲規摸更爲 

寵大之工作提供影響力量；

(e) 下文詳細開列之工發組織各項業務活動 

應予以廣泛宣揚，並特別使其獲得發展中國家政 

府之注意，俾可協助各政府在最近之將來擬訂其 

在工發組織業務方案項下之申請：



(0 協助辦理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例如區域或 

分區中工業發展可能性之一般綜合況調 

查；

(Ü) 協助擬訂各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之工業發展 

計劃與方案並決定其優先次序，以及擬訂 

適當政策、激勵辦法與其他措施；

(iii) 協助進行特定工業可能性之投資前調查及 

特定計劃之評估；

(iv) 協助執行詳盡必要之技術上與經濟上可能 

性研究 ,以擬訂可爲銀行接受之特定計劃， 

並辦理特定計劃之評估；

( V ) 就特定工業計劃協助取得所需外來資金， 

包括擴充與改善現有工廠所需之額外資金 

在內，協助之途接爲指導擬具申請書、提供 

關於各種資金供應機關之辦法與條件之情 

報、及向資金供應機關就申請供資計劃之 

技術與輕濟健全性提供意見；

(vi) 在實施與繼續進行工業計劃之各階段提供 

意見，包括編造詳細計劃報告書或予以評 

估、選擇所需之程序、工業技術、機械與設 

備、擬具招商投標書、評估投標、監督建造 

工作及工廠之開工與測驗；

(vii) 協助發展中國家新生與現有工業能力獲得 

有效之利用；尤應協助生産之各方面，包 

括解決技術與工藝問題、改進與管制品質、 

徵聘合格管理人員並加以監督以確保高度 

之工作成績；

( v i i i )協助制定並改善運銷與分配技術，並就特 

定工業産品之運銷與分配間題提供解決辨 

法；

(ix) 協助發展偏重出口之工業並解決其特殊問 

題；

( x ) 協助訓練技術人員與其他類別之人員，尤 

應注意其與現有或計劃中之特殊工業之關 

係；

( x i ) 協助聯合國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區域 

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胜貝魯特輕濟及社會 

事務處擬訂並/或實施各國或多國方案與 

計劃；

(xii) 協助促進發展中國家間與於工業發展方案 

與計劃之合作，並發展輸出潛力；

( x i i i )提供關於專利權制度、工業所有權與訣摩 

資料之情報及意見；

( x i v )協助設立或加强各國及多國機構，以便處 

理工業發展在以下各方面之不同情形與問 

題：

a . 設計及方案擬訂；

b . 計劃之擬訂與評估；

C . 工程及設計；

d . 訓練、管理及生産力;*
e . 工業技術之應用研究；

f . 標準化、品質管制、度量管理；

g . 運銷及出口之促進;*
h . 對小里工業包括劃定工業匿在內之服 

務；

i . 投資之促進；

( X V ) 協助旨在達成以下目的之試驗計劃：

a . 使現有工業技術適應發展中國家極爲 

不同之画有因素；

b . 研究本地原料其他可能之新用途；

C . 盡可能設法使各種産品與加工程序之 

間發生關聯，此種關聯可構成可與工業 

網之基礎；

( x v i )協助建立小醒試驗廠及試驗工廠；

Cxvii)斯酌情形安挑關於工業發展之特殊方面與 

間題之研究班及講習班；

( 0 在各政府之請求下，得經由適當途径協 

助各政府編造計劃，包括派遣實地特遣團及專家 

在內。秘書處應爲此目的迅卽開展必要之技術力 

量；

三.請執行主任基於以下考慮提出工發組織 

之未來工作方案：

( a ) 工作方案之形式應使理事會得以自預算 

立場對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及總處活動獲得全盤 

之觀察 ,並進而考慮各項活動所涉及之預算間題；

( b ) 提出關於本組織之早期活動及未來趨勢 

之簡要報告書時，應使用相同之體系，俾使理事 

會得以遂年注視此等活動之全盤演進情形；

* 在此等方面之協助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所 

載關於協調及合作之各項規定辦理。



(c) 提出工作方案時所用之體系應特別明嫩 

指出以下活動之區分：

( 0 按受助國內之活動之各方面分爲廣泛之款 

別；

( Ü )按各類活動區分爲兩方面，一方面係業務 

活動( 以每人工作月數或獎學金與研究金、 

調查工作及服務工作計量之技術協助，或 

以貨幣單位計量之其他活動）,另方面係被 

認爲支助業務活動之總處活動（業務計劃 

之管理與管制、情報之傳播、一般調查與研 

究及一般行政）；

( i i O 按資金之來源區分爲本組織本身之財源與 

其他經費及聯合國體系之方案；

(d) 此種未來工作方案之提出應使理事會特 

別得以：

G ) 對活動範圍、活動種類及資金來源間之關 

係獲得明晰之概念；

(Ü) 明瞭業務預算總額與行政預算總額間之關 

係；

(iii) 明瞭總處活動究竟或多或少支助業務活動 

至何種程度；

四.批准文件 ID /B /4所載之工作方案，惟 

本決議案附件中所指明之更改除外。

I t 件

對文件 IC /B /4所載工作方案經加檢討後所 

獲結論列表如下：

I . 應子册1檢■或經辦之計刻

六 (一) ( 參閱附註一）；八(五）；一 o ( 九X 參 

閱附註二）； 二一（四）；二一（六）；二二(三） 

及一o ( 參閲附註三）；二二(一一)。

附柱：

一 . 可另行編製簡單研究文件以資代替。

二 . 應併入一0 (b)。

三.較爲有用之工作係編造各國諮議人員 

分類名錄，載明業已圓滿完成計劃之 

種類及規模。

I I . 得子以不同重.點或應避免工作重複之計割

四(三）. 對區域經濟委員會業已完成各國 

調查之計劃，工發組織僅需將調 

查分發卽可。

七 (一) 及(二）. 資料應予以有意義之分 

析，並應盡可能自發展中國家寛 

集大量資料。

A 此項計劃之償値可疑，將來應予 

避免。

九(一）. 由於政治因素所佔之主要地位， 

此項計劃之慣値可疑。關於特殊 

國家之調查將來僅可在其請求下 

進行。

一o ( 二 ) 及(三）. 僅在特殊國家或國家集團 

請求下始應爲其辦理。

一o ( 四) 及 (五），二三 (十一）. 應與賀發會 

議密切合作進行俾免重複。

一五( 四）. 應改爲"在請求下設立關於任何 

工業之小醒試驗廠"。

二二 (七）. 希望此項計劃與小里工業有關。

二二(八）. 應優先安排有效用與有效率之服 

務；並應與各別國家中必要之組 

織安徘發生聯繁，以確保是項服 

務之利用。

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及蘇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所 

提決議草案(ID /B /L .19)原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確信工發組織之工作方案應偏重大會決議案 

二一五二〔二十一)所定宗旨及任務之實現，

璧悉提送理事會審議之工作方案大部均係依 

照工業發展委員會之決議所編造，且業已進入實 

施階段，因此，如將方案之與一九六七年有關鄧 

分重加檢討實屬不切實際，

璧於執行主任於起草提送理事會下届會之一 

九六八年工發組織工作方案亦應將來自以下兩方 

面之額外措施考慮在內：其一係仍待國際工業發 

展座談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核准之建 

議案；其二係各國代表團在理事會第一届會中所 

作之提議與提案，



確信工發組織應成爲國際工業發展合作之眞 

正工具，

I

請執行主任擬訂一九六九年及以後年度之長 

期工作方案，附具明晰之預算估計，提請理事會 

於一九六八年審議，並由理事會根據下述指導原 

則遂年重加檢討；

II

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注意事實上工發組織之 

活動應照以下主要方針開展：

一 . 工發組織務必以促進任務爲其基本任 

務，包括鼓勵發展中國家建立積極工業力量，並 

協助發展中國家充分使用本國資源與來自國際方 

面或因國黯方面而取得之助益。工發組織應成爲 

一種中央合作應合機構，經由此應合機構得以利 

用所有國家儲備之經驗、技術知識及實體資源。因 

此 ,工發組織於編造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及以 

後年度之工作方案時，應注意遂漸發展工發組織 

在工業發展方面之植要任務。工發組織之日漸增 

長之業務活動應繼續由發展方案之經費及其他金 

融機構供給資金。本組織應有其本身之財源，主 

要用以開展工發組織之上述促進任務。應將更爲 

機動之方法逐漸植基於工發組織之業務方案中。 

此等方案應充作促進實地活動之子金，俾可對工 

業組織未來工作之促進計劃範圍內更大規模事業 

發生影響力量。

二 . 工發組織應在各國政f 請求下予以工業 

化方面之實隙協助，尤應協助基本及製造品工業 

之發展，同時着董可産生增强效果之各項方法與 

活動，例如：

( a ) 根據工業化現況、人力與物質資源，及地 

理與氣候條件之適當分析，並基於世界市場狀況 

之分析，協助各國編造工業發展計劃；

( b ) 協助鑑定工業中對發展公營經濟部門極 

爲重要之各部門，以確保工業化定將切實加速， 

並將促進整個國家之目標；

(c) 擬訂愈益加速累積並使用發展中國家國 

內資源之建議 , 以期引導國內資源於發展之途桓；

( d ) 協助發展中國家吸引國外之援助，以執 

行建立新工業企業與改造現有工業企業之計劃，

惟須妥爲顧及各國國家利益，並遵守對於天然資 

源享有不可讓渡之主權之原别 ;

( e ) 爲個別國家之工業發展擬訂建議時，應 

參酌工業先進國家之成就，將重點置於新技術與 

先進工藝之轉讓、修改與使用上；

( f ) 在工業計劃之設計、評估與實際執行上， 

提供諮詢協助；

( g ) 利用任何國家專家之服務，並取得聯合 

國體系內其他有關組織之合作，協助訓練各國行 

政、菅理與其他高度合格人員，以及他種形式之訓 

練，如管理問題講習班、工程師與中級技衛人員之 

在厳訓練等；

( h )協助設立並加强負責擬IT與實施諧和一 

致之技術政策、擴大生産及有計劃地發展工業等 

事項之躁府機構與行政機關，同時顧及確保各部 

門平衡發展之需要；有系統地協助各國發展局、 

設計機關、投資前與投資促進中心及其他機構之 

設置，並齒助專家之訓練，以滿足此等機構之急 

迫需要；開展計劃評估講習班活動等；

G) 研究與調查不同工業部門及整個工業之 

狀说與情勢、調查個別國家之工藝水準與生産發 

展、及研究工藝方面極爲董要之問題，以促進一 

切國家內對先進生産技術方面所獲得之經驗，尤 

其在工業已發展國家中所獲得之經驗，從事研究、 

應用與傳播，無論各國之經驗與社會制度及其發 

展程度如何。在進行並協調此種研究工作時，工 

發組織應確保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及所有願參加此種活動各國之國內研究與敎 

育中心間盡可能作最充分之合作，並利用各該機 

關之資料及研究報告。

三 . 爲增進效率起見，工業組織應協調其本 

身之活動，尤應經由以下途極進行：

(a) 確保聯合國各機構及專門機關各項工業 

發展活動之協調，以期各專門機關與區域經濟委 

員會等所累積之經驗得獲適當使用，同時避免不 

同組織之工作發生任何不經濟之重複，及因此造 

成之任何不經濟之資金支出。聯合國體系內各組 

織爲各國工業化所採步驟之年度綜合計劃應提送 

理事會審議及大會核准；



(b) 確保在實施以協助發展中國家之工業化

爲目的之活動時，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取得密切

聯繁。

III

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就協調聯合國、其專門

機關及賈發會議範圍內一切工業發展活動所獲得

之進展，在工發組織未來届會中提具定期報告。

一一七 . 理事會決定先審議約旦、奈及利亞及蘇 

丹所提出的決議草案(ID/B/L.17) , 因敎案兼有其他 

兩個決議草案（ID /B /L .11及 ID/B/L.19)中所載有 

的許多意見。

一一八 . 奈及利亞代表在提出文件 ID/B/L.17 
所載決議草案時說，該案雖紙有三個正式提案國，但 

它已獲得整個二十五個發展國家集團的支持。

—— :九 . 奈及利亞代表說，提案國特別董視正文 

第一段中的"急迫"字樣，並整持業務活動應如正文第 

二段(a )項所稱，主要地是響應各國的請求而辦理。在 

正文第二段（C)項第G)分段的宗旨是要確保用於並 

非專以增進業務活動爲目的的研究之支出減至最小限 

度。第GO分段第二句的用意是要確保工發組織不致 

浪費時間與財源在與其他機構的工作相重複的研究活 

動上。關於同一分段中的第三句，若干代表團堅稱， 

關於工業趨勢的情報已載列世界經濟概況調查中。就 

此而言，提案國認爲工發組織應準備更詳盡的情報和 

統計作爲理事會的指導。

一二0 . 正文第二段(e)項開列的業務活動淸單 

並未包括理事會以前從未審議過的任何項目。奈及利 

亞代表說，由G )至（vii)各項係採自二十五個發展國 

集團所編造的一個會議室文件，而整個淸單係根據大 

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中的有關規定。該單不得 

視爲工發組織方案的正式陳述，僅可視爲向各政府說 

明可盼望工發組織就淸單中(iii)至 (iv)項提供援助的 

種類。他解釋說，訓練、管理及生産力〔Odv)項 d〕一 

部分是賈發會議的工作，該項的附註請各方注意，在 

訓練及管理問題上工發組織舆資發會議有採取有效合 

作的必要。工發組織必須與其他有關國際組纖合作以 

提供(xiv) f 項下的援助。

一二一 . 奈及利亞代表董申，實地特遺團形式的 

援助僅應在各政府請求時提供，因此正文第二段( f)項 

應列入這樣的一條規定。

一二二 . 奈及利亞代表指出，決議草案附件所載 

應予■除或緩辦的計劃淸單似乎較以前非正式文件中 

所載者簡短。秘書處的解釋是，以前看來並不必要或 

是優先次序低的計劃之中有若干項事實上與整個方案 

有關，提案國已將此種解釋考慮在內。但提案國仍確 

信，如將工作方案(ID /B /4)中提到的計劃中之八項 

■ 除或緩辦，將可節省時間與財源。

一二三 . 智利代表提議，正文第二段（eXxiv) 
項 d 的附註也應與第(viii)項有關，因爲關於影響運銷 

與分配問題，工發組織一定要和賈發組織合作。他提 

議在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字樣之後增添 

"第二十九段"字樣。

*二ra. 約旦代表代表提案國接受智利提出的修

正。

一二五 . 姜國代表認爲，如將附 註 »除並在正文 

第二段末尾新增一分段，提案國的用意就可更淸楚地 

表現出來，新增分段的全文是：" (g )應勘酌情形依照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所載關於協調之規定從 

事協助"。

一二六 . 約旦代表代表發起國授受美國的修正。

一二七 . 略麥薩代表提議在第二段 (e )第 (xi)項 

內 "設在貝魯特之經濟社會事務處" 字樣之後增列"及 

區城與分區經濟集團"字樣。

一二八 . 蘇聯代表提到嗔麥隆的修正時說，重點 

不應放在工業組織可給與医域經濟集團的協助上，而 

應放在工發組織對此種集團已獲得之擦驗的利用上。 

蘇聯代表提到第二段 (e )第( ix )項時說，該項未提及 

出口品替代工業。他也指出，決議草案未明白地或直 

接地說明工發組織的福要任務應係促進性質的，而執 

行主任在他向理事會的陳述中(ID /B A 2)已明顯地贊 

同社會主義集團發起的決議草案(ID /B/L.19)中對工 

發組織任務淸楚說明的槪念。他又說，文件 ID /B / 
L.17中的決議草案未充分强調政府機關在處理工業 

發展問題時的任務—— 事實上這乃是一個具有決定性 

的任務。

一二九 . 巴西代表支持嘴麥蔭提出的修正。

一三0 . 約旦代表批評略麥隆的修正時指出， 

(x i )項的措辭係取自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 

而決議案說明各政府的申請應係發動業務活動的主要 

考慮；因此，各經濟集團的申請僅係栽個政府的聯合 

申請而已。



一二一. 約旦代表在評論蘇聯代表的意見時强 

調 ,約旦、奈及利亞及蘇丹所提決議草案(ID /B/L.17) 
中規定的準則並不企圖包羅一切。雖然決議草案的提 

案國並未將執行主任對工發組織任務所下的定義包括 

在內，但是它們充分信任他，並倚賴他確保工發組織 

工作的成功。

一三二 . 加拿大代表提議在第二段（0項增添一 

句，案文爲"各國應利用常駐代表辦事處提出援助之申 

請"。

一三三 . 蘇聯代表指出，如果當初要使工發組織 

擔當與其他聯合國機構相同的任務，那末就不會有將 

它設立爲一個自主組織的需要了。他說社會主義集團 

同意執行主任對工發組織之任務所下的定義。

一三四 . 奇倫比亞代表提議，在第二段 (eXxii) 
項 "工業發展方案與計劃" 字樣之後，應增列"及其協 

調"字樣。

一三五. 美國代表提議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末尾 

改爲以下字樣惟本決議案附件中所指明之更改及執 

行主任參酌本決議案所列準則而作之更改除外"。

一'二六 . 捷克斯拉夫代表認爲，約旦、奈及利亞及 

蘇丹所提決議草案(ID /B /L .17)必須參照其他兩個決 

議草案來審議，捷克代表團卽係其中一個決譲草案的 

發起國之一。他遺請執行主任解釋，如照文件ID /B / 
L.17所載決議草案附件中之提議將若干計劃予以停 

頓時，則爲此等計劃所準備的資料將如何加以利用。

一三七 . 保加利亞代表說，必需要對這三個草案 

的案文作比较的研究縫可獲得一個共同的案文。他 

在評論 ID /B /L .17的決議草案時提議將第二段（e)
(x i)項中的"協助"字樣改爲"與 ，• •合作"字樣。

一三八 . 執行主任請求對文件 ID /B /L .17所載 

決議草案中的若干點加以說明。他說，他希望第一段 

中使用的"基於"字樣並沒有嚴格限制的意義，因爲大 

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對該段未曾具體提到的工 

發組織之其他職務已加以說明。第二段(a )項"發動業 

務活動時應以各政府之申請爲主要考慮"字樣暗示可 

能仍有其他考慮。"發動"一詞也頗空洞。他提議使用 

較爲明確的說法,例如"除依各國申請外不得辦理任何 

業務活動•，，"。他又提議在第二段(b )項句尾"迅速處 

理" 字樣之前增列"盡可能" 字樣，並請求解釋第二段

(d )項中"機動"一詞的確實意義。執行主任指出第二段

(e)第(x i)項中使用"協助"字樣幾乎與第二段(a)項相

抵觸，後者指出協助在政府申請時始得絵與。他提 

議可使用"與 • • •合作"字樣來代替。關於決議草案附件 

中所開列的計劃，他認爲理事會在決定是否予以■除 

或緩辦之前，應由秘書處提供更多的資料。他說，I口 
以其中一項計劃而言,業已召開了一個專設委員會，作 

爲舉行國際會議的準備。在另一項計劃之下，《在各 

國之申請時縫提供協助，而已牧到申請已達二十 

起。

一三九 . 索馬利亞代表贊成執行主任的提議，將 

第二段(e )第 (x i)項中的"協助"字樣以"與 • •，合作"字 

樣代替。他認爲斜於每一項提議删除或緩辦的計劃均 

應以通盤的意見提供理事會。

一四0 . 瑞士代表支持加拿大對第二段（f)項的 

修正。

一四一 . 羅馬尼亞代表指出，決議草案 ID /B / 
L.17第二段（e )第 （xiii)項中所載列的細節較大會決 

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段(a )第Gv)項爲少。他說 

羅馬尼亞代表團充分支持決議案ID /B/L.19,它也發 

現決議案ID /B /L .11之中有若干點頗饒與味。

一四二 . 菲律賓代表提議，在所有決議草案都加 

以檢討之前，理事會應延緩它的決議。

一四三. 理事會在舉行第二十九次會議時據有兩 

個文件(ID /B /L .21及 ID/B/L.22),它們是在爲特定 

代表團發起的文件之規定的提出截止日期之後分發 

的。理事會決議，應明顯說明該等有關文件紙是爲了 

參考而分發，不具有正式地位，也不列入報告書之內。

一四四 . 法國代表說，他懷疑文件ID /B /L .17第 

二段(e )第 (vii)項所稱"徵聘合格管理人員，並加以監 

督以確保高度之工作成績"一節是否應列入工業組織 

的業務活動之內；因此，他提議將其■ 除。他也認爲 

第四段及附件語氣太强，他提議將它們另行草擬。

一四五 . 奈及利亞代表說，提案國已決定將附件 

■ 除，並另行草擬第四段如下："批准文件ID /B /4所 

載之工作方案，惟經執行主任參酌上文第二段說明之 

準則認爲適當之更改除外"。

一四六 . 科威特代表詢問決議草案 ID/B/L.17 
的提案國是否可將兩項進一步的規定列入決議草案之 

內 :一項規定給與理事會每年檢討各項準則的機會;另 

一項規定是妥爲顧及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的建議。

一四七 . 印度尼西亞代表提議,爲求明晰起見，第 

二段(e)第(x i)項應另行草擬如下："在聯合國非洲、亞



洲及拉丁美洲各匿域輕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之合作下，協助擬訂並/或實施各國或 

多國方案與計劃"。

一四A . 菲律賓代表提議這三個草案的提案國應 

努力産生一個共同的案文。捷克斯拉夫和蘇聯代表支 

持菲律賓代表的提譲並同意進行礎商。

一四九 . 索馬利亞代表對決議草案 ID/B/L.17  
提出若干修正(ID /B /L .24)如下：

一 . 在前文第二段中，"載務"字樣之前增列 

"宗旨及"字樣，並將"第二節第二段"字樣删除，於 

是該段全文成爲：

"確認工發組織之工作方案務須設法在 

可能範圍內充分實施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爲該組織規定之職務,"。

二 . 正文第一段"基於" 字樣之前增列"主要 

地"字樣。

三 . 正文第一段"業務活動"字樣之前增列 

"促進性活動及"字樣。

四 . 正文第二段中：

分段(a )應改爲："業務活動僅應在各政府之 

請求下予以決定，無論經費來自•••"。

分段(b )應改爲："採取措施以加速實施已在 

發展方案項下核准之計劃、技術協助經常方案與 

特種工業事務方案，以及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年 

中可能提出之申請"。

新增分段(C)如下："擴大工發組織之業務活 

動，其法爲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密切與直接之聯 

繁，及以更良善方法利用先進國家之經驗與知 

識"。

五.正文第二段 (C)項中：

第(0分段"工發組織之職務" 字樣改爲"工發 

組織之宗旨及載務"字樣。

第Gi)分段第一句，在 "例如"字樣之後增添 

"發展更多之寨務範圍及"字樣。

第Gii)分段 "簡短明晰文件" 字樣改爲"研究 

與資科"字樣。

六.正文第二段分段 (d )應改爲："應將更富 

活力之方法逐漸植基於工發組織業務方案之內， 

俾使實地活動得以在工發組織之促進任務內爲規 

模更大之工作提供影響力量；反之，各項促進性

活動亦可使研究與實地活動得以擴大與加强效 

能"。

七 . 删除正文第二段(e )項中的第(xO分段。

八 . 正文第二段(e )項Gdv)分段(e )改爲"工 

藝之應用研究及工業情報"。

九 . 正文第二段（e )項第（xv i)分段改爲： 

"協助建立小醒試驗廠、試驗工廠，並提供發動易 

於迅速成熟之工業時所需要而非其他方面所能供 

給之工業投入"。

一0 . 正文第四段應改爲請執行主任妥爲 

顧及本決議案所規定之原則，繼績實施一九六七 

年之當前工作方案，並編造一九六八年之方案"。 

一五0 . 奈及利亞代表說，經過非正式菌商後，決 

議草案 ID /B /L .17的提案國已可接受各代表團提議 

的若干修正，修正案文將儘速分發。

一五一 . 捷克斯拉夫代表指出，因爲決議草案 

ID /B /L .17的提案國不願進行非正式廣商，捷克代表 

團不得不以書面向秘書處提出若干修正(ID/B/L.23)。 
他希望捷克代表團亦如其他代表團一樣能有機會口頭 

提出這些修正。

一五二 . 約旦代表說，因爲以正式握商獲致協議 

的早期努力業已失敗，提案國認爲繼續進行非正式蕴 

商並不會有所裤益。

一五三. 蘇聯代表在理事會第三十次會議中代表 

提案國提出決議草案ID/B/L.19。
一五四. 奈及利亞代表在理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 

中代表決譲草案ID /B /L .17提案國發言時說，提案國 

已在決議草案的案文中作了若干更改。這些更改主要 

係根據索馬利亞提出的修正(ID /B /L.24)。提案國已 

顧及各位理事的提議，其中包括捷克斯拉夫的修正 

(ID /B /L.23)。奈及利亞代表在評論索馬利亞的提議 

主張工發組織的宗旨應在前文中提及時聲稱，璧於在 

專設委員會中已對這個間題引起爭論，所以發起國寧 

願不更改前文。

一五五 . 奈及利亞代表說，關於對正文第一段提 

出的修正，各提案國之間有若干不同的意見，但已決 

定不予更改。目前的措辭不應在任何方式下解釋爲具 

有限制性。索馬利亞所提議封原來正文第二段(a)項的 

修正業經通過，* 在措辭上略有更改，因爲提案國認 

爲該段原來的措辭對於執行主任的職務似乎限制太 

嚴。雖然各政府的請求應係發動業務活動的主要考慮，



但應該承認，執行主任也可在初期採取主動，提供一 

般的意見。因此，已將原來正文第二段GO項修正如 

下：

"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僅應在各政府之請求 

下辦理，無論經費來自直接牧到之捐助，或經由 

參加發展方案，或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 

之適當財源，或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黯理。"

一五六 . 原來正文第二段(b )項已完全另行措'辭， 

因爲原來的形式在語氣上略有强制性。另行措辭後全 

文如下：

"應採取措施以加速實施已在發展方案、技術 

協助經常方案與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核准之計 

劃，以及一九六七與一九六八年中可能提出之申

S円 0

一五七 . 新增正文第二段(C)項後，以後各分段改 

爲 ( d )、〔e )、( f )及( g )。新增正文第二段 (C)項全文如 

下：

"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應予擴大,其法爲與發 

展中國家建立更密切與直接之聯繁及以更良善方 

法利用先進國家之經驗與知識"。

一五A . 奈及利亞代表說，對於正文第二段00項 

關於工發組織研究活動所提議的修正，•由於決議草案 

各提案國間存有參差不齊的意見，所以未能接受任何 

修正提議。正文第二段( e )項則依照其他代表團的希望 

修正如下：

"應將更富活力之方法逐漸植基於工發組纖 

業務方案之內，俾使實地活動得以在工發組織之 

促進任務內爲規模更大之工作提供影響力量；反 

之，各項促進性活動亦可使研究與實地活動得以 

擴大與加强效能"。

一五九 . 正文第二段G )項第（V)敦分段"指導擬 

具申請書、提供• •，之情報"字樣， 爲加强重點起見，已 

改爲："指導擬具特定申請書，其中包括• •，之情報"。

一六0 . 原來正文第二段（e )項（xi)段業經改爲 

新正文第二段00項，全文如下：

"工發組織應與聯合國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經濟及社會 

事務處合作,擬訂並/或實施各國或多國方案與計 

劃，如各國之間組有區域及分區經濟集團時，應 

在此種集團之範圉內爲之"。

一六一 . 決議草案 ID /B /L .17的提案國已依照 

美國代表在理事會第二十A 次會議中所作的提議，新 

增加正文第二段(0項，用以代替兩個附註，該項全文 

如下：

"應期•酌情形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 

一) 所載關於協調與合作之規定從事協助"。

一六二 . 奈及利亞代表說，提案國已接受將原來 

正文第二段(e )項第(x v i)分段擴大，成爲新的正文第 

二段 ( f )項第(XV)分段，全文如下：

"協助建立小塑!試驗廠、試驗工厳，並提供發 

動易於迅速成熟之工業時所需要而非其他方面所 

能供給之工業投入"。

正文第四段已另行措辭如下：

"批准文件ID /B /4所載之工作方案，唯經執 

行主任參酌上文第二段指明之準則認爲宜於加以 

更改者除外"。

一六三 . 奈及利亞代表說，決議草案的宗旨係將 

理事會在三週工作期間獲得協議的若干事項開列淸 

單，作爲執行主任的指導原則。他說，原來並沒有打 

算使它成爲一個最後的或包羅一切的淸單，而且在理 

事會舉行第二期屆會時或可作若干更改。

一六四 . 捷克斯拉夫代表對決議草案ID/B/L.17 
提出修正(ID /B /L .23)如下：

一 . 以下文代替前文第一段：

"覆按，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節第一段，工發組織之 

宗旨應係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三 

項及第五十五條與五十六條促進工業 

之發展，及輕由鼓勵各國與國際資源 

之動員以協助、促進與加速發展中國 

家之工業化，並特別注重製造品部 

門"。

二 . 以下文代替前文第二段：

"確認工發組織之工作方案必須 

偏董於實現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 

十一）中所規定之宗旨及任務"。

三 . 在前文中新增第三段，全文如下：

"確信工發組織應成爲國際間在 

工業發展方面合作之眞正工具"。



四 . 在正文第一段中■ 除"爲實現大會決議案 

二一五二（二十一）中爲其規定之宗旨"字 

樣，代以以下字樣：

"• ••工發組織務必以促進性任務 

爲其基本任務，特別包括鼓勵發展中 

國家建立工業生産力量，並經由業務 

活動協助發展中國家充分使用本國資 

源與來自國外方面或因國外方面而取 

得之助益。工發組織應成爲一種中央 

合作腫合機構，經由此H 合機構以利 

用所有國家儲備之經驗、技術知識及 

實體資源。"

五 . 在正文第二段" 執行主任"字樣之後增加以 

下字樣：

" 於編造一九六A 、一九六九及以 

後年度之工作方案草案時，遂漸開展 

工發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之植要任 

務，並"。

六.在正文第二段 (C)項第(ii)分段" 研究活動"  

字樣之前增列" 工發組織" 字樣。

七 . 在第二段(d )項末尾增添："尤其在基本及 

製造品工業之發展方面" 字樣。

八 . 在正文第二段（e )第（ii)分段之後新增第

(iii)分段如下：

"協助鑑別工業中對發展公營經 

濟部門極爲董要之各部門，以確保工 

業化定將切實加速，並將促-^^整個國 

家之目標"。

以後各分段段次另行編號。

九 . 正文第二段（e )項第三分段" 投資前調查 "  

字樣以後字樣至段尾改爲及特定工業計 

劃之設計、評估及實際執行"。

0 . 在原正文第二段（e )項第Gv)分段之後新 

增一分段如下：

"協助擬訂愈益加速累積並使用 

發展中國家國內資源之建議，以期引 

導國內資源於發展之途徑"。

— . 新增分段(v ii)如下：

"協助發展中國家吸引國外之援 

助以執行各項計劃，惟須妥爲顧及各

國國家利益並遵守對於夭然資源享有 

不可讓渡之主權之原則"。

一二 . 原第（V )及（V i)分段另行編列爲（viii)及

( i x ) ,並將原第U i )分段自"擬具招商投標 

書 " 字樣起至段尾■ 除。

一三 . 原第（vii)分段自"徵聘合格管理人員"字 

樣起至段尾删除。

一四 . 原第 ( X )分段 " 協助訓練"字樣之後增添以 

下字樣：" 各國行政、管理與其他高度合格 

人員，及" ，並於段尾增添以下字樣："以及 

他種形式之訓練如管理問題請習班、工程 

師與中級技術人員之在撤訓練等，進行訓 

練工作時應利用任何國家專家之服務，並 

取得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有關組織之合作"。

一五 . 原第(x D 分段中" 協助聯合國非洲、亞洲及 

拉丁美洲各匿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 

魯特經濟及社會事務處" 字樣，改爲"與聯 

合國非洲，•，事務處合作"字樣。

一六 . 在原第(Xii)分段之後新增一分段如下：

"研究與調查不同工業部門及整 

個工業之狀況與情勢以及工藝水準， 

以協助促進一切國家內對所獲得之經 

驗，尤其在工業已發展國家中所獲得 

之經驗，從事研究、應用與傳播，無論 

各國之經驗與社會制度及其發展程度 

如何"。

一七 . 原第（x iv )分段中之 "各國，'字樣改爲"政 

府 "字樣。

一八 . 在第三段（d )項第（ii i)分段之後，增添第

(iv )分段如下：

" 對於協調聯合國、其專門機關及 

賈發會議範圍內一切工業發展活動所 

達成之水準，獲得明晰之認識"。

一六五 . 菲律賓代表說，聽於審議各項決議草案 

的時間所餘不多，菲律賓及象牙海岸代表團想把它們 

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C Q V B /L .l l )撤回。他說菲律賓 

代表團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I D /B /L .1 7 及其提案國 

業已接受的修正。



一六六. 捷克斯拉夫代表誰實並未撤回決議草案 

ID /B /L .19而以捷克斯拉未對決議草案 ID/B/L.17 
的修正來代替。

一六七 . 索馬利亞代表說，索馬利亞的前三項修 

正（ID /B /L .24)仍未獲決議草案 ID /B /L .24提案國 

接受 ,但基於提案國將重新考慮其立場的瞭解,他準備 

撤回文件ID/B/L.24。關於第二項修正，他提議如使 

用"主要地" （essentially) —詞以代替 "主要地" (pri- 
marily)- ‘詞，他的立場和發起國的立場就能獲得妥 

協。

一六A . 捷克斯拉夫代表說，如果將決議草案 

ID /B /L .17遂段表決，他就要請求對他提出的修正單 

獨表決。

一六九 . 略麥蔭代表提議，在決議草案 ID /B / 
L.17新增加的正文第二段(h )項中，應在"駐貝魯特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字樣之後，增添"與區域及分區經濟 

集團"字樣，並將"如各國之閩組有區域及分區經濟集 

團時，應在此種集團之範圍內爲之"字樣個除。

一七0 . 奈及利亞代表代表提案國接受了略麥薩 

的修正。

一七一 . 科威特代表覆按，基於科威特代表團在 

第二十九次會議中的一個提案，約旦代表曾提議，在 

報告書中提出決議草案時應載列一段文字，除其他事 

項外該段文字應說明，執行主任在履行其責任時應妥 

爲顧及各區域座談會及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的建議， 

並說明理事會將定期檢討決議所載列的指導原則。

一七二 . 比利時代表說，理事會正試圖爲一個比 

較短的期間一 最多四年或五年擬訂暫時的指導 

原則，而且正如科威特代表所指出，將定期檢討這些 

指導原則。他說，因此決議草案ID /B /L .17應在這種 

背景之下來觀察。他又說，決議草案ID /B /L .19的規 

定中有若干項頗有價値，雖然它們沒有董行載列於捷 

克斯拉夫的修正(ID /B /L .23)之內，還是應該加以考 

慮的。

一七三 . 芬蘭代表質詢決議草案 ID /B /L .17的 

發起國說，璧於各方談論到歐洲經濟委員會的董要性， 

不知道提案國是否同意將"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字 

樣自正文第二段（h )項的新案文中删除。

一七四. 理事會在舉行第三十二次會議時除決議 

草案 ID /B /L .17之外，遺據有一件非正式文件，說明

可獲發起國接受的各項修正，以及捷克斯拉夫代表團 

提出的修正（ID /B /L .23)和索馬利亞代表團（ID /B / 
L.24)提出的修正。

一七五. 捷克斯拉夫代表考慮到數國代表團所作 

的提議，願訂正捷克斯拉夫的第十八條修正，使該條 

句首的案文成爲："對於協調聯合國、其專門機關、原 

總、發展方案、賈發會議及總協定•，-"。

一七六 . 他又解釋說，文件 ID /B /L .23中第四條 

修正所稱之"工業生産力量"意思是指工業生産所必需 

的一切因素—— 原料、機器、人力、財源等等。

一七七. 奈及利亞代表在理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 

中提出決議草案(ID /B /L .17 /R ev .l)的訂正案文，該 

案文業經包括決議草案ID /B /L .17提案國及提出主 

要修正的代表團在內的非正式集團同意。約旦、奈及利 

亞及蘇丹所提IT正決議草案正文如下：

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決譲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 之規定，

確認工發組織之工作方案務須設法實現大會 

决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爲該組織規定之宗旨， 

並在可能範圍內充分實施爲該組織規定之職務，

一 . 決譲：工發組織應於執行其職務時主要 

地基於滿足發展中國家之急迫需要，卽經由有關 

研究工作所支持之促進活動與業務活動以加速其 

工業發展；

二 . 請執行主任依照以下準則腰行其責任：

(a) 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僅應在各政府之請 

求下辦理，無論經費來自直接收到之捐助，或經 

由參加發展方案，或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 

案之適當財源,或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辦理；

( b ) 應採取措施以加速實施已在發展方案、 

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及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核准 

之計劃， 以及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中可能提 

出之申請；

( c ) 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應予擴大，其法爲 

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密切與直接之聯繁，及以更 

良善方法利用先進國家之經驗與知識；

( d )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節第 

二段（b)項所規定之工發組織各項研究活動應基 

於以下之考慮辦理：



( i) 工發組織偏重行動之調查與研究方 

案應特別以促進業務活動之進行爲 

目的，而此等活動係由於發展中國家 

在工業組織之職務範圍內所作之申 

請所産生者。工發組織之研究活動應 

針對增進業務活動之效用辦理。此 

外，若干種類之研究與槪況調查被認 

爲在分折與評估由實地所獲之經驗 

上及決定未來業務協助活動之適當 

方向上，負有董要任務；

(Ü) 惟對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並不定 

負有直接支助任務之研究活動亦可 

滿足長期發展之有用需要，例如其他 

工業發展策略之擬訂。在此種情形 

下,工業組織應盡可能利用其他機構 

之適當工作,並於必要時鼓勵其他機 

構在該組織之業務活動經驗表示可 

產生成果之範圍內,從事此種研究活 

動。工發組織亦可從事對於有關資科 

作有用之編纂並編列索引，由實際個 

案之比較研究所獲結論之分類，以及 

工業趨勢之定期評估,尤其在發展中 

國家可從事成就之測定及重要工業 

發展問題之鑑別；

( i i i )爲響應明晰之需要並經充分準備後， 

應舉辦研究班及講習班。爲是項研究 

班及講習班事前準備之文件及事後 

産生之文件應包括可用以指導發展 

中國家之類似討論會或研究團體之 

簡短明晰文件。此等文件應盡可能新 

親並可迅供使用,以期發揮最大之慣 

値；

(e) 應將更富活力之方法遂漸植基於工發組 

織業務方案之內，俾使實地活動得以在工發組織 

之促進任務內爲規摸更大之工作提供影響力量； 

反之，各項促進性活動亦可使研究與實地活動得 

以擴大並加强效能；

( f) 下文詳細開列之工發組織各項業務活動 

應予以廣泛宣揚，並特別使其獲得發展中國家政 

府之注意，俾可協助各政府在最近之將来擬訂其 

在工發組織業務方案項下之申請：

( 0 協助辦理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例如 

區域或分區中工業發展可能性之一 

般線合槪況調查；

(Ü) 協助擬訂各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之工 

業發展計劃與方案並決定其優先次 

序，以及擬訂適當政策、激勵辨法與 

其他措施；

(iii) 協助鑑別工業中爲確保加速工業化 

及較佳生活程度應予發展之各部門；

(iv) 協助進行特定工業可能性之投資前 

調查及特定計劃之評估；

( V ) 協助執行詳盡、必要之技術上與經濟 

上可能性研究，以擬訂可爲銀行接受 

之特定計劃，並協助對特定計劃作 

經濟上及財務上之設計與評估，其中 

包括國內可能存在資源之鑑別；

(vi) 就特定工業計劃協助取得所需外來 

資金,包括擴充與改善現有工廠所需 

之額外資金在內，協助之途徑爲指導 

擬具特定申請書，其中包括關於各種 

資金供應機關之辦法與條件之情報， 

以及向資金供應機關就申請供資計 

劃之技衛與經濟健全性提供意見；

(vii) 在實施與繼續進行工業計劃之各階 

段提供意見，包括編造詳細計劃報告 

書或予以評估、選擇所需之程序、工 

業技術、機械與設備、擬具招商投標 

書、評估投標、監督建造工作及工厳 

之開工與測驗；

(viii) 協助發展中國家新生與現有工業能 

力獲得有效之利用;尤應協助生産之 

各方面，包括解決技術與工藝問題、 

改進與管制品質、徵聘合格管理人員 

並加以監督，以確保高度之工作成 

績；

( i x ) 齒助制定並改善運銷與分配技術，並 

就特定工業産品之運銷與分配問題 

提供解決辦法；

( x ) 協助發展偏重出口之工業，並解決其 

特殊問題；



(xi) 協助訓練技術人員與其他類別之人 

員，尤應注意其與現有或計劃中之特 

殊工業之關係,其中包括類如管理問 

題講習班、在廠訓練等形式之訓練， 

進行訓練工作時應利用已發展及發 

展中國家專家之服務；

(xii) 協助促進發展中國家對於工業發展 

方案與計劃之合作，並發展輸出滑 

力；

(xiii) 爲發展中國家協助傳播來自各國關 

於工業技術革新之情報、協助實施爲 

應用此種情報應行採取之實際步驟、 

修改現有工業技術,並發展特別適合 

發展中國家物質、社會及經濟環境之 

新工業技術，而進行以上工作之途 

徑除其他事項外係設立並改善各該 

國家中之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 x i v )提供關於專利權制度、工業所有權與 

訣察資料之情報及意見；

( X V ) 協助設立或加强各國及多國機構，以 

便處理工業發展在以下各方面之不 

同情形與問題：

a . 設計及方案擬訂；

b . 計劃之擬訂與評估；

C . 工程及設計；

d . 訓練、管理及生産力；

e . 工業技術之應用研究；

f . 標準化、品質菅制、度量管理；

g . 運銷及出口之促進；

h. 對小里工業包括劃定工業區在内 

之服務；

i . 投資之促進；

( x v i )協助旨在達成以下目的之試驗計劃：

a. 使現有工業技術適應發展中國家 

極爲不同之固有因素；

b. 研究本地原料其他可能之新用 

途；

C . 盡可能設法使各種産品與加工程 

序之間發生關聯，此種關聯可構 

成可興工業網之基礎；

( x v i i )協助建立小里試驗廠及試驗工戚,並 

提供發動易於迅速成熟之工業時所 

需要而非其他方面所能供給之工業 

投入；

(xviii) 斯酌情形安徘關於工業發展之特定 

方面與問題之研究班及請習班；

( g ) 在各政府之請求下，得經由適當途接協 

助各政府編造計劃，包括派遣實地特遣團及專家 

在內。秘書處應爲此目的迅卽開展必要之技術力 

量；

( h ) 工發組織應在關係政府之請求下，與聯 

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經濟及 

社會事務處合作，並協助區城及分區集團，擬訂 

並/ 或實施發展中國家之各國或多國方案及計劃；

( 0 應斯酌情形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所載關於協調與合作之規定從事協助；

三.請執行主任基於以下之考慮提出工發組 

織之未來工作方案，執行主任並應計及遂漸開展 

工發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之植要協調任務有其需 

要：

(a) 工作方案之形式應使理事會得以自預算 

立場對工發組織之業務活動及總處活動獲得全盤 

之觀察，並進而考慮各項活動所涉及之預算問題；

(b) 提出關於該組織之早期活動及未來趨勢 

之簡要報吿書時，應使用相同之體系，俾使理事 

會得以遂年注視此等活動之全盤演進情形；

(c ) 提出工作方案時所用之體系應特別明晰 

指出以下活動之區分：

( 0 按受助國內之活動之各方面分爲廣泛 

之類別；

( i i ) 按各類活動區分爲兩方面，一方面係業 

狹活動〔以每人工作月數或獎學金與研 

究金、調查工作及服務工作計量之技術 

協助，或以貨幣單位計量之其他活動）， 

另方面係被認爲支助業務活動之總處 

活動(業務 t1•劃之管理與菅制、情報之 

傳播、一般調查與研究及一般行政）;
(iii) 按資金之來源區分爲該組織本身之財 

源與其他輕費及聯合國體系之方案；



(d) 此種未來工作方案之提出應使理事會特

別得以：

G ) 對活動範圍、活動種類及資金來源間之 

關係獲得明晰之槪念；

G O 明瞭業務預算總額與行政預算總額間 

之關係；

(iii) 明瞭總處活動究竟或多或少支助業務 

活動至何種程度；

(iv) 對於協調聯合國體系內一切工業發展 

活動所達成之水準，獲得明晰之認識；

四 . 批准文件ID /B /4所載之工作方案，惟

經執行主任參酌上文第二段說明之指導原則認爲

適當之更改除外。

一七八 . 奈及利亞代表又說，有幾點是若干代表 

團原來願意將它們列入決議草案之內的，但是爲了不 

致打破已經獲得的脆弱的平衡局面，業經各方同意將 

這些代表團的意見反映在理事會的報告書之內。他心 

中特別想到的是捷克斯拉夫代表團的意見，認爲第二 

段 (e )項所用"促進"一詞的意義應加以界說。此一措辭 

大郁取自執行主任在會議開始時的陳述，É 此理事會 

在接受它的定義時不應有困難。捷克斯拉夫代表團提 

議的第二分段涉及對於天然資源的永久主權問題。旣 

然不可能擬訂一個使所有集團都滿意的措辭，提案國 

認爲最好的解決辦法遺是把捷克斯拉夫關於此問題的 

案文列入理事會的報吿書之內。

一七九 . 約且代表說，約且代表團並未參加導致 

訂正案文的談判。他反對訂正案文，認爲它出賣發展 

中國家的利益，並且希望自決議草案的發起國中退出。 

他遺請求對正文第一段單獨唱名表決。

一八0 . 阿根廷代表說，訂正條文已獲得廣泛的 

協議，它似乎是可能産生的最好的條文。他確信約旦 

代表會承認理事會全體理事均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爲 

懷，以及協議顯然並非一項出賣，因爲若干發展中國 

家曾參加最後條文的擬訂。

一八一..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和聯合王國代表提 

議將"主要地"字樣自正文第一段中■ 除，因爲照他們 

的意見，訂正條文並未明顯表示工發組織的設立係爲 

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一八二 . 奈及利亞代表提議以"主要地"(essenti- 
ally )—詞代替正文第一段第一句中的"主要地 "(pri- 
marily)—詞。

一八三 . 約旦代表同意奈及利亞代表的提議，撤 

消對第一段唱名表決的請求。捷克斯拉夫代表也同意 

" 主要地" （essentially)— 詞。

一A 四 . 陪麥隆代表提議，正文第二段00項應 

另行草擬如下：

"工發組織應在關係政府之請求下，與聯合國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經濟及社會

事務處合作，協助區域及分區經濟集團並與各集

團合作,擬訂並/或實施發展中國家之各國或多國

方案及計劃"。

d 八五.象矛海岸代表提及瞎麥薩對正文第二段

(h )項的修正時說，該項係根據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節第二段GO項（V i)敦；其明顯的含義 

是，工發組織應着重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的工業 

發展，因此象牙海岸代表團不能接受對工發組織在這 

方面的任務作任何擴張。

一八六 . IT正決議草案(ID /B /L ,17 /R ev.l)經理 

事會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第三十五次會議按照各項 

口頭修正一致通過(參閱附件棚，決議案一(一)）。

一八七 . 關於本決議案第二段(e )項，理事會大多 

數的了解是，工發組織的促進任務係特別包括鼓勵發 

展中國家建立工業生産力量和動員國內與國際資源， 

用以促進它們的工業化。本組織應成爲一種中央合作 

fe合機構，經由它就可能利用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儲 

備的經驗、技術知識及實體資源。美國、聯合王國和日 

本則表示保留，這三個國家指出，它們並未贊同在 

正式小組中獲致的這個協議。

一八A . 大部分理事均同意，工發組織在執行其 

職務時特別是與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 

段，第二段(a )項 (x i )款有關的規定時，應妥爲顧及大 

會決議案二一五A (二十一)關於對天然資源之永久主 

權的規定。美國、聯合王國和日本則表示保留。

一A 九.象牙海岸代表團在解釋它所投的票時 

說，照它的了解，理事會決議案一（一）第二段(h)項 

關於"區域及分區經濟集團" 一節意指存在於非洲、亞 

洲及拉丁美洲的各該集團。

一九0 . 瑞士代表在解釋他所投的票時說，假如 

當初採取了逐段投票表決的方式，瑞士代表團就早已 

對正文第二段(e )項及第二段( f )項 (vii)款棄權了。

一九一. 理事會在第三十九次會議中通過報吿書 

時，決議將科威特在第二十九次會議中提出的以下解



釋包括在報吿書內："理事會基於以下之了解照修正情 

形一致通過訂正決議草案：賦予理事會以機會使其得 

以每年檢討工發組織各項活動之指導原則，並妥爲顧 

及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之建議"。

一九二 . 在保加利亞代表的請求下，理事會於第 

三十六次會議中決議不將決議草案ID /B /L .19提付 

表決，而將其列入報告書之內。

一九三. 約旦代表在答覆數國代表團的問題時 

說，約且代表團已繼續充當文件ID /B /L .17所載決 

議草案的發起國。

一九四. 理事會在舉行第三十五次會議時據有菲 

律賓代表團關於肥料工業、偏重出口的工業及勒織工 

業的三項提案(ID /B /L.9 , ID/B/L.10  及 ID/B/L.20)。 
加拿大、千里達及托貝哥、古巴、比利時及巴西代表覆 

按，理事會在決定更改其議程時已經取消了在這一項 

目之下按各個部門遂一討論的方式，並提議理事會不 

應對這些草案採取行動。會中並指出，任一代表團如 

果願意提出相當的提案儘可在未來的届會中如此辦 

理。菲律賓代表說，她現在不想推動這些提案，並請 

求在未来届會中對它們予以適當的考慮。

一九五. 理事會在第三十九次會議中決議將這座 

提案的全文列入報告書之內。菲律賓關於肥料工業的 

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計及發展中國家對愈猛有效動員並利用其所 

在属域內之資源有基本與急切之需要，而響應此 

種需要之工發組織實際工作方案實屬必要，

確信以高度優先絵與經由區域合作以促進並 

建立發展中國家肥料工業之工作方案將加速該等 

國家之農業與工業成長，

璧於在生産與使用發展中國家之肥料以改善 

其作物産量低落情況及補救目前十年與未來十年 

世界糧食之缺乏上，肥料工業貝有重要之任務， 

察悉發展中國家目前作物産量之低落，除其 

他原因外，係由於施肥技衛之缺乏，及每單位可 

耕地使用肥料量之不足，

確認在擁有天然煤氣資源之發展中國家適當 

區域內建立肥料工業，利用富有天然煤氣國家中 

噴射之天然煤氣，可以低於主要肥料生産國家當 

前生産成本率甚多之成本使世界复肥生産量倍 

增，

察悉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就在基輔舉行之匿域 

間肥料生産座談會，及專設擁有天然煤氣資源國 

家肥料生産專家小組所提建議之實施情形提具報 

告書，載列於文件ID /B /L .9內，至爲惑謝，

一.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確保上述區城間肥 

料生産座談會之適當建議，尤其專設擁有天然煤 

氣資源國家肥料生産專家小組之建議，均獲得實 

施；

二.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就與聯合國糧食農 

業組織、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各區域開發銀行、其 

他金融機構、聯合國發展方案及聯合國各有關機 

構合作在發展中國家之適當區域內建立小里試驗 

肥料計劃之可行性，與富有天然煤氣資源國家之 

政府進行握商；

三.請工發粗纖執行主任在工發組織之未來 

工作方案及活動中，以高度優先晃予適當肥料製 

造工業之促進與建立，及促進增加農業生産之投 

入之工業部門；

四 . 請工發組纖執行主任就遵照第一、第二 

及第三段所採取之步驟及措施向理事會提具報告 

書。

關於工發組織在偏重出口工業方面各項活動的菲律賓

提案(ID /B /L.IO )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察悉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就發 

展中國家爲發展並建立偏董出口之工業所採步驟 

提出之進度報吿書，至爲滿意，報告書已載於文 

件 ID /B /L .8內。爱決議請執行主任於理事會舉 

行第二届會時提具報告書，載列實際之建議，各 

項建議旨在協助發展中國家政府爲解決各該國家 

在促進並建立偏董出口工業時所經歷之主要問題 

與障礙擬訂措施與政策，執行主任於提具報告書 

前尤應先行計及自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各專門 

機關及其他聯合國機構所收到之對於此等偏重出 

口工業之問題單中詢問事項之答案，其中應包括 

工發組織及其他聯合國機構在此等工業之技術協 

助活動方面所獲得之經驗。

關於紐織工業的菲律賓提案aD /B /L .20 )全文如下：

兹提議將以下兩段列入工發組織理事會第一 

届會報吿書中關於議程項目十一（檢討聯合國體 

系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之活動) 之一節內：



工業發展理事會察悉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至 

二十七日在波蘭魯傑舉行之聯合國區域間發辰中 

國家祐纖工業講習班報告書，至爲感謝。

璧於以發展中國家新織工業之建立、擴展及 

生産力作爲其工業化過程之一項主要因素，並作 

爲適當滿足目前及未來因人口增長對衣食之基本 

需要之一項工具，極具董要性，’理事會爱請執行 

主任促進各政府注意，繼續進行並採納聯合國各 

種會議關於協助發展中國家妨織工業適度政策之 

經濟與工藝方面所提出之適當建議，尤其上述聯 

合國區域發展中國家妨織工業講習班報吿書內載 

列之建議，有其重要性。理事會並請工發組織執 

行主任採取步驟實施上述報吿書內载列之建議， 

並就此項問題在理事會第二屆會中提具報告書。

一九六 .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在理事會第三十次 

會議中提出一項由約旦與千里達及托貝哥發起的訂正 

決議草案a D /B /L .7 /R e v . l ) ,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爲促進其在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 

七段下之責任，

確認工發組織未來之方案及活動應基於個別 

國家或匿域之特定申請，以及工發組織所從事或 

贊助之研究工作應直接支持此種業務行動，

塵於不同工業部門間有意義之優先次序僅能 

由各政府本身在其自身發展方案之範圍內予以確 

定，

璧於各國家或區域於評估特定工業情勢與潛 

在力量及確定行動之優先次序時可能需要協助， 

以及對於請求協助之反應必須迅速、富有彈性並 

係多方面者，

靈於在每一計劃實施之前、實施期間與實施 

之後需要一預先確定之評估程序，又豐於一項繼 

續不斷之方案擬訂與再擬定程序亦屬需要， 俾在 

計劃開展過程中迄所希望之結果達成前，行動之 

工具得以適應計劃之要求，

一 . 爱決議對於以下業已列入一九六七至一 

九六八年方案但並非基於個別國家或區域特定需 

要之研究計劃， 中止採取行動：，••；

二.邀請會員國單獨或作爲區域或分區集團 

將協助摩定或處理其在工業化方面特定問題之請 

求提請理事會審議，並指出對每一是項請求在整

個發展計劃範圉內所指定之優先次序；至於工發 

組織提供協助之種類所根據之指導原則附後如附 

件A ;

三 . 決議：照議事規則第，，，條之規定設立 

方案及預算委員會，其任期至理事會届會舉行下 

次第二會期時止，委員會應就涉及方案擬訂與預 

算編製事項向理事會提出意見並特別承擔以下任 

務：

(a) 對秘書處牧到各政府請求後所建議之行 

動，會同執行主任加以檢討並向理事會具報，以 

期鑑別妨害計劃之迅速擬訂與實施之任何障礙；

(b) 就外勤特遺團之報吿書及對此等報告書 

所提議或已採取之繼續行動，會同執行主任加以 

檢討並向理事會具報；

(c) 就執行主任可能提出之方案及研究業 

務，會同執行主任加以檢I寸並向理事會具報；

四 . 決議：方案及預算委員會之組成不得超 

過專家十人，由理事會理事中選任。理事會中任 

一其他理事得參加委員會之工作，惟無表決權；

五.請方案及預算委員會在屆會第二期會議 

及聯合國一九六八年預算之審議與核准之前四週 

舉行會議；

六 . 決議於一九六七年• ••舉行理事會届會 

第二期會議。

一九七.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宣佈此項草案中的 

若干更改。前文最後一段已成爲正文第一段，段首字 

樣 "確認 " 〔Recognizing)改爲 "確認 " （Recognizes)。 
靈於討論決議草案ID /B /L .8/R e v .l時各方表示的意 

見，已將正文第一及第二兩段■ 除。因此正文第三、第

四、第五及第六段依次成爲第二、第三、第四及第五段。 

新正文第二段中"至理事會届會舉行下次第二期會議 

時止" 字樣改爲"至理事會舉行下次届會時止" 字樣， 

"第，，•條 "應係"第六十二條"。新正文第三段中"委員 

會之組成不得超過專家十人"字樣改爲"委員會由專家 

組成"字樣。■ 除新正文第四段中"届會第二期會議"字 

樣。最後，新正文第五段業經另行草擬爲："請委員會 

於理事會舉行下次經常届會時具報"。

一九八 .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又說，在理事會之 

下設立一個委員會的觀念是由於發起國對理事會實際 

上不可能在一次届會中完成其工作頗爲關切。



一九九.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在第三十三次會議 

中代表提案國宣佈對決議草案作以下更改：正文第三 

段中"專家"字樣之後留一空白；正文第四段中"四週" 
字樣改爲"三週"字樣，段尾"舉行會議"字樣之前增添 

"及下次經常屆會舉行前三週"字樣。

二0 0 . 約旦在第三十西次會議中提議，對聯合 

王國所提理事會應在一九六七年後半年舉行第二會期 

届會的提議在理事會採取決定前，應延緩對決議草案 

採取最後的決定。

二0— . 秘魯代表提議，理事會應決定不將決議 

草案 ID /B /L .7 /R ev .l提付表決，但應將它列入報告 

書內。

二0 二.比利時代表動議終結對決議草案ID /B / 
L .7 /R ev .l的辯論。提案經四十二票對零通過，棄權 

者一。

二0三 . 約旦提案提付表決，經十七票對十票否 

決，棄權者十四。

二0四 .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通知理事會稱，決 

議草案的提案國已接受秘魯代表的提議，將決議草案 

全文列入理事會報告書內,而不在本届會中提付表決。

二0五.理事會以十七票對七票通過秘魯的提 

案，棄權者十四。

二0六 . 索馬利亞代表說，索馬利亞代表圃願保 

留它對決議草案ID /B /L .7 /R ev .l的立場。

二0七.聯合王國代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理 

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中撤回舉行届會第二期會議的提 

議；他提議理事會應請執行主任於大會舉行第二十二 

届會時向大會第二委員會提出以下兩個文件:（a)工發 

組織一九六八年的工作方案；及（b)爲國際工業發展 

座談會所作最後安挑的細節。

二0八 . 在交換意見時，執行主任曾要求聯合王 

國對它的提議加以闇釋,嗣後據了解該項提議業經獲 

得接受，執行主任將以那兩個文件提供大會作爲參考 

之用。

第六章

國際工業發展問題座談會

二0九 . 理事會據有執行主任提出的一件節略， 

內容係關於爲舉行國際工業發展問題座談會正在進行 

中的壽備工作(ID /B /5 )。此一文件也載列經濟S 社會 

理事會以決議案一一八0 ( 四十一）及一一 A 五〔四十 

一)所建議的座談會臨時議程和議事規則草案。

二一0 . 大會在二十一届會中根據工業發展委員 

會及經濟® 社會理事會的建議，通過決議案二一七八 

(二十一) ，在該決議案中大會認可經濟®社會理事會 

的決議，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在希腿I雅典召開國際座 

談會，並察悉和核准理事會就座談會的壽備及部署事 

項所提出的建議。大會促請工發組織以一切必要的注 

意力集中在座談會的壽備工作上，以確保其成功，並

取適當的膚續行動。

二一一. 執行主任在提出議程上關於座談會的這 

一項目時察悉，聯合國和希腹政府已在一九六七年四 

月十四日簽訂關於座談會的镜議。璧於翻譯及複印便

利所受的暇制，已請各政府將提出文件的摘要送交執 

行主任，俾可譯成座談會的工作語文。

二一二 . 勞工組織、糧農組織、文敎組織、賈發會 

議及總協定的代表們在討論中作了陳述。他們表示他 

們所代表的組織已與工發組織密切合作，進行座談會 

的壽備工作,並且提到他們正爲會議準備的研究報吿。

二一三 . 在以後的討論中，對座談會的壽備工作 

大體都加以核准，對希職政府提議作爲會議的地主國 

貝IJ表示感謝。有兩位代表提議，靈於地主國目前的情 

勢，如有在另一地點—— 例如日內冗—— 舉行座談會 

的必要時，執行主任應同時準備易地舉行的計劃。地 

主國的觀察員向理事會保證，他本國政府目前正進行 

一切可能做到的事，使座談會結果良好，他遺保證會 

議將在適當環境下舉行。一位代表說，地主國觀察員 

的保證仍未消除他的疑慮。

二一四 . 若干位代表報告稱，他們本國政府已設 

立特種國家機構爲參加座談會進行準備，它們也正在



準備關於各種間題的若干文件以備提出會議。最近工 

發組織高級官員曾訪問若干國家討論它們的準備工 

作，此種訪間被認爲頗爲有用。

二一五. 有幾個代表團强調早日分發座談會文件 

的董要性，分發文件中應包括區域座談會的報吿書。某 

一個代表團請求將文件大量分發，以應關係國家内有 

關團體的需要，另外一個代表團則請求用座談會的工 

作語文供應各項文件。

二一六 . 若干代表團支持一項提譲，就是座談會 

的討論及建議應爲工發組纖的長期工作方案奠定基 

礎，還有一位代表說，座談會結束後的繼續行動te構 

成本組織一■九六八年中工作的主要部分。

二一七 . 有幾位代表贊成當前的臨時議程，因爲 

它提供了討論斜工業化問題所持不同意見的場所。據 

指出臨時議程業經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核准，它 

也是對照區域座談會的議程所擬訂的。但另有幾位代 

表則認爲座談會中的討論應該是實際的、技術性的和 

偏董行動的，而當前的臨時議程過於空泛和槪括，因 

此可能導致概括性提議的擬訂，對增强工業不會有重 

大的貢獻。有數國政府提議更改議程或予以服定。一 

位代表的提議如下：

" 一 . 檢討區域座談會的結論。

"二 . 討論建立少數幾種基本工業，例如鋼 

鐵、食物加工、妨織品、木材産品及建築材料時，在 

技術及經濟上的需要。

" 三.討論爲確保結合國際組織活動及發展 

中國家國內工作所必需的合作努力。

" 四.就工業發展與工業方面已有的其他機 

構之關係，摩定其特定任務。"

另有些代表提出以下的提議：工業發展理事會報告書 

應交付座談會審議，但也有人認爲這個意見並不適當 

而加以反對；影響製造品賈易的國際協定例如國際棉 

花協定應加以討論；以及此一討論應包括發展中國家 

天然資源淸單的編製，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發展必 

須首先具備的經濟及社會結構上的變化。某一代表團 

促請注意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之閩在工業技術上日益 

加深的距離。因此它提議在議程中增列細目一 (a ) ,題 

爲"已發展國家間爲革新及研究工作從事工藝上之競 

爭對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影響 " 。此外,遺請求將關於 

此問題業已分發的節略(ID/B/L.13)當作理事會的一

個正式文件提請座談會予以注意。一位代表覆按亞洲 

工業發展理事會對座談會討論項目的建議。

二一八. 關於臨時議程項目二要討論的工業部 

門間題曾有幾個提議。一位代表提議，每一區城中的 

國家應同意那殘種工業對敎區域極爲董要，然後繞能 

在座談會的委員會中加以討論。他又提議應將下列工 

業包括在內：電力、燃料、石油、以農業廢品作基礎的工 

業、本地礦物及黃蔬，而各種肥料也應加以廣泛的討 

論。另有幾個代表團認爲，所要討論的各部門淸單應 

限於數種基本工業。有兩個代表團提議，工業發展的 

社會方面應予以討論。

二一九. 有些代表團對座談會和聯合國賈易及發 

展會議所要討論的項目可能發生董疊表示疑慮。有一 

個代表團提議將項目三〔g)"工業出口品及偏重出口工 

業與進口代用品工業之促進"自座談會臨時譲程中删 

除 ;另一代表團提議■ 除項目四a ) " 國外壽資"。還有 

一個提議是國際座談會的報告書應遞送聯合國賈易及 

發展會議。

二二0 . 關於座談會議事規則草案，有些代表反 

對第四條，因爲它使某些重要國家不得參加，因而違 

反普遍性原則。一位代表認爲第八條賦予主席的權力 

過多，他認爲唯有在與座談會全體届會磨商後縫應運 

用它。有一個代表團提議不應有一般性的陳述，此等 

陳述應以書面提出，而且紙能作簡要的陳述。

二二一. 有些政府希望座談會利用意見的一致而 

不是利用決議案來達成有用的結果，但另有些政府則 

希望座談會將在政治階層上舉行，並動所有主要項目 

採取對各政府有拘束力的特定建議。

二二二. 有幾個代表團對於出席座談會的代表團 

需要將討論部門問題的專家網羅在內一節表示同意。 

一位代表請求發展中國家將它們要派往座談會的專家 

通知執行主任，於是工業國家就可安排派遣類似的專 

家。

二二三. 有一個代表團提議國際座談會舉行之後 

應接着舉行一個工業化問題部長會譲。

二二四. 執行主任表示在理事會的討論中所作的 

建議事項將轉送座談會。但他指出，臨時議程和議事 

規則業經聯合國適當機構核准。

二二五. 理事會將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一一 

八o ( 四十一)及一一八五(四十一)附件所載臨時議程



及議事規則推薦絵座談會，但基於此種了解，卽若干 

代表團所表示的保留將反映在理事會關於其第一届會 

的報吿書內。

二二六. 執行主任應若干代表團之請承諾在大會 

舉行第二十二屆會時向大會提出爲國際工業發展問題 

座談會所作安排的最近情況報告，供大會參考。

第A 章

協調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二二七. 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 

一曰舉行的第十二次至第十五次會議中，和届會委員 

會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舉行的第六 

次及第七次會議中，曾對此項目加以審議。

二二八. 理事會據有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工業發 

展活動第二次線合報告書（ID /B/3  and Add.1-8)。

二二九 . 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作了陳述（ID /B / 
L.5)。他解釋說，工業發展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和農 

業、敎育及社會福利具有相互倚賴及補充的關係,它幾 

乎牽涉到聯合國體系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協助的每個 

機關。他認爲機關間的協調是一件應從事談判而不是 

立法的事項。聯合國各機關具有共同工作的多年經驗， 

而且每個機關都已在工業化過程中獲得特殊的能力和 

眞正的專家知識。發展方案久已感覺到缺乏一個對工 

業化問題負全盤責任的中植機關，所以它期望工發組 

織在這一重要方面採取新的主動，但希望此種主動不 

致替代而係加强各專門機關現有的努力。總辦特別提 

到小里試驗工廠及一項建議，這項建議是，發展方案 

如參加各政府及地方當局共同增進默驗性工業單位生 

産首要條件的初步"投入" ，將可刺激工業投資。

二三0 . 主管機關間事務次長覆按並贊同執行主 

任的陳述，執行主任認爲協調各種不同組織的特定程 

序和機構應基於因從事具有共同利益的實際工作所獲 

得的累積經驗而逐漸發展。他說行政協調委員會在最 

近一次届會中曾特別董視如何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 

二〔二十一)第三十四段爲各機關間在秘書處階層的協 

調作出充分安排的問題。據了解關於此種安緋的討論 

已由工發組織執行主任發動，討論的重心將參酌工業 

發展理事會在本届會中所提供的指導而決定。

二三一. 第十二次及第十三次會議分別於四月十 

九日及二十日舉行，在會議中各專門機關及其他聯合 

國機構( 勞工組織、糧農組織、文敎組織、衞生組織、國

際銀行及其附屬單位基金會、總協定、賈發會議及世界 

糧食方案）的代表向新組織保證，它們將與它充分合 

作，並談到它們在技術方面各項活動的協調問題。

二三二. 世界糧食方案的代表在解釋了該方案所 

從事的四種業務之後說，在各項計劃的擬訂和實施上 

它都曾與聯合國機關合作，他遺說在工業發展方面仍 

有充分的餘地可由該方案提供進一步的協助。賀發會 

議的代表說，因爲他代表的組織和工發組織是差不多 

同時成立的，所以縫可能劃分彼此的職權範圍，和訂 

立兩者之間合作的指導原則。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輸 

出上，工發組織可能發揮有價値的作用，使輸出品在 

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都能適應已發展國家標準較高的市 

場。在這個重要的任務上，聯合國應在慈調工作之外 

進而創造一種眞正的共同行動。文敎組織代表說，工 

發組織應正當地承擔若干與工業化有直接關連的任 

務，這些任務以前曾由文敎組織承受因爲那時沒有 

一個機關特別有滿足會員國急迫需要的能力。文敎組 

織擬議與工發組織合作，辦理與工業發展合而爲一的 

識字方案 ,而且工發組織可參與業已核准的各項計劃， 

以便加强它們工業部分。

二三三 . 勞工組織代表說，工發組織的建立已經 

彌補了國際機構中的一個漏洞，因爲它所提供的體系 

使一切機關的活動都可在其中適當進行。依照大會決 

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工發組織與各專門機關間的 

協調應在政府間階層上進行。工業發展理事會向執行 

主任頒發必要的指導時，需要計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的責任 ,尤其是關於協調方面的責任。工發組織與勞工 

組織應就雙邊工作辦法取得正式協議，以便盡可能精 

德地規定相互的職權範圍，並》定合作與協調的實際 

程式，如同勞工組織與工業發展中心就職業訓練和菅 

理發展問題業已取得的協議那樣。他在檢討了勞工組 

織在工業發展間題上的長期關切之後說，璧於過去的



經驗，如果要使各國際機關的活動諧合一致，一個强 

有力的在國家階層上的協調機構必不可少。勞工組織 

不久就要有一個極爲分散的和區域化的結構，使外勤 

技術人員得以負責確保與區域的、分區的和國內的機 

關以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和發展方案的常駐代表之間 

取得有效的協調。由工發組織在區城及國內階層的代 

表與勞工組織的相當人員共同工作是極爲相宜的。

二三四 . 糧農組織的代表說，以充分利用糧農組 

織的經驗和專家知識及工發組織在工業化和製造方面 

從事的專門工作爲基礎，這兩個組織的工作在很大的 

範圍內可相互補充。但這不紙是一個協調問題而是充 

分合作的問題。糧農組織承認，工發組織責有涉及一 

切工業發展的一般設計載務，其中包括糧農組織直接 

貢責的部門，因此糧農組織隨時準備協助並與工發組 

織合作從事發展、擬訂及審議這些計劃。他覆按，糧農 

組織會議已經承認農業與工業有相互依存的關係，並 

且强調 ,要想妥善處理以農業、林業和漁業等産品爲基 

礎的製造工業，就不能脫離原料生産的各方面間題和 

影響有關人民的經濟及社會考慮。所以會赛已依照可 

適用的決議案考慮到，可更新的天然資源之正當管理 

及發展所要求的是，不應將管理和發展這些資源的責 

任和以這® 資源爲基礎的工業的責任加以分離，會議 

也重申，無論以可更新的天然資源爲基礎或以滿足糧 

食及營養需要爲目的，糧農組織都負有責任就工業的 

健全發展問題向會員國提供意見和協助。糧農組織對 

生産農業的必需品例如肥科、殺蟲劑、農業化學品等， 

也貴有若干責任，這些必需品中有若干種在工業上的 

含義係工發組織主要關切之所在。他對理事會中所表 

示的此種意見有良好深刻的印象，就是工發組織的協 

調任務不致減少業由糧農組織正在進行中的工業發展 

活動，而將加强該機關已在進行中的活動。採取任何 

其他途徑紙會造成混亂和董疊，因爲妨害工業發展的 

主要障礙之一係熟練技術人員的缺乏。

二三五 . 在嗣後的討論當中，各代表團普遍同意，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已經把檢討和促進如何 

協調聯合國在工業發展方面的一切活動之主要責任給 

了工發組織。工業化過程的根本性質及其多元性與複 

雜性，使有效的協調務須建立，使工發組織務須貢起 

決議案指定給它的中植任務。但討論的中心則係參照 

經濟® 社會理事會、各專門機關及其他聯合國機構所 

貴的責任，對委派給工發組織的任務加以解釋。

二三六 . 許多位代表認爲，對工發組織所委派的 

任務並不表示各專門機關應接受工業發展理事會的節 

制和協調，因爲協調的全盤責任係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的執掌。工發組織與其他聯合國組織間的職務需要切 

合實際的劃分。以此爲基礎，對於工作重疊間題或關 

於聯合行動的可能性問題需要加以協調時，可在行政 

協調委員會、各IS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會議及發展 

方案各機關間諮商委員會的協助下，主要在秘書處階 

層上進行協調。僅在需要政府間作出重大決定時，緣 

應該將協調問題提出於理事會之前。

二à 七 . 理事會中有些理事說，在工業發展方面 

仍有一個很大的範圍遺未被各國際機關所顧及，工發 

組織在它的發展初期，可根據環境狀況並且爲了受助 

國家的惠益，集中力量於這個範圍内，作出有用的工 

作。理事會最後也許會考慮對各有關組織的責任在可 

能範圍內加以調整。與糧農組織、勞工組織、賈發會議、 

總協定及其他國際機關的協調間題應自實際方面解 

決，就像執行主任在他向理事會的陳述中所槪括妓述 

的那樣。實際上，協調問題主要地是一個各有關機關 

之間富有伸縮性的工作關係問題，因此它是一個需要 

菌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的間題。在若干特定的個 

例中，尤其是在許多機關參與的計劃及特種工業服務 

方案中，協調能够立卽達成而且應該立卽達成，以確 

保各機關的資源獲得最有利的使用。一位代表認爲工 

發組織應使它本身充分獲悉其他聯合國機關的一切工 

業發展活動，並確保它自己的活動也爲其他機關所了 

解。

二三八 . 有些代表認爲，如果各國代表團在與工 

業發展有關的不同國際機關中採取一貫的立場，協調 

問題就可更易於解決。在政府階層和政府間階層兩方 

面都需要協調，以便調合各機關已在進行中的各項工 

業方案的政策。各發展中國家本身應檢討區域階層和 

分區階層上的協調，而且受助國在擬IT聯合行動計劃 

時應採取協和一致的途徑。他們在發言時主張參酌已 

累積的經驗將工發担織的活動遂漸分散，並主張將工 

發組織的專家派駐於各常駐代表辦事處。本組織應在 

極早的階段就參與其他機關工業方案及計劃的設計和 

選揮，但不應代替各專門機關來執行它們的計劃。理 

事會認爲執行主任務須爲理事會第二屆會編送報告書 

並提具關於此間題的實際建議。一位代表覆按，在通 

過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 之前的討論當中，協 

調問題係各會員國意見最分歧的問題之一。在現在這



種情形下，理事會不應對此問題採取草率的決定。他 

也懷疑是否宜於照其他幾個代表團所提議的那樣，設 

立一個關於協調問題的常設委員會。

二三九 . 許多代表團發表意見，認爲經由工發組 

織的協調，各受助國將可更密切地參與政策上的討論 

和執行上的決定。它們强調理事會有責任來研究各種 

途径及方法, 用以促進和建立指導工發組纖及其，聯 

合國機關閩之協調的原則，也有責任來確保各機關在 

實隙的基礎上充分合作。各有關組織應覓求適當的方 

式以霞定其各自的職權範圍，俾可盡其最大的能力對 

聯合計劃的實現有所貢獻。但在採取此一途徑時不應 

過於拘泥不變，而且在若干情形下工發組繊可貴責辦 

理各項聯合計劃。

二四0 . 有些位代表認爲，促進協調的任務不能 

完全留絵秘書處來擔負，因爲依照規定此項任務的決 

議案，理事會本身責有擔住這種職務的責任。他們支 

持的提議是，秘書處應編造一個文件，開列工業發展 

方面的一切國際組織及政府機構，附帶着簡略敍述它 

們的活動，並指出現有的或可能的工作重疊之處。報 

告書中遺應該摘要載列已經和工發組織訂立或擬議的 

各種協議。一位代表提議，請執行主任向理事會每次 

經常届會提具分析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所作活 

動的報告書，並特別提請理事會注意工作重疊之處。執 

行主任應與聯合國各機關的執行首長會商檢討，是杏

可能將各該組織承擔的未來活動方案加以敍述，列入 

年度線合報告書之內。另外一位代表提議，秘書處應 

計及理事會目前的討論和卽將舉行的國際工業發展座 

談會所達成的結論，向理事會第二届會提具一個長期 

工作方案。所提計劃應包括迄今爲止仍未獲得充分注 

意的各方面，尤其是天然資源的利用、管理人員的訓 

練以及關於計劃的編擬與評估和生産的地點與組織等 

項問題。

二四一. 關於協調問題是一個需要嗟商而不是立 

法的問題一節，有錢個代表團提及此一陳述時表示遺 

憾。它們指出，因爲工發組織目前的資源有限，關於 

建商問題，它就不能和資格較老的聯合國機關站在平 

等的地位上。因此，至少在它成立後的前兩年裏，理 

事會應負起協調的全部責任。

二四二 . 有幾位代表認爲，如果簡化工發組織的 

任務，使它成爲一個搜集資料和交換情報的中心，實 

屬不妥，因爲單紙交換情報並不能代替有效的協調。

二四三 . 大家普遍同意，與聯合國各機關取得協 

調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促進地區、分區及國內階層上的 

實地業務。工發組織不紙應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並 

應與各國隙及匿域發展銀行建立合作關係。工發組織 

應將它的工業顧間派駐發展方案各常駐代表辦事處， 

以便進;一步協調實地業務。

第八章

檢討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二四四 . 理事會在審議議程項目二時，據有工發 

組織執行主任遵照經濟® 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一0八一 

(三十九) 及一一八一（四十一）提出的關於聯合國體 

系在工業發展方面各項活動的報告書（ID/B/3  and 
Corr.l and 2 and Add. 1 -8 )o

二四五 . 執行主任曾在一般辯論中指出，豐於理 

事會所貴的全盤政策性的責任，及其協調聯合國體系 

在這方面一切活動的中植任務，可能發生的一個疑間 

是，已經在不同環境下沿用的編製報吿書的方式是否 

應予保持，抑或需要演變出一種更宜於由理事會進行 

審查的方式。

二四六 . 執行主任特別認爲，動於各別工業部門 

的活動或者需要作更密切的分析，俾使理事會能對 

每一部門的特定問題就其相互間的影響加以處理，並 

使它得以建立基本的指導原則，能如此則不但可望獲 

得充分的協調，並可望藉此使個別機關的活動在整合 

的途經內諧和一致，以期增加它們的效用及全盤的影 

響。

二四七. 理事會也據有菲律賓提出的一個提案 

(ID /B /L .26)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提出的對它的修正案(ID /B/L.28) , 應行列入理事會 

關於此一項目的報吿書之內。



二四八 . 菲律賓的提案(ID /B /L .26)原文如下：

工 業 發 展 理 事 會 察 悉 文 件 ID/B/3  and 
Corr.l and 2 and Add.1 -6所載聯合國體系之

工業發展活動綜合報告書，至爲感謝。理事會決 

議，請執行主任將該報告書加以修改使切合現況 

後，以適當之形式向理事會下次屆會提出，並與 

提供報告書以資料之組織諮商，特別針對下列各 

項需要改善報告書之內容：（a)將敍述每一計劃 

之正文盡可能以最簡潔之方式減至最低限度(b) 
修改資料之分類，設法在報告書內爲第六章所羅 

列之每一工業部門分別立爲專章，並增添一章開 

列毎一國家之各項計劃，俾可對各工業部門予以 

充分之重視；（C)所提出之一切情報應在包括每 

一特別活動範圍之不同標題下予以全部分類;〔d) 
確保依照議事規則之規定將報告書盡可能早曰提 

供理事會各理事。

理事會並邀請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 

能總署、聯合國發展方案、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 

議、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經濟及 

社會事務處、以及其他聯合國機構與提供資料之

有關組織，以必要之資料提前供應工發組織使其 

有充分之時間編造聯合國工業發展活動綜合報告 

書，並分送各會員國政府。

二四九 . 印度、巴基斯坦及阿拉伯聯合王國所提 

出的修正案aD /B /L .28)係就菲律賓的提案增添以下 

各段：

爲使理事會得以履行其協調聯合國體系在工 

業發展方面各項活動之責任起見，理事會決議請 

執行主任：

(a) 向理事會毎次經常届會提具分析聯合國 

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各項活動之報吿書，如行動 

上有任何漏洞或工作上有任何重疊之處，應特別 

提請理事會注意；

(b) 與聯合國體系內其他組織之執行首長會 

商檢討，是否可能將該等組織擬在工業發展方面 

進行之未來活動方案加以錢述，列入年度線合報 

告書之內，並向理事會下次經常届會提具報告。

二五0 . 菲律賓的提案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修正案均經一致通過。

第九章 

組織事項,包括秘書處的結構及職務

二五一. 理事會據有執行主任應數國代表團之請 

而提出的兩個節略，均與工發組織秘書處有關〔ID / 
B /L .1及 ID /B /L .3)。瞎麥陸、秘魯及菲律賓提出的 

一個決議草案（ID /B /L .8)除其他事項外要求分散工 

發組織的結構,在適當時期內設立區域及分匿中心，並 

保存工發組織在紐約聯合國會所的聯絡處，以便繼續 

與聯合國體系的有關機關及國際金融機構取得密切的 

接觸。

二五二. 有幾個代表團對秘書處目前的結構頗有 

批評，它們認爲秘書處過於董視行政和研究方面，動 

於如何配屬載員於偏董行動的方案方面則過於忽視。 

行政費用應予以減縮，以便爲工業發展許劃提供較多 

的財源。它們也針對載員配屬的董疊予以批評,並强調 

有增强與聯合國各專門及附屬機關的協調之必要。對 

秘書處內職位的公平地域分配應予以更大的注意。一 

位代表對於本組纖職員所操語文的不平衡狀態表示反

對；他認爲竟把專家派往不能操當地語言的地區是不 

可原窝的事。還有一個意見是，較高級的職位應由發 

展中國家徵聘後派充。一個代表團請執行主任提供工 

發組織所派用的諮議及專家之細節，以便職員編制得 

以從有關的各方面來觀察。

二五三 . 理事會各理事一般均同意，工發組織所 

面臨的組織上最董要的問題之一是，它需要一個在結 

構上及人員徵暮上組織健全的秘書處。職員所擔任的 

職務應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優先需要。聯合國各專門及 

附屬機關以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已有的技術上的專家 

知識應予計及。在總處、各區域及本地的職員中，必須 

在技衛及行政人員雨者之間維持合理的平衡。雖然也 

有人認爲本組織需要"通才"來擔任工業顧問，但職員 

們一定要在他們各自的範圍內具有高度的能力。在工 

作方案確定前，結構上仍須保持伸縮性。



二五四 . 一位理事說，工發組織目前正在初期發 

展陪段中，當然不能期望它充分發揮其潛力，成爲一 

個偏董行動的組織。目前的結構必須維持到國際工業 

發展座談會舉行之後，届時必須在做好少數幾件事情 

和承擔大量活動兩者之閩有所块擇，而在目前本組織 

並不能作出合理的扶擇。另外一個代表團認爲，在可 

以明顧看出組織上的擴充究竟和各政府的特定請求發 

生直接的關係到何種程度以前，不能從事此種擴充。

二五五 . 據稱，工發組織的業務活動進展得如此 

緩慢，以致引起一個問題，卽目前正由其他聯合國組 

織執行的現有計劃是否應轉移絵工發組織。它應竭盡 

一切努力制定良好的工發計劃，並加速其實施。

二五六. 有些代表團察悉技術合作司內並未設有 

歐洲股，它們强調，歐洲各國亦如其他區城，也有興 

趣於分享它們在工業化方面的經驗和促進國際合作， 

以協助發展中國家。

二五七 . 許多代表團强調，宜於將工發組織的結 

構加以分散，使發展各項計劃的諮詢服務及協助達到 

區域和本地階層。應將工業顧間派胜於發展方案常駐 

代表各辦事處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以便協助各項計 

劃的發展、加速現有計劃的執行、與工發組織總處確立 

的政策保持聯驚並實施此等政策、備各政府諮詢, 以及 

促進與其他聯合國機關在實地方面的協調。另外一個 

可供選擇的提議是，工發組織應設立它自己的區城及 

分區辦事處，在各區域維持基本的職員。•主張分散的 

人提議，應盡可能將工發組織的財源集中使用於實地 

活動上。總處應維持少額的職員，至於專門的知識則 

倚靠諮議人員及其他外界的協助。這將使本組織具有 

伸縮性，使它能將它所提供的協助適應發展中國家的 

特定需要，並能利用全世界關於工業方面的技術知

o

二五八 . 雖然有些代表團發表陳述贊成分散，但 

另外也有些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在它的活動的現階 

段應該具有一個堅强的中植結構。工發組纖必須要響 

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和要求，而這樣做的唯一科學途 

容就是要熟悉此等國家的工業發展計劃和長期需要。 

爲了此項目的，秘書處必須在它的結構上同時旣是部 

門性的又是區域性的。某一代表團認爲，工業技術司 

和工業政策及方案擬訂司的設立—— 這曾受到規個代 

表團的批評—— 是十分合理的措施，但是對於委託工 

業事務及機構司辦理的各項職務則表示保留。

二五九 . 發展方案襄辦在他所作的陳述（ID /B / 
L.29)中，向理事會敍述了發展方案與工發組織在擬IT 
工業發展計劃上的關係，尤其是就此種關係涉及工發 

組織必須擔負的工作方面加以敍述。在執行這些計劃 

時，發展方案將提供一切協助。他對於應將工發組織 

的工業顧問派駐發展方案各辦事處的提議表示歡迎； 

他遺說，總辦準備建議若干此種職位所需要的經費由 

雙方共同壽措。他向理事會保證，發展方案將在工作 

上繼續與工發組織盡可能作最密切的合作。

二六0 . 關於遷往維也納一事，理事會中表示關 

切，認爲它可能破壞或至少會中斷方案的連續性。爲 

了加速設立新的總處處所，會中促請與聯合國及國際 

原子能總署密切合作。現有的服務應予以適度的利用， 

但遷移所造成的困難仍將不可避免；工發組織必須向 

實地工作人員在行政上及方案上提供充分的支持。一 

般均同意，工發組織應在紐約設立聯絡處，以確保與 

發展方案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部門繼續保持密切的關 

係。會中提議，此聯絡處的職員以不超過五個或六個 

人爲度。

二六一 . 在結束關於此一問題的一般辯論時，有 

幾個代表團承認，目前正在理事會討論中的工作方案 

終久將決定秘書處的結構。在那個時候到來以前，應 

將重點放在徵聘實地工作人員上面。人員的徵聘應該 

是爲了滿足方案的需要。而不應本末倒置。當工作方 

案業已定里之後，服務的結構及責任的指派都將與方 

案發生聯繁，而方案本身則來自各國政府的請求，而 

非來自画定的優先次序。組織秘書處的最後責任將繁 

於執行主任，會中並希望以積極的方式繼續推進理事 

會各位理事在一般辯論中所作的提議，俾可爲工發組 

織的未來組織提供指導原.則。

二六二. 執行主任在評論一般辯論中的各點時 

對理事會各位理事提出的積極的觀念和意見表示感 

謝。他肯定了若干位理事在一般辯論所表示的了解， 

卽安桃並監督秘書處的工作乃是秘書長的責任，他應 

在專爲此項目的所制定的一般性規則之範圍內進行這 

個工作。照他看來,工發組織不是一個偏重行動的面是 

一個"具有促進性的組織"，它是一種中植的合作性應 

合團體，經由它就可能利用一切參加國家的經驗、技衛 

知識和有形資源。工發組織的任務應包括實地業務，無 

論是出諸技術協助的形式或其他形式，但實地活動雖

' 執行主任的陳述全文參閱附件*。



極爲重要卻非本組織僅有的職務。每年僅使用一千萬 

或兩千萬美元之數並不可能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但 

他認爲這些經費的"影響作用" 、理事會的影響作用、以 

及工發組織在各方面的效果和職務，將協助建立必要 

的了解和能力，以便利用一切已有資源從事發展中國 

家的工業化。這就是他所說的"促進"之意義。工發組 

織不紙是一個載員或技術協助專家的傷用所。我們不 

能讓本組織成爲一個沒有頭腦的大機關。發展中國家 

將指望工發組織成爲一個等於具有潛在的及現有的經 

驗、知識與資源之儲備並激勵以明智的方式充分動員 

這些儲備的機關。他指出，工發組織必須把它當你聯 

合國體系的一部分，以各項文件和研究調查爲大會、 

經濟® 社會理事會、工業發展理事會、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以及聯合國體系中的許多其他機構服務；這是工發 

組織必須殷行的責任。在協調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 

工業化方面的工作上，工發組織也負有董要的職務。 

但它需要職員和組織以履行此等職務。

二六三. 工發組織最董要的任務是在技術合作方 

面—— 收受各國政府的申請，然後就實質、財務和業務 

方面加以檢討。爲達到此等目標，秘書處必須能够顧 

及工業的各主要方面。他認爲本組織遵遇的困難大都 

由於秘書處員額有服，事實上不可能充分顧及工業的 

各主要方面。許多國家處於不同的工業化階段，滿足 

它們的請求實屬必要，它們的申請都在大約三十個範 

圍之內，而員額表就是基於這些範圍所定。方案是動 

態的而且常在變化，它需要通才以及專家；它需要熟 

悉每一範圍內的發展和具有工作能力的職員。

二六四. 執行主任尉於在辯論外勤業務時所提出 

的各項建議表示歡迎；此種業務將成爲工發組織業務 

活動的一個極爲重要的部門，它並將與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各區域開發銀行及發展方案的常駐代表在工作 

上密切合作。

二六五. 執行主任承認有改善人員徵募制度的需 

要，以便確保專家及經驗的流動，尤其是來自工業國 

家的流通。他不認爲任何行政機構是或應該是一成不 

變的，但稍徵在事前有一些設計實屬必要。人員徵暮 

工作將繼績進行，而且紙要工發組織在組織上和依其 

所受委託及職權應予腰行的職務上有所需要時，將不 

致停止徵聘工作；工發組織需要一個最起碼的可與機 

構，在從事建立此種機構的工作上，他不致半途而廢。 

工發組織今日的危機也許由於當它初創成立時對這個 

組織所抱的希望和期待過高，那時候曾以廣泛的職權

範圍和責任賦予它，而迄今仍無相當的資源與之相配 

合。

二六六 . 有些代表團在評論執行主任的陳述時， 

對他的看法中之若干方面表示關切，尤其是他曾陳述 

他不把工發組織看作一個偏重行動的組織。但其他代 

表團則支持執行主任提出的解釋。

二六七 . 略麥蔭、秘魯及菲律賓發起一個決議草 

案(ID /B /L .8/ R e v . l ) ,由秘魯代表代表提案國提出， 

其原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決議案二二一二 (二i ^一)定聯合國 

工業發展組織(工發組織)總處處址於奥地利維也

m ,

念及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r 二十一)爲工發組 

織所擬訂之宗旨及職務，

璧於工發組織秘書處與其他聯合國機關之間 

需維持密切之協調及合作，以進行其工業發展活 

動，並與渉及工業發展之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尤 

其發展中國家之此等機構，保持密切之接觸，

爱請執行主任就工發組織職員之分配， 

特別就指派工業顧間及其他外勤人員於發展中國 

家一事，提具分散結構之槪要，以期增加工發組 

織工作之效率，進而加速發展中國家之工業化；

二.決議工發組織須遵照分散其活動與職員 

之目標 ,於適當時機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設立 

區域及分區中心；

三 . 請執行主任與工發組織之非洲、亞洲及 

拉丁美洲各會員國政府就設立工發組織區域及分 

區中心一事進行諮商，並將此等諮商之結果向理 

事會下次屆會具報；

四.察悉執行主任曾竭力與發展方案總辦合 

作，將工發組織之工業顧間派往發展方案各常駐 

代表辦事處，至爲感謝，並請其繼續並擴大此種 

努力，進而協助發展中國家政府編造工業方面技 

術德助之申請；

五 . 請秘書長以必要之便利提供執行主任， 

使工發組織得以維持其在紐約聯合國會所之辦事 

處，俾可確保工發組織與聯合國各機關及國際金 

融機構之繼續接觸。

二六八 . 在提案國看來，一般均同意，職員的分 

散可確保工作效率的增加。秘書處的結構目前仍不能



獲得確切的安排，因爲這將視工作方案而定，但在一 

開始卽可假定總處的職員應盡可能地少。在亞洲、非 

洲及拉丁美洲應設立區域中心，其職員由工發組織的 

人員充任；這將大有助於工業發展活動的德調。.具體 

表現在決議草案中的觀念也旨在保持本組織的自主 

性，一如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中所訂立的那 

樣；如果本組織要想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它最後非得 

在一切國家派有代表不可。工發組織的職員可利用在 

發展中國家服務的機會熟悉當地情況和增進他們的工 

作效能。

二六九. 巴西代表團在哥倫比亞代表團的支持下 

提議將正文第二段的"決議"字樣改爲"承認"字樣，"須 

遵照"字樣改爲"應遵照"字樣。

二七0 . 索馬利亞代表團提譲，在正文第一段 

"提具分散結構之槪要"字樣之前增添"向理事會下次 

經常届會"字樣，並在"分熬結構"字樣之前增添"實際 

可行之"字樣。這樣更改之後就可將正文第二段及第 

三段■ 除，因爲目前似乎不宜於立郎設立區域及分區 

中心，而由執行主任提具一件槪要則頗爲有用，它可使 

理事會得在下次屑會中決定此種中心是否應予設立。

二七一 . 在第三十三次會議中，秘魯代表曾代表 

發起國發言，他認爲多數代表團都把決議草案看作一 

個健全的草案。但發起國出於一種折衷的精神已決定 

再作若干更改，以便顧及若干代表團所提出的積極的

建議。前文和正文第一段將不加更改。正文第二段將改 

爲："承認於適當時機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設立匿 

城及分區中心，俾可達成分散各項活動及職員之目標， 

實屬需要"。因此，雖不採取正式的決定，ça在適當 

時機宜於進行分散一節則獲得承認。正文第三段將改 

爲："請執行主任與工發組織之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 

各會員國政府，並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設在貝魯特之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以及關切工業發展之其他 

聯合國機關，就設立工發組織區域及分區中心一事進 

行諮商，以期確保協調與合作，並將此等諮商之結果 

向理事會下次届會具報"。在第五段"辦事處"字樣之 

前增添"聯絡"字樣。發起國所希望的紙是大家接受一 

個原則，卽分散是一件合理可行的事。

二七二. 若干代表團認爲對此一問題採取決定也 

許爲時尙早。它們提議，決議草案中所載列的提議可 

合併於理事會的報告書之內。

二七三 . 秘魯代表說，決議草案的發起國並不擬 

將它强行提付表決。爲獲得一致的決定起見，它們已 

與曾表示保留的代表團進行非正式諮商，並準傭就案 

文中的更改作出讓步。但是由於時間不足，未能獲致 

最後的協議。它們雖確信決議草案將會獲得理事會中 

大多數的支持，但它們不堅持提付表決，而要求將全 

文列入理事會報吿書之內。發起國則保留恢復草案原 

文的權利。

第十章 

財政問題

二七四 . 工業發展理事會曾於一九六七年0月二 

十六日、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分別舉行第十A 次、第二 

十次及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財務問題。

二七五 . 理事會察悉，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 第威節第二十段，本組織的經費分爲下列兩 

類：U )行政及研究活動費用，與 (b )業務活動費用。 

行政及研究活動費用應由聯合國經常預算中壽措，大 

會已爲此種用途在一九六七年的預算中撥敦五，七二 

九，五O 'O美元。

二七六. 工發組織的業務活動費用係由數項財源 

中壽措，其中包括估定捐助及志願捐助。發展方案的

技術協助部分爲一九六七年工業發展計劃撥付的款項 

達二 ,八三二 ,000美元，並由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 

方案中指撥一,0四九,000美元作爲一九六七年工 

業發展計劃之用。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業已認 

捐的志願捐助達七,00六，六六六美元，迄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其中四, o 六二，二二一美元業已 

支付。關於一九六七年在發展方案的特種基金部分項 

下爲工業發展計劃分撥的敦項之相當資科則不可能作 

類似的累糖的比較，因爲分撥敦項及支出的類里不同， 

計劃的期間也各異。但據察悉，工發組織已經被指派擔 

貢十八項在工業發展方面的積極計劃之執行責任，各 

項計劃的全部費用共達三六,一六三,000美元，其



中理事會的指定敦項估一六,五四九，一o o 美元，各 

政府的實物捐助估一九，六一r a , o o o 美元。由信託 

基金方案項下的志願捐助給予工業發展計劃的援助在 

一九六七年約爲三三0 , 000美元。

二七七 . 在關於財務問題的一般辯論中，大多數 

代表團指出，儘可能以工發組織財源的一大部分用於 

業務活動，頗爲重要。有幾個代表團說，工發組織在 

編造和實施業務方案時所經歷的若干困難可溯源於此 

項事實，就是它本身沒有經費。此種經費缺乏情形尤 

其是由於這個事實所造成，卽工發組織是一個新的組 

織，在和各專n 機關相競爭以爭取發展方案的經費時 

處於不利的地位。

二七八 . 許多代表團發表意見，認爲*要把經費 

置於本組織的直接控制之下，困難就可減輕。理事會 

覆按，大會曾於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 中規定，工 

發組織應成爲聯合國內一個自主的組織。若干代表團 

認爲，沒有一個組織能够自主，除#1̂它擁有由它本身 

直接控制的財源，就像各專門機關那樣。

二七九 . 有人發表意見認爲，在預算事項上應該 

給執行主任酌蠻若干自行處理的餘地，尤其是晦授權 

他得將經費自預算中的某一敦調撥到另一敦。

二八0 . 基本問題是如何確定工發組織和發展方 

案之間的關係。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中的有關規 

定必須嚴格地予以？I用；工發組織必須依照與其他參 

加國家相同的辦法參加在方案之內。因此，發展組織 

必須向工發組織提供爲執行發展中國家之工業計劃所. 
需要的財源。

二八一 . 會中曾强調特種工業事務方案，此種方 

案可使請求協助♦ 項更加迅速地獲得滿足。多數代表 

團發表意見，認爲捐助應直接交付工發組織，而不應 

由任何其他組織代轉。避免對經費作任何事先之指定， 

規定用於某一特定行動範圍，也頗爲董要。

二八二 . 若干代表團提議，對各國的協助應公允 

地分配給各國，而不應再基於護無計劃的請求，因爲 

此種方法易於招致某種影響勢力。

二八三. 有些代表團對於要使工發組織成爲發展 

方案的一個輔助機關的趨勢表示關切。前此曾再度陳 

述過，發展方案的財源愈多，則專用於工業化方面的 

活動也就愈多。可是今年發展方案紙有三項計劃與工 

發祖織有關一■這種情勢一部分是由於請求協助的缺 

乏。發展方案務必將各種工業可資利用的協助廣爲宣

傳，因爲各項需要實在靡大。至於在技術協助經常方 

案項下的資源，有些代表團認爲，由理事會建議將工 

發組織的預算經費另行核列，並准許理事會管理其使 

用，實屬可行。

二八四 . 有些代表團認爲，發展方案理事會核准 

計劃的程序過於繁填。它們指出，以"解決急難問題" 
爲目標的特種工業事務方案並未滿足發展中國家的期 

望，這是由於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和發展方案理事會共 

同核准的程序所造成的遲誤。

二八五 . 其他代表團指出，關於財務間題，首要 

的問題乃係工發組織在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年的活 

動是否眞正會由於財源的缺乏而受到阻礙。就行政及 

研究活動的支出而言，業已核准分撥敦項約七百萬美 

元。關於業務活動，在發展方案、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及 

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的撥敦合計約爲一千五百萬美 

元。此外，因爲秘書處正忙於壽備國際工業發展座談 

會，而且工發組纖卽將遷往維也納，各項活動的遲滞 

將不可避免。

二八六 . 又據指出，除非理事會舉行第二期會議， 

本組織各項費用中應由聯合國一九六八年經常預算貴 

擔的項目勢必交付大會第五委員會審議。因此，將理 

事會下次届會的日期妥爲擇定，使它的審議工作就一 

九六九年預算而言得以發揮一些作用，是一件頗爲董 

要的事。

二八七. 理事會應爲工業發展的擴大方案奠立基 

礎，因爲它有助於解決當前最重要的間題，卽擬訂在 

經濟上頗有前途的申請事項。不從品質和數量兩者的 

觀點出發，就申請事項的情勢作通盤的了解，而從事 

審議爲業務活動壽措經費的不同程序，將徒勞而無 

功。

二A 八 . 會中美示的另外一種意見是，迄今仍未 

能證明，工發組織除了目前在發展方案及特種工業事 

務方案項下已有的敦項之外，它在業務用途方面違需 

要更多的敦項，或是有能力將其作有偵値的使用。爲 

了對已有財源作最有效的使用，發展方案及工發組織 

必須有能力迅速地和有伸縮性地答覆各國政府的申 

請，但這兩個組織本身一定能够在這方面作出必要的 

調節。

二八九. 發展方案就各國政府提具的工業計劃提 

出一個陳述，此等計劃正由發展方案審查中，它並通 

知理事會說，在各項業已接受並正在審議中的計劃之



內，有三項正準備提請發展方案理事會在下屆會中予 

以核准。

二九0 . 雖然一般均同意聯合國用於工業發展協 

助的財源應予切實增加，但對於應以何種方式向工發 

組織提供捐助作爲業務活動的經費，則意見不一。會 

中覆按，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節第 

二十三段，向工發組織提供的業務活動志願捐助得聽 

由各國政府選擇，經由聯合國秘書處依理事會建議所 

召開的認捐會議辦理。

二九一 . 若千國家贊成舉行此種會議，它們所根 

據的立場是，作爲一個自主的組織，工發組織需要擁 

有更多的在它直接控制之下的財源和它自己的獨立的 

經費來源。據稱，雖然有些捐助較多的國家或許不願 

經由此種認捐會議向工發組織提供捐助，但捐助較少 

的國家經由此種途接認捐的捐助將表示對工發組織的 

支持。其他代表團則提議，應使工發組織對於目前由 

它支配而用於工業發展的經費，更能予以直接的控制。

二九二 . 另一方面，主要來自捐助較多國家的其 

他幾位理事則反對舉行認捐會議。這些理事的意見是， 

在此時舉行認捐會議確屬過早，不會達成所希望的結 

果；目前已有的安排被認爲足以獲致滿足申請援助事 

項所需要的款項，而且在提出進一步可獲接受的計劃 

之明晰描述以前，難以討論額外經費的壽措事宜；如 

果召開認捐會議，他們將不參加，但將輕由當前的途 

接繼續捐助工發組織。

二九三 . 幽豹、幾內亞、印度、約旦、奈及利亞、巴 

基斯坦、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就此事提出一個提案（ID /B /L .1 5 ) ,依照此一提案， 

理事會將請秘書長在大會第二十三届會期間召開一九 

六八年認捐會議，並請秘書長將認捐會議期間所獲結 

果向理事會第三屆會詳細具報。某一代表團說，與其 

就此問題舉行表決，不如在報吿書中將此種情形加以. 
描述，明白說明對以下數點，意見一致：卽工業發展 

需要增加財源；工發組織必須在行政上自主；必須將 

充足的財源置於本組織的支配之下，其方式應盡可能 

獲得主要捐助國的接受。

二九四. 有些代表團希望執行主任考慮由私人方 

面爲工發組織取得財源的可能性。

二九五 . 某一代表團提議，工發組織的財務結構 

及條例應加以明白解釋和詳細費定；他提議執行主任 

應優先辦理此事，並向理事會下次届會具報。

二九六 . 在第三十六次會議中，巴基斯坦代表提 

出一個決議草案（ID /B Æ .1 5 /R ev .2 ) ,該案係迴納、 

幾內亞、印度、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盧安達、索馬利亞、 

蘇丹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所提。其全文如下：

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一五二 (二十一)之規定，

深信如工發組織亦有其本身之獨立財源,其 

自主與有效性定能獲得更確切之保證，

亟欲對本組織提供一切途径，使其得以作效 

用與效率俱傭之開端，尤其是業務活動上之開端， 

深惑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在擴大舞發展 

中國家提供工業發展方面之直接協助上，作爲一 

項促進性之工具，負有重要任務，

確認管理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規定務 

須加以訂正，以期：

(a) 在經常預算第五編項下全部撥敦之範圍 

內，增加對工業發展計劃分撥款額之水平；

(b) 爲個別方案之擬訂及此等分撥敦額之核 

定，予以規定，

一 . 請聯合國秘書長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 

二 (二十一) 第威節第二十三段00召開常年認捐 

會議，此種會議之首次應在大會第二十三屆會期 

間召脚；

二.建議大會於第二十二届會中爲下列事項 

採取適當行動：

( a ) 在聯合國預算中另行核列經費爲工業發. 
展技術協助方案提供經費，其適當水平須相當於 

發展中國家日漸擴大之需要；

( b ) 修正大會決議案二0二九(二十),俾使工 

業發展理事會得以審議並核定利用如此核撥之經 

費在工業發展方面舉辦之計劃與方案，並就此種 

經費之利用事宜提供一般性之政策指導與監督。

二九七 . 蘇聯代表提出一個修正案，依照此案將 

前文第四段段首的"深感"字樣改爲"察悉"。

二九八 . 美國代表提出一個修正案，依照此案將 

正文第二段(a )項 "在聯合國預算中另行核列經費"字 

様改爲"在聯合國預算第五編中另行核列一敦"。

二九九 . 巴基斯坦代表代表發起國接受蘇聯及美 

國提出的修正案。



三o o . 法國代表請求唱名表決決議草案前文第

四、第五兩段及正文第二段。

三0 — . 決議草案 ID /B /L .15 /Rev.2前文第四 

段照修正情形以三十票對六票通過，棄權者八。投票 

情形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奥地利、巴西、，略麥隆、加拿大、 

智利、哥倫比亞、古巴、逆網、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 

亞、伊朗、象牙海岸、約旦、科威特、奈及利亞、巴基斯 

坦、菲律賓、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泰國、千里達及托 

貝哥、士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倚比亞。

反對者：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法蘭西、日本、荷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比利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芬蘭、義大 

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

三0 二 . 決議草案 ID /B /L .15 /Rev.2前文第五 

段經二十一票對十三票通過，棄權者十。投票情形如 

下：

赞成者：巴西、嘻麥陸、智利、幽納、幾內亞、印度、 

印度尼西亞、伊朗、象牙海岸、約且、科威特、奈及利亞、 

巴基斯坦、菲律賓、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泰國、土耳 

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尙比亞。

反對者：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斯拉夫、 

芬蘭、法蘭西、義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

棄權者：阿根廷、奥地利、哥倫比亞、古巴、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羅馬尼亞、西班乐、瑞士、千里達及托貝 

哥、烏拉圭。

三0 三 . 決議草案 ID /B /L.15 /Rev.2正文第二 

段照修正情形以十九票對十三票通過，棄權者十二。 

投票情形如下：

贊成者：嗔麥蔭、智利、邀納、楚內亞、印度、印度 

尼西亞、伊朗、象牙海岸、約且、科威特、奈及利亞、巴基 

斯坦、菲律賓、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泰國、阿拉伯聯 

合共和國、尙比亞。

反對者：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斯拉夫、 

芬蘭、法蘭西、義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

棄權者：阿根廷、奥地利、巴西、哥倫比亞、古巴、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羅馬尼亞、西班牙、瑞士、千里達及 

托貝哥、土耳其、烏拉圭。

三0 四 . 決議草案 ID /B /L .15 /Rev.2照修正情 

形以二十四票對十票通過，棄權者十。表決情形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巴西、嘻麥蔭、智利、古巴、遲納、 

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象牙海岸、約旦、科威 

特、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盧安達、索馬利亞、 

蘇丹、泰國、千里達及托貝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烏拉 

圭、尙比亞。

反對者：比利時、加拿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 

蘭西、日本、荷蘭、瑞典、瑞士、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奥地利、保加利亞、哥倫比亞、捷克斯拉 

夫、芬蘭、義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土耳其、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三0五 . 羅馬尼亞代表解釋說，羅馬尼亞代表團 

在表決決議草案ID /B /L .15 /Rev.2時棄權，那是因 

爲羅馬尼亞政府仍未決定它將以何種方式向工發組織 

提供其志願財務捐助。但它也對其他政府所表示的關 

切頗有同感，卽工發組織應擁有能充分發展其活動所 

必需的工具。

三0六.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第三十六 

次會議中通過的決議案全文載印於後列附件棚（決議 

案二 (一 )）。
三0七 . 在第三千七次會議中，印度代表提出一 

個決議草案(ID /B /L .18 /R ev .l),草案係阿根廷、奥地 

利、印度及阿泣伯聯合共和國所提，全文如下：

"理事會請執行主任就如何利用依大會決議

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威節第二十三段向工發

組纖提供之志願捐助爲經費從事業務活動之程序

與指導原則，加以檢討，並向第二次經常届會具

報0"
三O A . 美國代表說，此項提案似乎有些護無目 

的，因爲業已通過的一般指導原則包括了工發組織工 

作的各方面。美國政府不擬直接對工發組織提供志願 

捐助，因此，如將提案提付表決，他將棄權。蘇聯代 

表說，他將於表決時贊成此項提案。

三0九.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舉行的第三十七 

次會議中，理事會以二十二票對零通過印度提案，棄 

權者四。



第十一章

與各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纖的關係

依讓事規則第七十 3 L條指定政府間組織

三一0 . 理事會在第二十七次會議中曾審議以下 

政府間組織提出的申請書：

( a ) 非洲及馬拉加西工業權事務處（非馬工業權 

事務處）；

( b ) 美洲國際組織〔美洲組織）；

( c ) 聯立國際保護創作權事務局(保護創作局）。

比利時代表說,因爲比利時是歐洲經濟聯盟的主席，他 

現在正式通知理事會，歐經盟願意和工發組織的活動 

發生聯繁。理事會同意和上述各政府間組織包括歐經 

盟在內發生聯繁。古巴則對美洲組織的申請表示保留。 

某一代表團也說，對於可能與賈易有關但與工業發展 

無關的機關發出邀請，並無意義。

依讓事规則第十六條指定非政府組織

三一一. 理事會據有以下非政府機關請求參加的 

申請書：

( a ) 亞非經濟合作組織〔亞非經合組織）；

( b ) 國際科學管理協進會( 國際科管會）；

( c ) 國際促進及保護私人外資協會( 私資協會）；

( d ) 國際偏主組織〔偏主組織）；

C e )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

( f ) 國際商會( 國際商會）；

( g )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自由工聯）；

( h ) 歐洲工業及海外發展處(歐工發處)。

三一二，在理事會的請求下，執行主任分發了關 

於每一組織之目標及活動的資料。古巴、蘇聯、捷克斯 

拉夫、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國代表對國際促進及保 

護私人外資協會的申請表示保留。除此種保留外，以 

下各政府機關獲准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理事會及其 

輔助機關中的審議工作：

( a ) 亞非經濟合作組纖(亞非經合組織）；

( b ) 國際科學菅理協進會( 國際科管會）；

( c ) 國際促進及保護私人外資協會（私資協會）；i*
( d ) 國際偏主組纖(偏主組織）；

( e ) 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工聯）；

( 0 國際商會( 國際商會)。

三一三.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申請以二十一票 

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二。蘇聯代表表示蘇聯政府對此 

予以保留。

三一四. 關於歐洲工業及海外發展處的申請事 

宜，理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中提議,請秘書處再多取得 

一些關於該組織的資料，在第二屆會召開前，理事會 

從緩決定。此項提議以十九票動兩票通過，棄權者八。

第十二章

計劃召開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

三一五. 理事會據有執行主任依譲事規則第九條 

草擬的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ID /B/L.27)。

三一六. 某一代表團提議在九月末或十月初在紐 

約召開理事會第二期會議。理事會聽取了主菅會議事 

務次長的陳述，他說第二期會議可在九月的最後一週 

或十月的第一週舉行。但召開第二期會議的提案獲得 

的支持不多，使提案國終於將它撤回。

三一七.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提議在臨時議程 

中例入一個新的項目，題爲"確定非政府組織以觀察員 

身分入會的程序"。美國代表提議此一項目應題爲:"非 

政府組織問題:(a)申請程序的審議; (b)申請書的審議"。

三一八. 千里達及托貝哥代表提議列入一個新項 

目，題爲"職員組織"。巴西代表提議題爲"一般組織事 

項"。



三一九 . 荷蘭代表提議將項目十訂正爲"一九六 

八年的預算執行及一九六九年概算草案"。

三二0 . 巴基斯坦代表提議增加一個項目，題爲 

"第三届會臨時議程"。

三二一 . 蘇聯代表提議，項目第九與第十應合併 

爲"一九六九年槪算草案及財務問題"。

三二二. 理事會第二屆會臨時議程照以上提議修 

正後全文如下：

一 . 届會開幕。

二 . 選舉理事會載員(議事規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

三 . 通過議程。

四 . 報告工發組織秘書處的活動。

五 . 檢討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的結果。

六.檢討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 

動。

七 . 工發組織工作方案（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 

年)。

八.協調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纖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 

動。

九 . 一九六九年槪算草案及其他財務間題。

一0 . 組織事項。

一一 . 非政府組織問題：

( a ) 申請程序的審議；

( b ) 申請書的審議。

一二 . 第二届會臨時議程。

一三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届會的日期及地點。

一四 . 其他事項。

一五 . 通過提送大會第二十三届會的報告書。

三二三. 理事會決定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至五月 

三日爲舉行第二屆會的暫定日期，並認爲可接受四月 

中旬至五月中旬爲第三届會的暫定日期。

第千三章 

通過理事會提送大會第二十二屆會的報告書

三二四 .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舉行的第三十九次會議中，理事會通過第 

一届會的報告書，主席並宣佈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閉幕。



附件查

參加人員名

理事會理事

阿根廷

代表

Mr. Eduardo B radley ,經濟參事，常設代表團 

S']代表

Mr. Carlos Raul Vidal Etcheverry, 大使館秘書， 

常設代表團

奥地'利

代表

Mr. Carl Bobleter,外交部次長 

副代表

Mr. Kurt W aldheim,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 

任代表

Miss Erna Sailer,司長，外交部

Mr. Erik N ettel,外交部

Mr. Georg R eisch ,大使館秘書，常設代表團

化利時

代表

Mr. P. A. Forthomme,大使，出席國際經濟會議 

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A. Delvaux,大使館參事，出席國際經濟會議 

常設代表團 

Mr. J. W oulbroun,經濟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A. Onkelinx,大使館秘書，常設代表團

G  西

代表

Mr. Geraldo de Carvalho S ilo s ,特命全權大使， 

駐聯合國副常任代表 

fil]代表

Mr. Antonio Patriota,大使館一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Mr. Mar cio Rego M onteiro,大使館一等秘書,駐 

波士頓領事館 

Mr. Enaldo Camaz Magalhâes,大使館二等秘書， 

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Clodoaldo Hugueney Filho,大使館二等秘書， 

外交部

保加利亞

代表

Mr. Christo V ladov ,參事，常設代表團 

副代表

Mr. Dimiter Julev,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唆參隆

代表

Mr. Joseph N. Owono,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Jean-Baptiste Beleoken,參事，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Emmanuel Z o a ,設計副主任

Mr. Johnson Ndimbie,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Elias Bah C ham for,商務專員，常設代表團

加拿大

代表

Mr. A. S. A b e l l ,經濟顧問，工業部

副代表

Mr. R. w . MacLaren,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P. F. B ra d y ,經濟司，外交部

Mr. G. S. Shortliffe,聯 合 國 外 交 部

智 利

代表

Mr. José Pinera,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Angel M esch i,生産促進公司，紐約 

Mr. Uldaricio Figueroa,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哥儉比55
代表

Mr. Julio César Turbay A y a la ,特命全權大使，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Alvaro Herran M edina,特命全權大使，駐 

聯合國副代表 

Mr. Pedro O la rte ,全權公使，常設代表團

古 B

代表

Mr. Mario Garcia Inchâustegui,大使，國際組織 

司長，國外賈易部

則代表

Mr. Humberto Lastra A lvarez ,經濟組織處處 

長，部長會議經濟合作及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Mr. Juan Sanchez Lameran,技術協助處處長，部 

長會議經濟合作及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Mr. Francisco Iglesias Iglesias,技術顧問，國外 

賈易部國際組織司 

Mr. Nicolas Rodriguez Astiazaraîn,參事，常設 

代表團

捷克斯拉夫

代表

Mr. Drahos S chejba l,處長，國家設計委員會 

副代表

Mr. Jan M u zîk ,參事，胜聯合國常任副代表 

顧問

Mr. Joseph Adâm ek,經濟專家主任，國家設計委 

員會

Mr. Jindfich Gabriel, 二等秘書，國際經濟組織 

巧，外交部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代表

Mr. Schmidt-Horix, 大使，聯邦外交部 

副代表

Mr. Heinrich Sartorius,聯邦外交部

Mr. H inrichs,聯邦經濟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 

日起）

Mr. K u rth ,聯邦經濟部

顧問

Mr. S ch u lz ,聯邦經濟合作部

苏 蘭

代表

Mr. Erik Tôrnqvist, 總長，財政部

副代表

Mr. Matti KahiluotO) 大使館一等秘書，常設代

表圓

Mr. Kurt Uggeldahl, 大使館二等秘書，常設代

表圃

Mr. Wilhelm Breitenstein,局秘書，外交部

Mr. Heikki Koskela, 芬蘭工業聯盟

法 國 '
代表

Mr. M. V ia u d ,全權公使，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Ph. Bernard, 一般計劃委員會特派團主任 

Mr. E rn st,海事土木工程師，外交部主管合作事 

宜秘書處 

Mr. R. C esaire,秘書，外交部 

Mr. D. G e o rg e ,商務專員，常設代表團 

Miss A. M. Hypsm ann,專員，常設代表團

逊 納

代表

Mr. F. S. Arkhurst,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 

任代表

副代表

Mr. J. Therson-Co伍e , 工業促進主任，工業郁 

Mr. J. B. W ilm ot,參事(經濟事務），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J. E. K. Aggrey-Orleans, 一等秘書，常設 

代表團

Mrs. A, Y. Aggrey-Orleans, 二等秘書（經濟事 

務），常設代表團

幾内亞

代表

Mr. M ’Baye Cheik O m a r,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Dlabate Boubacar,國際組織司司長，外交部

代表

Mr. N. N. W an ch oo,秘書，工業發展部



副代表

Mr. S. G u p ta ,印度胜紐約總領事 

顧問

Mr. I. S. Chadha,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技術顧問

Mr. M. Gopala M en on ,常駐主任，印度投資處， 

紐約

顧問 .
Mr. I. C. G u lati,常設代表團

坪度足西亜

代表

Mr. Abdullah K a m il,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 

到代表

Ml". Sudarmo Martonegoro,領事，駐紐約總領事館 

Mr. Cyrus Taihitu,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伊 剧

代表

Mr. Mohammad Y eganeh ,次長，輕濟部 

副代表

Mr. Abbas O rdoobadi,經濟部 

Mr. Assadolah N a s r ,經濟部

顧問

Mr. Darioush Bayandor,專員，常設代表團

義大利

代表

Mr. Mario F ran zi,全權公使，駐聯合國常任副 

代表

副代表

Mr. Michelangelo Pisani Massamormile,—等秘

書，常設代表團

顧問

Miss Fernanda Forcignano,貝才政部

Mr. Sergio Passeggeri,義大利南部基金會

Mr. Francesco Fidora, A .G.I.P., U S A ,公司

象牙海岸

代表

Mr. Simeon A k e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任 

代表

副代表

Mr. N ’Guessan K o ff i ,經濟及財政事務部 

Mr. Sibi G b eh o ,設計部

曰 本

代表

安倍動先生，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副常任代表 

副代表

山口衞一先生，經濟合作政策科科長，經濟合作處，■ 
資易及發展局，國際賈易及經濟部 

佐倉致先生，高等設計專員，設計局，組濟設計署 

颜問

村岡邦男先生，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池田迪彥先生，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约 且

代表

Mr. Moraiwid M. T e l l ,全權公使，外交部 

副代表

Mr. Mohammad Ali Khurma,大使館一等秘書，

常設代表團

Mr. Yasin Istam buli,大使館二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Mr. Walid M. S a a d ,大使館二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科威特

代表

Mr. Soubhi J. Khanachet,特命全權公使 

副代表

Mr. Sulaiman Majid Al-Shaheen, 一等秘書，常

設代表團

Mr. Sami Yacoub Shammas, 一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Mr. Faisal Sayid Abdulwahab Al-Rifae, 二等

秘書，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Bourhan Al Shatti

赛 蘭

代表

Mr. J. H. Lubbers,全權公使，常設代表團 

副代表

Mr. J. F. Boddens Hosang,大使館一等秘書，常 

設代表團



奈及利亜

代表

Mr. P. C. A siod u ,常任秘書，聯邦工業部 

S']代表

Mr. B. A. C la rk ,參事，常設代表團 

顧問

Mr. A. A. Olumide,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S 基斯坦

代表

Mr. S. M. Sulaiman,經濟公使，駐華盛頓大使館 

副代表

Mr. M. G. D astgir,巴基斯坦投資處主任，紐約 

Mr. Rafee uddin Ahmed,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Ashraf-uz-Zaman, 經濟秘書，駐華盛頓大

使館

秘 會

代表

Mr. Jorge Pablo Fernandini,經濟參事，常設代 

表團

副代表

Mr. D. Jaime Câceres,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菲律賓

代表

Mr. Salvador P. L o p e z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 

國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Alejandro D. Y a n g o ,公使，常設代表團 

Mrs. Ernestina E. K odikara,專員，常設代表團 

Mr. Francisco M. Rodriguez,專員，常設代表團

羅揚足亞

代表

Mr. Dan Dumitrescu,國家科學研究協進會執行處 

副代表

Mr. Ion M oraru ,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Ion Desmireanu,羅馬尼亞研究院經濟研究 

所副主任

顧問

Mr. Gheorghe Popa,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Ion B a ra c,三等秘書，外交部

Mr. Nita Constantin,專員，常設代表團

盧安建

代表

Mr. Célestin Kobanda,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Claver Ryabonyende,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Léonidas Munyanshongore, 一等秘書，常設 

代表團

崇馬利亜

代表

Mr. Abdulrahim A. Farah,特命全權大使，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

則代表

Mn Mohamed W arsam a,參事，常設代表團 

西班牙

代表

Mr. Manuel A z n a r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 

任代表

副代表

Mr. Tomâs G alan ,工業部技術總秘書 

Mr. Francisco J. Vallaure,全權公使，經濟合作 

組織主任

Mr. Luis G uereca ,副總主任，研究事務處處長， 

工業部

Mr. Pedro Tem boury,大使館一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Mr. Juan Moro L ô p e z ,財政部技術總秘書 

Mr. Francisco A ra n a ,商務專員，賈易處，紐約

顧問

Mr. Angel O je d a ,海軍工程博士， Tecniberia 

蘇 丹

代表

Mr. Ali A. Sahlou l,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Mamoun I. Hassan,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瑞 典

代表

Mr. Bôrje B illn er,司長，外交部

Mr. Lars K alderén ,處長，瑞典國際發展局



副代表

Mr. Lennart Klackenberg,司長，財政部 

Mr. Helge B e r g ,主任，瑞典工業聯合會 

Mr. Bertil B olin ,國際事務主任，瑞典工會聯合會 

顧間

Mr. Lars W ettergren,顧問，經濟事務，常設代

表團

Mr. Gunnar Hultner, 一等秘書，外交部 

Mr. Mats Bergquist,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墙 士

代表

Mr. Bernard Turrettini,大使，駐聯合國常任觀

察員

副代表

Mr. Max Dahinden,二等秘書，常任觀察員辦事處

泰 國

代表

Mr. Anand Panyarachun,臨時代黯，常設代表團 

副代表

Mr. Padhna Barpuyawart,總視察兼工業及經濟 

設計司司長，工業部

顧問

Mr. Klos Visessurakarn,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千里達及耗貝哥

代表

Mr. P. V. J. Solom on,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副代表

Mr. C. A. A rch iba ld ,公使銜參事，，駐聯合國副 

常任代表

Mrs. Sheikh Solomon,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Frank Thom pson,經濟專家，設計及發展部

土耳其

代表

Mr. Nazif Ç uhruk,全權公使，駐聯合國副常任 

代表

副代表

Mr. Fikret A ltin e l,工業部助理次長

顧問

Mr. Mustafa Aksin,大使館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Faruk Kirmizioglu,工業專家,國家設計組織 

Mr. Turhan Firat,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蘇維埃社♦生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

Mr. K. V. Ananichev,司長，國際經濟科學及技 

術組織司，部長會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副代表

Mr. L. S. L obanov,，事，常設代表團

Mr. V,. p. Kasatkin,國療經濟組織司副司長，外

交部

Mr. O. A.. M ikhailov?專家主任，部長會議國家

科學及技衛委員會

Mr. V. A., Zaitsev ,科學院

顧問

Mr. M . M T arasov,，事，常設代表團

Mr. N. S. N ov ik ov ,，事，顧問，經濟事辕，常

設代表團

Mr. V. A., Yulin,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I. N. M osin ,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V. I. P irog ov ,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N. L Filim onov,專員，常設代表團

Mr. N. G. Kulebyakina,常設代表團

Mr. S. A. Boldyrev,蘇聯國家科學：& 技術委員會

Mr. V. A. Burmistrov,蘇聯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

Mr. D. A. M anasov,莫斯科統計局

Mr. V. A. Meshcherin,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

義共和國國家設計委員會 

Mr. T. F. F ed orov ,蘇聯科學院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

Mr. Mahmoud Mohamed Salam a,工業部次長 

S']代表

Mr. Abdel Halim B adaw i,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Nabil El Araby,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大不到顧及4k愛爾蘭聯合王國

代表

Sir Edward Warner, K.C.M.G., O .B .E .,公使，

常設代表圓



到代表

Mr. S. F r y e r ,助理部長，海外發展部 

顧問

Mr. John L e e c h ,國協發展公司 

Miss Lucy Deas,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美利藍合衆國

代表

Mr. Arthur E. Goldschmidt,大使，出席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代表〔四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Mr. Walter M. Kotschnig,公使，出席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副代表，主管國際組織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四 

月十日至十六日）

副代表

Mr. Clarence I. B la u ,局級顧問，經濟及社會事 

務，常設代表團 

Mr. William J. Stibravy, 處長，國際輕濟及社會 

事務處，國務院

顧問

Mr. Robert B. B a n gs,企業防護事務局，商業部 

Mr. Frederick G. Draper,技術合作及研究處，國 

際發展總署

Mr. John C. Griffith,國際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國

務院

Mr. Robert W. Kitchen, J r . ,經濟發展方案特別

顧間，常設代表團

烏拉—
代表

Mr. Manuel Mendiola 

到代表

Mr. Felipe M ontero,參事，常設代表團 

愈比亞

代表

Mr. W. K. Sikalum bi,西歐賈易總監 

則代表

Mr. I. R. B. Manda, 一等秘書

Miss M. C. Campbell,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會員國觀察員

阿爾及利亜 

Mr. Hocine D jou d i,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Daho Rahm ani,專員，常設代表團

澳大利亜

Mr. J. A. B enson,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破利雄亜

Mr. Fernando Ortiz S a n z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 

Mr. Guillermo Scott M u rga ,公使銜參事，常設 

代表團

被扎鄙

Mr. P. P. Makepe,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  句

U Maung Maung G a le ,參事，駐聯合國副常任 

代表

U Ba Yin,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令俄羅斯蘇雄埃社會±義共和國

Mr. G. G. Chernushchenko, 特命全權公使，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 

Mr. I. F. Sidash,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束辅寒

Mrs. Sam Sidareth,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鎮 蘭

Mr. B. P. Tilakaratna,參事，臨時代辨，常設代

表團.
Mr. S. Gautamadasa,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查 德

Mr. Boukar Abdoul, 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常 

任代表

中 國

曹保頸先生，顧問，常設代表團 

傅在緯先生，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剛果 (布拉薩市）

Mr. Jean M om bouli,高級參事，常設代表團

« 系（民± 共和國）

Mr. S. Mulongo,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Bernard Louya,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赛普勒斯

Mr. Nicos Agathocleous,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丹 參

Mr. B j#n  O lse n ,大使館參事，常設代表團

杀明尼加共和國 

Mr. Francisco S u bero ,公使銜參事，常設代表團

厄；1 族

Mr. Hugo Jâtiva,參事，常設代表團 

薩滅冗多

Mr. Roberto Trigueros Larraondo,駐紐約總領事 

Mr. José Martino S ig u i,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加 彭

Mr. Polycarpe Makaya-Castanoul, 一等秘書，常

設代表團

希 服

Mr. Ion K. Collas,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匈牙利

Mr. Miklôs E ndreffy ,專員，常設代表團 

'水 島

Mr. Haraldur K rô y e r ,副常任代表 

伊拉克

Mr. Burhan M. Nouri, ~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Riyadh T. Ali,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以色到

Mr. Uzi I. N ed iv i,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A. S h a i,駐紐約總領事館職員

牙賈加

Mr. William G. W hiting,合衆國主任，牙買加工

業發展公司

Mr. Probyn W. A itk en ,參事，常設代表團 

Mr. Donald Craig,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察 國

Mr. Somboun Somphanh,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黎B 嚴

Mr. Walid Naja

顧化港亜

Mr. David M. T hom as,胜紐約總領事

利比亞

Mr. Isa Babaa,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圓 

Mr. Ali Attiga

馬来西亜

Mr. P. S. L a i ,參事，常設代表團

馬耳他

Mr. Alexander Agius Cesareo, 二等秘書，常設 

代表團

茅利塔尼亜

Mr. Yahia Cheikh Abdallahi, 二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墨西哥

Mr. Alvaro Carranco Avila, 一等秘書，常設代 

表團

蒙 古

Mr. Lutyn Chuluunbaatar,參事，常設代表團

摩洛哥

Mr. Ahmed Taibi Benhima,特命全權大使，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

足相爾

Mr. Devendra Raj Upadhya,參事，常設代表團 

纽西蘭

Mr. B. J. Lynch,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足 Q

Mr. Soumana Ousseini,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挪 威

Mr. Petter Svennevig,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Mr. Bernt Stangholm,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B 拿揚

Mr. Manuel Varela, J r . ,特命全權大使，胜聯合 

國副常任代表

彼 前

Mr. Wladyslaw Neneman,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葡葡牙

Mr. Duarte Vaz Pinto,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塞内加爾

Mr. Charles D elgado,大使館一等秘書，經濟事

務，常設代表團

南 #
Mr. A. E. van N iekerk,三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嚴利亞

Mr. Abdullah El-Attrash, 二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 哥

Mr. Raphaël K lu ,秘書，常設代表團

突尼西亞

Mr. Hamdane Ben Aissa,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鳥克蘭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 

Mr. Y. N. Kochubei, 一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坦愈足亞聯合共和國 

Mr. W. E. Waldron-Ramsey,參事，常設代表團

上伏塔

Mr. Paul T. Rouamba,特命全權大使，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Mr. Pierre J. Sanon, —等秘書，常設代表團

南斯拉夫 

Mr. Grga Lavcevic,外交部參事 

Mr. Ante Skataretiko,參事，常設代表團

聯合國

聯合國秘書處

經濟及社會事務部 

Mr. Martin H ill ,主管國際間事務次長 

Mr. Karl E. Lachmann,課長，財政及金融課

非洲，經濟委员會 

Mr. B. D. N om vete,司長，工業司

聯合國贸易及發展會議 

Mr. Robert M uller,技術協助協調事宜特別顧問 

Mr. Harry Stordel,副巧長， 製造品 13

騎合圓發展方案

Mr. R. Heurtematte,協辦 

Mr. A. Harland,組長，工業及技術組 

Mr. M .  H. N. Geoghegan,動外關係專員，對外 

關係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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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會於一九六六牟十一月十七日通避块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 
毅立聯合國工業發嚴姐纖

〔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全文見大會正式 

紀錄，第二十一届會，補編第十六號，第二十四頁。〕

附件卷

敦立總處於雄也納

甲.聯合國舆奥地利共和國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 

總處之播定A

聯合國與奥地利共和國，

靈於聯合國大會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之決 

議案二0 八九(二十)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之決 

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設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作 

爲聯合國大會之輔助機關，並應奥地利共和國之請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之決議案二二一二 (二十一） 

決譲將該組纖總處設於維也f t  ;
塵於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圓六年二月十三日通過之 

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當然適用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而奥地利共和國亦係該公約之餘約國；

1 俄協定第十五條第四十七節之規定，協定於一九六七年 

七月十七日聯合國秘書長與奧地利聯邦共和國正式授權之代 

表換文後生效。 ‘

璧於宜蹄結協定用以補充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 

約，並處理該公約未曾計及而由於將聯合國工業發展 

組織總處設於維也納所發生之問題；

爱協議如下：

第一條

定 義

第一節

本協定所稱：

(一）"工發組織"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二）"政府"謂奥地利共和國聯邦政府；

(三）"執行主任"謂工發組織之執行主任或經指 

定爲其代表之任何職員；



( 四）"奥地利主管當筒"謂切合文義並符合奥地 

利共和國適用之法律與習慣之奥地利共和國聯邦、州、 

市或其他當局；

(五）"奥地利共和國法律"包括：

( 甲）聯邦憲法及各州憲法；

( 乙）政府或奥國主管當局所頒佈或依其權力所 

頒行之法律、條例及命令；

(六）"總處所在地"謂：

( 甲）總處區，連同其上建築物，隨時由第三節所 

稱補充協定訂明者；

( 乙）依本協定或與政府所訂之補充協定,隨時暫 

行或永久歸屬總處區之其他任何土地或建 

築物；

( 七）"會員國"謂爲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之 

一會員國，或國際原子能總暑會員國之國家；

( 八）"工發組織職員"謂工發組織之執行主任及 

全體職員，但就地傷用與按時計薪者不在內；

(九）"總公約"謂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 

十三日核定之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

第二條

總處所在地

第二節

( 一）工發組織永久總處應設於總處所在地，非經 

聯合國決定，不得令其遷出該地。除聯合國有明確決 

定外，總處暫移他處並不構成永久總處之遷移。

(二）在維也酌城內或城外之任何建築物經政府 

同意得充作工發組織召開會議之用者，應暫屬總處所 

在地範圓。

(三）奥國主管當局應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確保 

非經聯合國同意，不得侵奪工發組纖所在地之全部或 

一部。

第三節

政府讓與工發組纖，並由工發組織接受，總處所 

在地之永久使用與估有，該地隨時由工發組織與政府 

縮結補充協定訂明之。

第四節

(一）聯合國爲執行公務起見有權設置並使用一 

個以上無線電收發臺，與聯合國無線電網在適當地點 

相銜接並交換通訊。聯合國旣係電訊管理機關應依照

國際電訊同盟及所附規則使用其電凯服務。聯合國應 

將此種電臺使用之頻率通知政府及國際頻率登記局。

(二）政府經請求時應推工發組織爲執行公務，依 

照與國際電訊同盟所訂技術辦法，利用適當之無線電 

及其他電訊設備。

第五節

工發組織得設置並使用任何種類之研究、文件及 

其他技術設備。對於此種設備應規定適當保障,如遇設 

備有引起健康與安全方面危陵或妨害財産之可能，應 

與奥國主管當局商定此項保障辦法。

第六節

第四節與第五節所規定之設備得於有效使用之1 、̂ 

要範圍內，在總處區外設置並使用之。奥國主管當局 

經總處之請求，應依補充協定所訂之條件與方法從事 

安排，以便總處爲此目的，取得或使用適當之房地， 

並使此等房地歸屬總處所在地範圍。

第三條 

總處所在地之治外法權

第 節

( 一）政府承認總處所在地享有治外法權,該地應 

依本協定之規定，由總處菅理之。

(二）除本協定或一般公約另有規定外，並以不抵 

觸依第八節所制定之條例爲限，奥地利共和國之法律 

應適用於總處所在地。

(三）除本協定及一般公約另有規定外，奥地利共 

和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依照可適用之法律，有權管 

轄在總處所在地實施之行爲及進行之交易。

弟八即

(一）工發組織有制定在總處所在地實施之條例 

之權，俾於該地確立爲充分執行其職務所需之一切必 

要條件。凡與工發組織依照本節所制定之條例相抵觸 

之奥地利共和國法律，其抵觸部分不得適用於總處所 

在地。工發組織與奥地利共和國之間，關於工發組纖 

某一條例是否合於本節規定，或奥地利共和國某一法 

律是否不符工發組織依本節所制定之任何條例之爭 

端，應依第三十五節規定之程序迅速解決之。在未解 

決前，工發組織之條例應予適用，而奥地利共和國法 

律之經工發組織認爲與其條例相抵觸部分不得在總處 

所在地適用。



(二）工發組織應s 酌情形隨時將其依第（一)項 

制定之條例通知政府。

(三）本節規定不得阻止奥國主管當局消防或衞 

生條例之合理適用。

第九•節

(一）總處所在地應不受侵a i。奥地利共和國官員 

或在奥地利共和國內行使任何公共權力之其他人員， 

除得執行主任同意並依執行主任認可之條件外，不得 

進入總處所在地執行任何職務。非經執行主任明示同 

意並依執行主任認可之條件，不得在總處所在地送達 

司法令狀，包括扣押敦有財産在內。

〔二）以不妨害一般協定或本協定第十條之規定 

爲驅，工發組織應防止總處所在地成爲逃避奥地利共 

和國依法逮捕者、或政府須予引渡他國、或企圖避免受 

司法令狀之送達者之庇護所。

第四條

總處所在地之保讓

第十節

(一）奥國主菅當局應盡適當努力，以確保總處所 

在地之安寧不受任何人或羣衆閩入或在該地鄰近滋事 

之干擾，並爲此目的，在總處所在地之邊界，供應必 

要之警力保護。

〔二）如經執行主任請求，奥國主菅當局應派適當 

人數之警察，以維持總處所在地之法律與秩序。

第千一

奥國主菅當局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總處 

所在地之怕適環境不受妨害，並確保設置總處所在地 

之目的不因其附近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而受阻礙。工 

發組織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總處所在地鄰近 

地區之怜適環境不因使用總處所在地之土地或建築物 

而受妨害。

第Æ條 

總處所在地之公用事業

第十二節

(一）奥國主管當局應就執行主任所請求之範圍， 

執行各該當局之權力，確保供給總處所在地內必要之

公用事業,包括電、水、下水道、煤氣、郵政、電話、電報、 

當地交通、挑水裝置、淸除垃圾、消防設置及淸掃公共 

街道積雪等，但公用事業種類不因此項列舉而受限制， 

且均應在公平條件下供給。

(二）此等公用事業如停頓或有停頓之虞時，奥國 . 
主管當局應視工發組織之需要與政府主要機構之類似 

需要同等重要，從而採取步驟，確保工發組織之工作 

不受妨礙。

(三）如經請求，執行主任應妥爲安俾使公用 

事業主管機構所派人員在不過分干擾工發組織執行職 

務之條件下，檢查、修理、維持、改造及董新安置總處 

所在地之公用事業設備、導線管、總管及下水道。

( 四）媒氣、電、水或暖氣如由奥國主管當局供應， 

或償格受其管制，工發組織應按不超過奥國行政機關 

所付最低可資比較數額之納費率獲得供應。

第六條

通 報 、出版舆運输

，-々  I ——
弟十■即

( 一）凡屬寄送工發組織或總處所在地任何職員 

之公務通訊及自工發組織發出之一切公務通訊，不論 

以何種方法或方式傳遞，概應免受檢查， 且不得以任 

何其他方式予以截留或妨礙其秘密性。此項豁免並應 

適用於出版物、照片、電影、膠片及灌音紀錄，但其種類 

不因此項列舉而受限制。

(二）工發組織有使用密碼及由專差或用密封郵 

包牧發面件及其他公務通凯之權利，其專差與郵包應 

享外交信差與郵包之同樣特權與豁免。

第十四節

(一）政府承認工發組織爲實現其宗旨在奥地利 

共和國境內有自由發行列物與廣播之權利。

(二）惟縮約雙方瞭解，工發組織應尊重關於出 

版權之任何奥地利共和國法律，或奥地利共和國爲縮 

約國之任何國際公約。

第十五•節

工發組織爲公務上之目的，應有權按不超過奥國 

政府機關所付客運與貨運費之最低可資比較數額之納 

費率，使用政府之鐵路設備。



第七條 

免 税

第十六節

(一）工發組織及其資産、所得與其他財産應免除 

一切課税，但此項税課之免除，不適用於任何工發組 

織所租賞財産之所有人或出租人。

(二）政府如因行政上重大理由，不能免除構成 

工發組織所購物品部分貨價或所受勞務部分代價之間 

接税，包括租金在內，應隨時向工發組織*總償遺此 

項税款，其數額由工發組織與政府商定之。但縮約雙 

方瞭解，對於小額購置，工發組織將不要求此種償違。 

關於此種課税，工發粗織應經常享有至少爲奥國政府 

機關或派駐奥地利共和國使館館長所享之同樣豁免與 

便利，並以其較優之待遇爲準。縮約雙方並瞭解，税 

捐之實爲公用事業徵牧之費用者，工發組織將不要求 

免除。

(三）以工發組纖爲關係一方之一切交易及記錄 

此項交易之一切文件應免除全部課税、登記費及文件 

税。

(四）工發組纖爲供公務上之用途而運入或運出 

之物品應免除關税及其他課徵，並免受進出口之禁止 

與服制。

(五）工發組織爲公務上之用途而運入公務車輔 

及零件，應免除關税、其他課徵及進口之禁止與限制。

(六）政府如經請求，應爲工發組織使用之此項 

車輔按其工作所需之數量，遂一配給汽油或其他燃料 

及滑袖，並按照爲駐奥使館所規定之特別償格牧費。

(七）依本節第(四X 五) 兩項運入或依第（六)項 

向政府取得之物品，工發組織除另經政府同意外，不 

得於運入或取得後兩年內在奥地利共和國境內出售。

第八條 

財政上之便利

第千七節

(一）工發組織在不受任何財政管制、調節辦法或 

償付延期之約束下，得自由：

( 甲）經由許可途徑，購買任何貨幣，保有並處分 

此項貨幣；

(乙）以任何貨幣處理帳目；

( 丙）經由許可途徑購買、保有並處分資金、證券 

及黃金；

( 丁）將其敦項、證券、黃金及貨幣,移入或移出奥 

地利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在奥地利共 

和國境內移轉；

(戊）蓮用其借敦權力或依其認爲相宜之任何其 

他方式，壽措資金，但如在奥地利共和國境 

內壽措資金，工發組織應徵得政府之同意。 

〔二）政府應協助工發組織於應率、銀行收取之應 

兌手續費及類似費用方面獲得最優之條件。

(三）工發組織於行使本節規定之權利時,應妥爲 

顧及政府所提之任何主張，但以其實施不妨礙工發組 

織之利益者爲限。

第九•條

社會安全與養卸基金

第十八節

聯合國合辦載員養邮基金應於奥地利共和國享有 

法律上之行爲能力,並享有工發組織所享之同樣免除、 

特權與豁免。

第十九節

工發組織應免予强制纖付奥地利共和國任何社會 

保險制度費用，工發組織職員亦不得由政府要求參加 

此項制度。

第二十節

政府應規定必要辦法，於工發組織請求時，使不 

享有工發組織社會保險利益之任何職員參加奥地利共 

和國任何社會保險制度。工發組織應盡量設法，依商 

定之條件，使其就地偏用而未參加聯合國合辦職員養 

邮基金或未享有至少與奥國法律所規定保障相等之社 

會保險利益之職員參加奥國社會保厳制度。

第十條 

避境與居留

第二十一節

(一）政府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利下列人 

員進入並暂居奥國境內,不阻礙其離境;並確保其來往 

總處所在地不受阻礙，並於其過境時予以必要之保護： 

( 甲）常設代表團團員及會員國其他代表、其家屬 

與其他家中人員，以及事務與其他助理人員 

及此等人員之配偶與受扶養子女；



( 乙）工發組織之職員、其家屬及其他家中人員； 

(丙）配屬工發組織及與工發組織有公務往來之 

聯合國職員或任一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 

總署之職員，及其配偶與受扶養子女；

〔丁）與工發組織建立公務關係之其他組織所派 

而與工發組織有公務往來之代表；

( 戊）非工發組織職員而執行工發組織特派之任 

務或參加工發組織各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 

關工作之人員及其配偶；

( 己）經工發組織與政府握商後酌量承認之報界、 

無線電、電影、電視或其他新聞工具之代表； 

( 庚）經工發組織因公邀請至總處所在地之其他 

組織代表或其他人員。執行主任應於此項 

人員入境前將其姓名通知政府。

(二）本節不適用於應依第十二節〔二）處理之交 

通上一般停頓情形，亦不妨害在管理交通工具方面之 

通常適用法律之效力。

〔三）本節所稱人員需要之簽證應儘速免費發絵。

( 四）第 (一)項所稱人員依其有關工發組織之正 

式身分所從事之任何工作，不得構成阻止其出入奥地 

利共和國國境，或要求其離去奥國國境之理由。

(五）對於第(一)項所稱人員，除有濫用居留特權 

應予適用下列程序之情形外，政府不得要求其離去奥 

地利共和國：

( 甲）除經奥地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部長事先同 

意不得進行要求此項人員離去奥地利共和 

國之程序；

(乙）如係會員國之代表，應與關係會員國嗟商後 

方得表示此項同意；

(丙）如係第(一) 項所稱之人員,應與執行主任嗟 

商後方得表示此項同意，倘對此項人員進行 

驅逐出境之程序，工發主任應有權代表當事 

人出庭或派員參加此種程序；

〔丁）凡依第二十A 節享有外交特權及豁免之人 

負,除適用於駐奥使館館長所屬等級相當人 

員之通常程序外，不得令其離去奥地利共 

和國。

(六）本節規定不妨礙向聲稱享有本節所載權利 

之人要求総驗其確屬第(一)項所列等級之適當誰件， 

亦不妨礙檢疫及公共衞生條例之合理實施。

第二千二節

執行主任與奥國主管當局雙方,經一方請求時，應 

Ü 商辦法，便利欲至總處所在地訪問而不享有第二十 

一節所載特權之國外人士進入奥地利共和國國境並使 

用可資利用之交通工具。

第千一條

振在工發姐纖之代麦

第二十三節

出席工發組織之會議或其召開之會議之會員國代 

表，以及與工發組織有公務往來之人員在執行職務及往 

返奥地利途中享有總公約第四條所規定之特權及豁免。

第二十四節

派在工發組織之常駐代表團團員享有政府給與駐 

奥地利共和國使館等級相當人員之同樣特權與豁免。

第二十五節

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及聯合國會員國派在工發 

組織之常駐代表團享有給與駐奥地利共和國使館之同 

樣特權與豁免。

第二十六節

工發組織應向政府編送屬於本條範圍之人員名 

單，並隨時作必要之修正。

第十二條

工發组纖之職員

第二十

工發組織職員應於奥地利共和國境內對奥國享有 

下列特權與豁免：

(一）以職員身分發表之言論、文字及實施之行 

爲，免受任何方式之訴究；雖於其不復爲工發組織職 

員後仍應繼續免受訴究；

(二）私人及公務行李免受扣留；

(三）公務行李免受檢查，如係第二十八節範圍內 

之職員，私人行李亦免受檢查；

( 四）因過去或現在之服務經工發組織發給或因 

爲工發組織服務而取得之薪絵、酬報、賠償金及養却金 

免除課親：；

(五）自奥地利共和國以外取得之收入免除任何 

課税；

(六）職員本人、其配偶、受扶養親屬及其他家中 

人員免除移民限制及外橋登記；



(七）免除國民公役義務，但如係奥國公民，此項 

免除應限於以職務關係，其姓名列於執行主任所編造 

並經政府認可之名單內之載員；又不屬此項名單而爲 

奥國公民之職員，如被徵服役，經執行主任請求，政 

府應准予暂緩徵召，以免有礙工發組織董要工作之繼 

續進行；

(八）在奥地利共和國境內或其他地點自由取得 

並保有外國證券、外幣帳戶及其他動産,並依照與適用 

於奥國國民相同之條件，自由取得並保有其他不動産； 

又於工發組織解職時，有權以原幣在不超過其搞入奥 

地利共和國之數額之服度內經由許可途径將資金擴出 

奥國，不受禁止或限制；

〔九）職員本人、其配偶、受扶養親屬及其他家中 

人員於國際情勢危急時，應有給與，駐奥使館館長所屬 

等級相當人員之同等保護及回國便利；

(十）爲個人用途有權運入下列各項物品，免除關 

税與其他課徵及進口之禁止與眼制：

( 甲）一次或數次運入像具與用品,其後並得運入 

必要之補充物品；

(乙）每四年運入汽車一輔；

(丙）運入有限數量之若千物品，供個人使用與消 

費而不作魏贈或出售之用;工發組織得設立 

商店一所將此種物品售與其職員及代表團 

團員。工發組織與政府應訂立補充協定以管 

理此等權利之行使。

第二十八節

除第二十七節规定之特權與豁免外：

(一）執行主任應享有大使級之使館館長所享之 

特權、豁免、免除及便利；

〔二）工發組織高級職員於執行主任離職期間代 

理其職務時應享有執行主任所享之同樣特權、豁免、免 

除及便利；

(三）因在工發組織所任職位之載責關係經執行 

主任於諮商聯合國秘書長並徵得政府同意後指定之高 

等專員級以上職貴，及其他鶴類之職員，應享有政府 

給與駐奥使館館長所屬等級相當人員之同樣特權、豁 

免、免除及便利。

第二十九箱

(一）工發組纖應向政府編送工發組織之職員名 

單並應隨時作必要之修正。

読人相片之身分譜。此項證件係供持證人向奥國當局 

證明身分之用。

第三千節

本條之規定應適用於配屬工發組織之其他聯合國 

職員及經奥地利共和國政府同意而設立之其他聯合國 

辨事處。此等規定並應適用於長期配屬工發組織之各 

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之職員。

第十三條

在工發姐纖貴有任務之專家

十一即

執行工發組織特派之任務、參加工發組織各委員 

會或其他輔助機關之工作，或應工發組織之請與工發 

組織作任何諮商之專家(而不屬於第十二條範圍內之 

工發粗織職員），於有效執行職務之必要範圍內，應於 

奥地利共和國境內對奥國享有下列特權與豁免：

( - ) 本人、配偶及受扶養子女免受逮捕或鶴押， 

其私人及公務行李免受扣留；

〔二）因執行公務而發表之言論、文字及實施之一 

切行爲，免受任何方式之訴究，雖於其不復爲工發組 

織之特派團、委員會工作，或擔任工發組織之諮議，或 

不再留在總部所在地方，或不復參加工發組織召開之 

會É 後，仍應繼續免受訴究；

(三）一切文書、文件及其他公務上之資料不受侵

犯；

( 四）爲與工發組織通訊，有使用密碼並以專差或 

密封郵包收發文書、画件或其他公務上之資料之權利；

(五）本人及配偶免除移民限制、外儒登記及國民 

公役義務；

Q六）本人、配偶、受扶養之親屬及其他家中人員 

於國際情勢危急時應有給與駐奥使館館長所屬等級相 

當人員之同樣保護及回國便利；

(七）關於貨幣與腫兌之限制，應有政府給與貴臨 

時使命之外國政府代表之同樣特權；

(八）關於私人及公務行李應有政府給爽駐奥使 

館館長所屬等級相當人具之同樣豁免與便利。

第三十二節

税捐之徵課以居留爲條件者，第三十一節所稱人 

員爲執行載務而在奥地利共和國之期聞不得視爲居留



期間。此項人員在服務期間所得之薪絵與酬報尤應免 

除課税，並應免除一切遊客税。

第三十三節

(一）工發組織應向政府編送屬於本條範圍之人 

員名單，並應隨時作必要之修正。

(二）政府應向屬於本條範圍之人員發給附有持 

證人相片之身分證。此項證件係供持證人向奥國當局 

證明身分之用。

第十四條

爭端之解決

第三十四節

工發組織應規定適當辦法以解決：

(一）工發組織爲當事一方之契約上爭端及其他 

私法性質之爭端；

(二）涉及工發組織職員之爭端，而載員因其職位 

關係享有豁免未經總署拋棄者。

第三十■S■節

〔一）工發組織與政府間如有關於本協定或任何 

補充協定之解釋或適用上之爭端，或有影響總處所在 

地或工發組織與政府關係之問題而未能以談判或其他 

議定方法解決時應提交由公斷員三人組成之法庭作最 

後決定：其中一人由執行主任選派，另一由奥地利共 

和國聯邦外交部部長選派，第三人則由以上選定之公 

斷員二人決定，並充法庭之首席公斷員。倘最初選派 

之二公斷員在其派定後六個月內未能對第三公斷員之 

人選商得同意，經工發組織或政府之請求，第三公斷 

員應由國際法院院長選派之。

(二）聯合國秘書長或政府得要求大會轉請國際 

法院就進行此項訳訟時發生之任何法律問題提出諮詢 

意見。在牧到法院之意見前，雙方應遵守仲裁法庭之 

暫時裁決。嗣後，仲裁法庭應參酌法院之意見作出S  
後裁決。

第十Æ■條

一般條敦

第三十六節

奥地利共和國除負擔聯合國會員國所應有之國際 

責任外，對於工發組織之行爲或不行爲或工發組織職

員採取或不採取在其載務範圍內之行動，不因工發組 

纖所在地位於奥國境內而具任何國際責任。

第>5•十節

在不影響本協定給與之特權與豁免之情形下，享 

有此種特權與豁免之一切人員均有奪重奥地利共和國 

之法律與條例之責任。彼等亦有不干涉該國內政之責 

任。

第三十八節 .

(一）執行主任應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以確保本協 

定所規定之特權或豁免不致有濫用情事,並爲此目的， 

爲工發組織職員及其他適當人員，訂立必要與適宜之 

規則與條例。

(二）倘政府認爲有濫用本協定所載特權或豁免 

之情事，工發主任經請求時，應與奥國主管當局會商， 

確定是否果有濫用情事。會商結果倘未能使執行主任 

與政府認爲滿意，此事應照第三十五節規定之程序解 

決之。

第三十九節

不論政府是否與關係國家保持外交關係，亦不論 

政府是否以同樣之特權或豁免給與奥地利共和國之外 

交使節或公民，本協定均應適用。

第四十節

如辱本協定使奥國主管當局負擔義務，其履行義 

赛之最é 責任應由政府負之。

第四十一節

本協定之規定應與總公約之規定相互補充。如本 

協定之任何規定與總公約之任何規定均涉及同一事項 

時，此兩項規定應盡可能視爲相互補充，俾兩項規定 

均應適用，且使其中之一項不致縮減他項之效果。

第四十二節

本協定應參照使工發組織得在其設於奥地利共和 

國之總處充分有效執行其職責並達成其目的主要宗旨 

解釋之。

第 'ey十三節

如經工發組纖或政府請求修改本協定，雙方應進 

行會商。任何修改應得雙方同意。

第四十四箱

工發組織與政府得訂立必要之補充協定。



第四十五節

本協定經必要之更改後應適用於經奥地利共和國 

政府同意後所設立之其他聯合國辦事處。

第四十六節

遇有下列情形，本協定應卽失效：

( 甲）聯合國與政府雙方同意廢止；

〔乙）工發組織總處遷出奥地利共和國領土，但 

關於工發組繊循序結束其在奥地利共和國 

永久總處之業務及處置其在該地財産所適 

用之各項規定不在此限。

第四千 J r節

本協定於聯合國秘書長與奥地利共和國聯邦總統 

正式授權之代表換文後生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訂於紐約，以英德兩種文 

字製成兩本，各文同一作準。

聯合國代表：

秘書長代表

(茶名）C. A. STAVROPOULOS 
次長 

法律颜問

奥地利共和國代表： 

(茶名）Carl H. BOBLETER 
外交部次長

乙.聯合國舆奥地利共和國於一克六七年 

四月十三日之換文

( ― ) 真地利.共和國外交部次長.致聯合國 

秘書長的節略

紐約州紐約市 

聯合國 

丰譚先生

宇譚先生，

聯合國與奥地利共和國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總處之協定業經本人在今天簽署，鼓謹就該協定提議 

下列事項：

(一）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本協定第十六節第

(七)項所提及的物品紙在爲了嘉惠國際組織或慈善機 

關時縫可免費處理。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及奥地利的慣例，對於本協定第 

二十四節所稱常駐代表團團員且係奥國國民或居留奥 

國之無國籍人，僅限於他們以常駐代表團團員的身分 

所發表之言論文字及實施之行爲繞可免受任何方式之 

訴究。

(三）工發組織或其他聯合國機關的職員或在聯 

合國貢有任務的專家如係奥國國民或居留奥國的無國 

籍人紙應享有總公約中所規定的各項特權及豁免，但 

據瞭解此種特權及豁免包括聯合國養W基金給付他們 

的養邮金之免除課税。

此外，工發組織載員中的奥國國民或居留奥國的 

無國籍人均可利用依本協定第二十七節第(十)項〔丙） 

敦所設立的商店，至於此項權利的行使則由本協定上 

述規定中所擬議的補充協定.加以管理。

( 四）依照奥地利共和國的慣例，派駐奥國的外交 

代表不得爲謀求私人的利潤從事任何職業性或商業性 

的活動，這種慣例符合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二 

條，而奥地利則係該公約的縮約國。據瞭解同樣的 

限制也適用於本協定以給與駐奥地利共和國使館等級 

相當人員之同樣特權與豁免所給與的一切人員。

(五）本協定所適用的人員如並非奥國國民或居 

留奥國的無國籍人，則不應自奥國關於兒童補助金的 

條例中獲得惠益。

(六）在不妨礙總公約第十八節第（五）項與第二 

十二節第(五)項以本協定第二十七節第 (八)項的規 

定情形下，應准許工發組織的職員及專家，除本協定所 

許可的便利之外，每年可將最多不超過一千美元(US$ 
1,000.00)的敦額劃撥至其他國家，並登入他們在奥 

國信用機構以本人姓名所開立奥地利先令帳戶中的借 

方。如果工發祖織的職員或專家要想劃撥超過上述數 

額的奥地利貨幣時，此種劃撥須經奥國當局許可，其 

數額不得超過當事人以前自工發組織所獲奥國貨幣的 

全部薪給，而且工發組織須同意將所要劃撥的敦額自 

工發組織可劃撥的奥國貨幣差額中扣除。

如果聯合國贊同此項提議，本人謹提議以此節略 

連同閣下認可的節略構成奥地利共和國與聯合國的協 

定，與總處協定同日起生效。

謹向閣下致最崇高之敬意。

(茶名）Carl H. BOBLETER 
外交部次長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於紐約



二.聯合國法律顧問致奥地利共和國 

外交部次長的節略：

紐約州紐約市 

外交部次長

Dr. Carl BOBLETER

Mr. Bobleter,

本人謹證實聯合國贊同以上提議，並證實閣下的 

節略連同此覆文構成聯合國與奥地利共和國的協定， 

與總處協定同日起生效。

謹向閣下致最崇高之敬意。

(茶名）C. A. STAVROPOULOS
次長 

法律顧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於紐約

两 . 工業發展理事會生席一五六士年四月十A 曰致 

奥地利外★ 部次長Mr. Carl Bobleter函

由於貴國政府的，廣慨提議，大會遂於決議案二二 

一二(二十一) 中決定，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處設 

於維也納，當時可以確定地說，貴國將一如旣往完全 

不負大會的信託。工業發展理事會全體理事都有這種 

信念，並以更大的希望瞻望工發組織的前途。

由於閣下在第一屆會第三次會議中惠予提供的補 

充資料，理事會欣悉貴國政府已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以履行由於大會的決定所産生的承諾事項。理事會又 

察悉貴國政府現正考慮若干安排並表示將奮力迅速嫌 

理，尤感欣慰。

理事會已一致決議將此種觀惑轉達貴國政府，並 

委託本人以理事會主席的身分經由閣下表達其對貴國 

的深切感激，本人承受此項任務至爲偷快。

大會付託本組織的沉重責任，以及它的設立在發 

展中國家所引起的希望，使我們大家務須盡最大的努 

力，以期不負此種信託和希望。如果我們要完成這些 

責任，首要的必要條件之一毫無疑問地是，本組織應 

自始就有良好的工作條件。

在閣下向理事會宣佈的提議中，貴國政府已對它 

保證，此種工作條件將爲工發組織活動的實際發動提 

供堅實的基礎。貴國當局在總處協定起草期間所表現 

的條慨精祥和已作的努力再度證明貴國對聯合國的活 

動有繼續不斷的關切與貢獻，而此等精肿和努力將使

該組織得以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極爲迅速地設立起 

來。

整個理事會將努力不辦地工作以實現工發組纖的 

目標，滿足有關各方的期望，這將是我們對貴國政府 

自動提議在一般方面對聯合國尤其對工發組織提供ôé 
各項服務及其他便利得以表示感激之情的最佳途挥。

(茶名）Moraiwid TELL 
主席

丁 . 臭地利件丈部次長Mr, Carl Bobleter 一九六七

年四月十一日在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中所作的陳述

主席先生，閣下之膚選再度證明本會對閣下的能 

力極爲信賴和敬董，本人願在開始時謹向閑下致誠擎 

和由衷的祝貧。閣下在擔任第二委員會主廣時對大會 

第二十一屆會的有關決議貢獻良多，而閣下此次膚選 

重任使奥國代表團得就設立工發組織於維也«—事同 

時所作的進展向閣下提出報吿，實屬更加愉快。本人 

也向副主席及報告員表示視賀。我們確信本屆主席團 

將對本届會的圓滿成就有所貢獻。

' 奥國代表團充分了解工業發展理事會此次第一屆 

會重要性和意義，而就聯合國及整個世界社會通力 

合作以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急迫與困難問題而 

言，此次屆會則爲一個新的和極爲董要的時代首開其 

端。

工發組織的任務是使各國國內和國際的資源盡其 

所用，以鼓勵、促進並加速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在 

協助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性任務範圍內，由這些國家建 

立其本國的工業是一件極爲重要的事。因爲僅僅提供 

財務上的援助終久不能增强這些國家的綴濟力量；寒 

做到這一點紙有由這些國家建立起它們自己工業生産 

設備，這繞能使它們的人民有工作和牧入，使整個國 

家得以增加出口，於是縫有能力支付必要的進口品。 

工發組織的各項服務將致力於這個目標一-一個健全 

的而且有前途的發展政策。

奥地利政府對工發組織極爲信頼，並準備竭盡全 

力使聯合國這個最新的機關有機會作迅速和有效的開

端。

主席先生，因爲這個緣故我非常感激閣下提議將 

議程項目八當作第一個實體項目來處理，這使我個人 

有機會把奥國政府就設立本組織於維也豹一事所採取 

的措施向理事會報告。



在我報告之前，我願再度表示奥國政府對大會第 

二十一届會所採決議的欣慰與感激之情。將維也納選 

作工發組織總處的所在地不僅是奥國的極大光榮，而 

且在我看來也承認了奥國政府所宣稱的以它作爲一個 

國際集會地點的目標，奥國是歐洲心臓地帶的中立國， 

可提供國際集會地點所需要的一切先決條件。我希望 

迄今爲止我們並未辜負各位的期望，將來也要盡力之 

所及對聯合國及其機關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

在大會第二i ^一届會閉幕後剛兩週，工發組織 

執行主任Mr. Abdel-Rahman、該組織的行取司司長 

Mr. Birckhead及其他聯合國職員就來到維也納，開 

始與奥國政府談判和討論實際的安挑，以便照大會 

決議的規定早日設立該組織於維也網。在這第一次訪 

問期間，爲必須採取的一切主要決定和行動奠定了基 

礎。工發組織一行人員在三月中作第二次訪間，在這 

個期間，我們得以完成原來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準備的 

一切間題。因此，我很高與地報吿理事會，我們已採取 

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該組織得以在今夏遷往維也納， 

並且也爲該組織的永久處址獲得滿意的解決辦法，這 

些措施和辦法均待理事會認可。

主席先生，請准許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執行主任 

Mr. Abdel-Rahman表示感謝，他在陳述中對我們 

的提議和奥國當局的合作說過極端讚美的話。這些話 

確實使奥國政府極爲滿意和興奮。但我必須補充說， 

我們的談判之得獲迅速的進展全係由於工發主任及其 

載員的極爲合作、富有伸縮性和有效率的態度,他們在 

很短的期間之內爲各項等待解決的問題不遺餘力地覓 

求使雙方均感滿意的解決辦法。

理事會據有三個關於議程中此一項目的文件，這 

已在會議中提及。我的目的是想就秘書處在文件ID / 
B /6 中所分發的進展報告書爲諸位提供一座補充性 

的細節。其他兩個文件 (ID /B /6 /A d d .l及 ID /B /6 / 
Add.2)中所載的總處協定草案係就該組織及其職員 

在維也納的地位問題在法律方面加以規定。

關於工發組織在維也納的永久總處問題，原來提 

出來魏個地址作爲永久建築物的地點。在和工發祖織 

磨商之後，奥地利政府決定與維也網市合作在奥國首 

都與建一個聯合國中心。除工發組織總處和國際原子 

能總署總部的建築物之外，也計劃在同一地點建立一 

個國際會議中心，供這兩個組織使用而且使它足敷大 

規模國際會議之用。這個聯合國中心的地址稱爲"多 

璃公園"，位於多璃河畔，和一個大公園相跳連。維也

納當地社會供給的這塊土地足够將來擴充發展之用。 

這個地點除了環境幽美之外，交通極爲方便，可通達 

全市各處，跟離維也納市中心紙有幾分鐘的路程。

永久總處建築物的建造將根據聯合國提出的需要 

和規格。奥地利政府同意用它自己的經費來建造這幢 

建築物及必要的會議室。據初步估計，建造這一聯合國 

中心，包括工發組織總處及總署總部的建築物在內，大 

約將浩費二千五百萬美元。建築物仍係奥地利共和國 

的財産，以每年奥幣一先令—— 等於美金四分—— 的 

象徵性租金租與聯合國，爲期九十九年。我們計劃先 

開始建造工發組織總處，並已準備在最多不超過四年 

的期問內完成這幢建築物。但將竭力在技術上可能的 

情形下儘速將這幢建築物供工發組織使用。

在永久建築物完成前，工發組織必須遷往臨時總 

處，爲臨時總處所擬議的主要安排辦法載於文件ID / 
B /6附件J L 奥地利共和國同意以它自己的經費將必 

要的辦公房舍和會議設備供工發組織使用。這些房舍 

和設備可能需要若干必要的更改,水電的安裝和改造， 

其費用包括租金在內將由奥地利政府貴擔。

但是我剛繞提到的文件可能造成一種錯誤的印 

象，就是工發組織必須將它的業務割裂，在散處維也 

納全市各個不同的建築物中處理。我願將下列的細節 

告訴各位，以便改正此種印象，因爲在該文件刊印後 

曾進行進一步的談判，所以這些細節不完全和文件中 

所說的情形相同。工發組織將估用最近繞落成的一幢 

現代化的辦公大厦，作爲它的主要辦公中心，它目前 

容納了大約0 百五十個維也納市的職員。這幢大廣卽 

將騰空，並照工發組織的需要全部更改，於一九六七 

年夏季遷入。這幢大厦稱爲凡爾德大遺，它的地點甚 

爲理想，在它之旁就是位於維也納中心的市政廳，隔 

着一個公園就是褒繞維也納市的主要林蔭大道—— 雄 

偉的"環形大道"。璧於工發組織的職員卽將增加，奥 

地利政府同意在附近的士地上照工發組織的規格建造 

一幢辦公大厦，在一九六七年秋季完成備用，並可視 

需要增加情形加以擴充。璧於工發組織和原總的職員 

關於將來在行政與技術方面的合作所進行的交涉非常 

有希望，奥地利政府又在原總目前設有印刷設備的帝 

國宮中供給了另外的地方，使工發組織得在該處設立 

它的文件中心。又璧於事實上理事會將來的會議極可 

能在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這種安挑似乎特別恰當，因 

爲國際會議中心也設於帝國宮內同一地點，這對於辦 

理那些會議的服務工作頗爲便利。文件中會提到凡爾



德大厦對面維也納市政大厦中的地方，認爲也有可供 

使用的可能性，在這種安挑的情形下，它將紙用以存 

放權案。因此，現在已經有了十分充足的準備，使工 

發組織可在一九六七年夏季開始它的工作和業務。

爲了便於解決與職員自紐約遷往維也納有關的問 

題，現正進行各項準備，以便提供必要的住宅及學校 

便利。已作出安緋將必要的住宅便利供工發組織使用， 

以滿足其職員的目前需要。爲了使維也納的美國學校、 

英國學校和法國學校牧容工發組織職員的子女，曾與 

各校負責人進行交涉，緒果極爲圓滿。在維也納還有 

一所俄文學校可供工發組纖職員利用，這曾在奥地利 

原來向大會的提議中提到過。此外，爲了使這座學校 

能够容納更多的學生，維也納市已提議另外撥供空地。 

至於奥地利的學校當然全都對工發組織職員的子女開 

放。

總之，這都是爲了設立工發組織於維也»所作的 

安拂。我希望理事會將認可這些準備工作。但如任一 

代表團想對任何一點獲得進一步的細節，我很樂於提 

供更多的資料。

在結束我的陳述以前，我願提請理事會注意奥地 

利共和國和聯合國的總處協定正本。這個協定載有關 

於該組織及其職員所享地位及特權與豁免的法律規 

定。在這個協定裏奥地利政府準備提供的特權及豁免 

將超過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約中迄今所規定的範圉。 

現在放在各位面前的正本是聯合國及奥地利政府都可 

以接受的。自的在於閩明協定草案中若干規定的換文 

也放在各位面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談剑已經完成。

奥地利政府意欲在我們當前的辯論終結後立卽開 

始辦理批准的手續。宇譚秘書長已惠允在協定開始生 

效時光臨維也納，日期仍待決定，但在該組織實際遷 

往維也納之前。

主席先生，奥地利和維也納人民都在翻首期望工 

發組織在我們的首都設立。我們確信該組織將會實現 

它的崇高宗旨，促進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在 

北半球與南半球之間以及工案化國家與正處於經濟發 

展過程中的國家之間，由於若干障礙而趨於劃分出明 

顧的界限，奥國準傭隨時就力之所及協助達成克服這 

些障礙的終極目標。

盼件辞

議事規则届會委真會報告書

一 . 委員會自一九六七年圓月十- 
共舉行會議五次。

-日至二十日止

二 . 委員會一致推選Mr. Jan Muêik〔捷克斯拉 

夫)爲主席，Dr. Mohamed Warsama (索馬利亞)爲

副主席兼報吿員。

三 . 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個國家一 "以下稱爲"二 

十五國集團"a—— 所提對秘書處擬訂的議事規則草案 

(ID /B /2 )〔見本附件的附錄）的若干修正案。委員會 

決定照此種步驟處理：先將規則草案逐條宣讀，再由 

修正案提案國將修正案一一提出，然後由委員會決定 

盡可能遂條核可。據瞭解，各代表可口頭或書面提出

a 二十五國集園由下列國家 I且成：阿根廷、巴西、略麥隆、智 

利 、哥倫比亞、伽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象牙海 

岸 、約旦、科威特、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盧安達、 

索馬利亞、蘇丹、泰國、千里達及托貝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烏 

拉圭及倚比亞。

修正案，如果他們不同意委員會核可的條文，他們可 

保留其立場。

E3. 二十五國集團對第一條所提出的修正案係以 

下文代替原條文:"工業發展理事會毎年至少舉行經常 

届會一次。"

五 . 此修正案的提案國强調，'♦實上第一條原文 

和所提議的修正條文在實體上並無匿別。

六 . 文件 ID /B /2中所擬議的草案第一條與大會 

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節第十一段所用的措辭 

完全相同。修正案的提案國指出—— 如同一位代表所 

稱—— 大會也在同一決議案中列入一項規定〔第二節 

第七段(h)〕，就是理事會每年須經由經濟璧社會理事 

會向大會提出報告書。因此提案國認爲，大會決議案 

第十一段中的"通常"字樣紙可解釋爲意指理事會每年 

應"至少"舉行經常届會一次。這是一種合理的解釋，因



爲可能有時候理事會爲了要履行它斜大會的義務需要 

在某一年內舉行經常届會一次以上。

七.提案國並不打算明白規定每年將舉行經常届 

會一次以上；修正案的目的是，如果需要舉行經常届 

會一次以上時，可對此種可能性加以保障。

八 . 法國代表的看法是，將議事規則草案第一條 

中的"通常"字樣■ 除就够了，因爲第四條所計及的特 

別屆會可防備任何意外情事。聯合國各機關其他有關 

議事規則中所載列的規定，例如賀易及發展理事會議 

事規則，與草案第一條相同。

九 . 委員會的了解是，第一條修正條文中"每年至 

少舉行經常届會一次"字樣並未表示每年要舉行理事 

會經常届會一次以上的意思。同時，倘有舉行經常届 

會一次以上的需要並由理事會如此決定時，原條文字 

樣並未將此種可能性排除在外。

一0 . 委員會決定照修正情形連同上項所提到的 

解釋通過第一條。法國代表則保留法國代表團的立 

場。

一一 . 委員會然後審議議事規則草案第二條。它 

決定接受二十五國集團所提的修正案和一項口頭補充 

修正案，後者係提議以 "上次届會（at the previous 
session)"字樣代替"上次届會(at a previous session)" 
字樣。第二條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其全文爲： 

"在不違背第三條規定之情形下,理事會經常届會應依 

理事會上次届會所定日期舉行，惟所定日期須使大會 

得在同一年度內審議理事會常年報告書"。

一二 . 議事規則草案第三條經委員會通過。

一三.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第四條新 

條文，小標題爲"經常届會開會地點" ，全文爲："除理 

事會上次届會另行決定外，經常届會應在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總處舉行"。會中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特別届 

會是否也應包括在此項規定之內。在回答這個問題時 

指出，特別届會通常將在總處舉行，但由於其性質急 

迫，得在該組織總處以外的地點舉行。第四條新條文 

經委員會通過。

一四 . 委員會然後審議議事規則草案第四條（另 

行編號爲第五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一 

件修正案，依照此案第一項(C)敦將予删除，第二項另 

行草擬如下：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亦得舉行特別届會：

" (甲）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請求；

" (乙）理事會主席與執行主任諮商後之請 

求；

" (丙）十個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或國際 

原子能總署會員國之請求，無論其是 

否爲理事會理事國。

"遇有此種情形時，執行主任應將此項請求， 

以及約計費用與行政上之有關考慮，通知理事會 

全體理事國，並徵詢各理事國是否贊同。如理事 

會過半數理事國於徵詢後二十一日內明白表示贊 

同此項請求，執行主任應召集理事會特別届會。"
一五 . 所提出的一件補充修正案係將（乙）款改 

爲理事會主席經主席團其他團員至少二人之同意並 

與執行主任諮商後之請求" 。經過討論之後，委員會接 

受(乙)款的措辭如下:"理事會主席經理事會主席團其 

他團員之同意並與執行主任諮商後之請求"。此條照修 

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

一六 . 委員會然後審議議事規則草案第五條（另 

行編號爲第六條) 。此條經委員會通過。

一七 . 委員會然後審議第六條〔另行編號爲第七 

條) 。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下列修正案。"理 

事會所屬委員會主席"改爲"理事會任何已有之委員會 

主席" 。"以及下列第七十五條"字樣之前增加"適當之 

聯合國機關" 字樣。"至遲應於十二日前發送通知"字 

樣改爲"應於主席照以上第六條訂定6 期後立卽發送 

通知"。

一八 . 一位代表指出，這是首次有人提議增列"任 

何已有之"字樣，如果在此處不反對使用此等字樣，委 

員會日後必須智於是否在其他有關各條中都增列此等 

字樣一節，作出一項決定。

一九 . 第六條照修正倩形通過，通過時的瞭解是， 

舉行經常及特別届會的通知應在環境許可的情形下儘 

早送達理事會各理事國。譲♦ 規則草案第七條〔另行編 

號爲第八條) 經委員會通過。

二0 . 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所提對第八條 

( 另行編號爲第九條) 的修正案。各項修正案原文如下： 

"在第一項中，將第一句 '下次經常届會’字樣 

前 ‘理事會，三字删除。（丙 )款改爲：‘聯合國會員 

國或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之會員國'。（庚） 

敦增列：’或設在貝魯特之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 

處'。在第二項中，删除 ‘或決議草案’ 字樣。"



口頭提出的修正案計有：在第一項中新增(壬)敦："聯 

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及(癸) 款："聯合國貿易及發展 

會議賈易及發展理事會";在第二項提及的敦次中增列 

(庚) 款及(癸)敦，"四週"改爲"七週"。委員會照修正 

情形通過此條。

二一 . 依照二十五國集團的提議，文件 ID /B/2  
中的草案第九條業經删除。關於草案第十條，委貞會 

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一件修正案，在"經濟費社會 

理事會主席"字樣之後增列"適當之聯合國機關"字樣， 

當時的了解是增列的字樣包括聯合國發展方案和聯合 

國賈易及發展會議。一件口頭修正案係提議在"國際原 

子能總暑"字樣之後增列"理事會任何已有之委員會主 

席"。第十條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關於第十一條， 

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一件修正案，依照此 

案第一句句首"第八條"字樣改爲"第九條"字樣；第二 

句另行措辭爲："除大會外，聲請增列補充項目之當局 

均應附文說明該項目之所以函待審議，以證明該項申 

請之合理" ；第三句圓除。一件口頭提'出的補充修正案 

係以下列辭句代替第三句："執行主任應將經常届會開 

始前收到之增列補助項目之任何聲請送達理事會"。第 

十一條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

二二 . 關於第十二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 

提出的以下修正案在第一項中，將'依據臨時議程及 

第十一條所指之補充項目表' 字樣改爲‘以臨時議程及 

照第十一條所提出之補充項目表爲依據’ 字樣;在第二 

項中 ,將 ‘理事會理事國’ 字樣改爲'聯合國會員國或專 

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之會員國 ’ 字樣；在第三項 

中，將 '有關文件檢備齊全' 字樣改爲‘有關文件齊全且 

在理事會經常届會開始前至少六週前分送各理事國 ’ 
字樣。所提出的口頭修正案係將第一項中'及第十一條 

所指之補充項目表' 字樣改爲‘及照第十一條所提出之 

任何補充項目表’ 字樣；並在第二項中將‘請求將某一 

項目列入臨時議程或補充項目表' 字樣改爲'請求依照 

上述第九條或第十一條之規定將某一項目列入議程 ’ 
字樣。第十二條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

二三 . 委員會通過第十三條。它然後決定，在任 

何有關各條中凡提及各輔助機關、理事會分組委員會 

或届會委員會時均增列"任何已有之"字樣。委員會通 

過議事規則草案第十四、十五、十六及十七各條。

二四 . 委員會決定緩議第十八及十九條。它通過 

第二十條。在第二十一條中委員會接受一件口頭修正 

案，將"於某次會議或會議之任一期間"字樣改爲"不能

主持某次會議或會議之任一期間"字樣，以便遇有主席 

雖離主席位但仍參加會議時，可爲此種情形加以規定。 

第二十一條照修正情形通過。第二十二條經委員會通 

過，但須將英文本中的"喪失行爲能力"字樣改爲"不能 

執行其職務"字樣。議事規則草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 

十五及二十六條均經委員會通過。關於第二十七條委 

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一件修正案，依照此案 

將 "提交理事會審議" 字樣改爲 "爲理事會所關切"字 

樣。第二十七條照修正情形以及第二十八條均經委員 

會通過。在第二十九條中委員會接受口，頭修正案，在 

"編製並分發文件" 字樣前增列 "以所有應用語文"字 

樣，並在條尾新增一句爲："如經理事會任一理事國之 

請求，應^ 文件翻譯爲任何一種其他正式語文"。第二 

十九條照修正情形通過。一位代表請求將文件以所有 

應用語文同時分發。蘇聯代表依照上述第二十九條將 

所有文件翻譯成俄文。議事規則草案第三十條經委員 

會通過。

二五 . 關於第三十一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 

團所提出的一件修正案,提議在該條中堆加第三項,全 

文爲執行主任應在每次經常届會中向理事會提送本 

組織下一年度之支出槪算"。所提出的口頭修正案係將 

第一項句首"或任何輔助機關" 及句尾"或有關輔助機 

關全體會員國"等字樣删除。所提出的另外一件口頭修 

正案係在第二項句尾增加以下字樣:"說明時應明白提 

及因壽措此種工作所需經費而受不利影響之前此業經 

核定之計劃"。委員會決定請求就草案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發表法律上的意見。

二六 . 在答覆此項請求時，法律事務廳一般法律 

事務司長口頭表示意見，他指出第三i ^一條第二項 

係採自經濟靈社會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第四 

項，而經社會的費用完全由聯合國經常預算中開支。大 

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將工發祖織的費用區分爲 

兩類。第一類是關於行政及研究活動的費用，由聯合 

國經常預算貴擔。第二類是關於業務活動的費用，其 

應付途徑爲：志願捐助，或參加聯合國發展方案，或 

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的資源。藉自願捐助來 

壽措經費就要遵守理事會可能建議對聯合國財務條例 

所作的任何修正案。藉參加發展方案或利用技術協助 

經常方案的資源來*措經費就要遵循管理發展方案的 

業務的程序，而不致牽涉到大會。有璧於此，而且因 

爲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特別提到"大會下次經常屆會"， 

所以可能推斷該項的用意是在發生一種緊急情勢而此



種情勢牽涉到須由聯合國經常預算責擔的費用時，可 

爲此種情勢所需要的費用加以規定，並且可能推斷該 

項所指的工作紙是關於工發組纖的行政及研究活動。 

如果在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工作" 字樣之後增添"且此 

種工作涉及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十一項 

所規定之費用" ,那麼這一點就愈益明顯了。因此，爲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所規定的緊急工作*措經費必須遵 

照大會的適當決議案及聯合國財務條例辦理。關於這 

一點，一般法律事務司司長促請注意大會決議案二，二 

四三(二十一），該案授權秘書長於徵得行政及預算間 

題諮詢委員會同意後,遵照聯合國財務條例的規定，承 

擔一九六七會計年度臨時及非常費用的開支。依照此 

項決議案及上届大會所通過的其他類似決議案，理事 

會照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所提的任何建譲都將經由工發 

組織執行主任送達秘書長。他也覆按審查聯合國及各 

專門機關財務專設專家委員會的建議, b 並且說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的實施應參酌這些建議來審議。他還說 

財孩廳考慮到這些建議認爲在第二項原文中增加一個 

規定將頗有益處，這個規定或可措辭如下："理事會並 

應說明是否可能取消或展延緊急程度及優先次第較低 

之其他工作，以便在核定預算水平之範圍內壽措此種 

工作所需之經費"。至於 "特別緊急之情形"等字的意 

義，應由理事會決定某種個別情形是否特別緊急，以 

致需要依照此項規定提出建議。

二七 . 一般法律事務？g司長在答覆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是否需要的間題時說，這是應由理事會決定的政 

策事項。

二八.有一個提案主張照經濟壁社會理事會議事 

想則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的旨趣在草案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和第二項之間新增一段，在這個提案提出之後，對 

草案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提出口頭修正案的提案人就撤 

回他的修正案。委員會照修正情形通過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見上文第二十五段) 。它通過照經濟® 社會理事: 
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的旨趣新增一項爲第二 

項。它也通過第三項〔原第二項)和一般法律事務司可 

長提議的第一個修正案，以及二十五國集團新提譲的 

一項爲第E 項。據瞭解，新的第三項並未授權執行主 

任動用經費，該項的目的是使秘書長得以依照聯合國 

財務條例及規則中關於臨時及非常費用的有關規定運 

用他的緊急權力。至於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其目的是

b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節，附件，議程項目A 十 ， 

文 件 A / 6 3 4 3 , 第三十九至四十六段。

就秘書長的開支槪算提出一件資料性的文件供核定工 

發組織工作方案時審議之用，而此種槪算應由大會採 

取行動。

二九.委員會照議事規則草案通過第三十二條至 

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但在第四十七條 

之前增列小標題"表決權"。它通過第H 十九條及■除 

"英文"字樣的口頭修正案。它也通過規則草案第五十 

條至五十九條。

三0 . 關於第六十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 

提出的一件修正案，該案係删除第一項中的第一句。所 

提出的口頭修正案如下:（甲)第二項改爲"届會委員會 

及工作組得設立分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乙）同項中 

新增第二句爲"此種分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之成員應 

由有關委員會或工作組提名" ；（丙) 在第三項中"適用" 
字樣之前增添"斯酌情形"字樣。第六十條照修正情形 

經委員會通過。第六十一條照文件ID /B /2所載原文 

通過。

三一 . 在第六十二條的小標題"理事會之輔助機 

關"字樣之後增添"及專家團"字樣。關於第六十二條， 

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修正案，將原有一項 

中"其中包括"字樣改爲"並"字，並境添以下各項：

"聯合國任一會員國或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 

能總署之會員國,無論該國是否理事會之理事國， 

均得成爲理事會任何輔助機關之會員國。理事會 

於决定輔助機關之規模及推選其會員國時，應充 

分計及此等機關宜於在其會員國中網羅封其將處 

理之主題具有特殊利害之國家，以及確保公平地 

域分配之需要。

"輔助機關之議事規則應》酌情形使用理事 

會之議事規則，但理事會得參照有關輔助機關之 

提議予以更改。各輔助機關均應自行選舉其職員。

"各輔助機關得顧及理事會經常届會之曰期 

及理事會交付之項目，在理事會確定之工作方案 

範圍內決定其本身工作之優先次第，並於諮商本 

組織執行主任後視需要情形舉行會議。"
第0 十二條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

三二 . 議事規則草案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及第六 

十五條均經委員會通過。

三三 . 關於第六十六及六十七條，委員會據有二 

十五國集團提出的下列修正案：



"第六十七條另行編號爲第六十六條,並在小 

標題 ‘決議案' 字樣前增添 ‘文件’ 字樣。將該條文 

字改爲：‘除下文第六十七條另有規定外，理事會 

重要文件、決議案、建議案與其他正式決定及其對 

大會之報告書應以五種正式語文製成之。如經任 

一代表團之請，任何其他文件應以任一種或五種 

正式語文製成之。’

"第六十六條另行編號爲第六十七條,並增添 

第二句如下：‘如經任一代表團之請求，應將任何 

簡要紀錄全部或部分翻譯爲其他兩種正式語文中 

之一種。

委員會決定照二十五國集團的提案審議第六十六條。 

它接受第一個修正案增添"文件"字樣，並決定將它加 

在小標題中"決定"字樣後面。委員會也接受二十五國 

集團提出的其他修正案以及口頭修正案，在"報告書" 
字樣之後增添"與其他董要文件"字樣 ,並將"任一代表 

團"字樣改爲"理事會任一理事國"字樣。

三四 . 關於第六十七條新條文，提出一個口頭修 

正案，係將"及其所屬届會委員會"字樣■ 除。關於第 

六十八條及第六十九條，也提出了相同的修正案。主 

席說，根據他所獲得的資料，由通常職員將一次會議 

的簡要紀錄製成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所需費用據估 

計爲一千美元。但他也指出沒有適當的詳盡資料，難 

以作出估計。一位代表說，此次屆會委員會簡要紀錄 

的估計成本共計五千美元，而每次考慮届會委員會是 

否要作簡要紀錄時，理事會應考慮委/員會議程的董要 

性如何和所涉及的經費問題。有些代表强調，編製和 

翻譯簡要紀錄的費用估了全部聯合國會議費用的一大 

部分；例如賈發會議理事會以下各級機構簡要紀錄的 

費用每年共計六十萬美元。在他們看來，此種簡要紀 

錄並不是非常重要。其他的代表說，他們不能同意此 

種提議，因爲這些委員會所處理的問題很董要,因此必 

須將它們所開的會議製成簡要紀錄。於是提出了一個 

折中的解決醉法,照這個辦法將按每種情形決定(例如 

增添"於必要時"字樣) 是否需要簡要紀錄。但有些代表 

指出，此種規定節省不了多少，因爲無論如何遺得要 

偏用必要的職員，卽或理事會決定不作簡要紀錄，這 

些職員還是閒在那裏。委員會照二十五國集團的修正 

通過第六十七條,而未圓除"及所屬届會委員會"字樣， 

有些代表則保留權利於理事會討論届會委員會的工作 

時再在理事會中提出這個問題。

三五 . 關於第七十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圉 

提出的修正案，將"儘速"字樣《除，並在最後增添"及 

下文第七十五條所指之政府間組織"。第七十條照修正 

情形通過。

三六 . 議事規則草案第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及 . 
七十四條經委員會通過。但墓於普遍性原則，保加利 

亞、古巴、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及蘇聯代表對第七十 

三條及七十四條所載"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 

能總署會員國"字樣表示保留，他們說這種字樣把可能 

對理事會的工作有寶貴貢獻的若干國家徘除在外。其 

他代表說,所指的字樣曾用於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 

十一) 第十三項，因此必須予以保窗。

三七 . 關於第七十五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 

團提出的修正案，將該條兩項中的"國際原子能總暑及 

政府間組織"字樣改爲"國際原子能總署、聯合國貿易 

及發展會議與聯合國發展方案，以及政府間組織"字 

樣。第七十五條照修正情形通過。

三A . 關於第七十六條所提出的修正案係在第一 

項"認可"字樣之後增添"並於必要時訂正"字樣。據進 

一步指出，法文本中的"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
mentales internationales"字 樣 應 爲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non gouvernementales"字樣。委員 

會照修正情形通過第七十六條。委員會並決定向理事 

會建議在此次届會中指派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六條所 

指的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

三九 . 關於第七十七條，委員會據有二十五國集 

團所提出的一件修正案，在最後增添"但以不違背下文 

第七十八條及七十九條之規定爲限"字樣。第七十七條 

照修正情形經委員會通過。議事規則草案第七十A 條 

及第七十九條也獲通過。

四0 . 委員會然後審議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它 

據有二十五國集團提出的口頭修正案，將草案第十八 

條最後一句■ 除，並提出第十九條新條文如下：

"主席、副主席三人及報告員應照本議事規則

附件所定之五年週期由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

十一) 附件所指各組國家輪流擔任。

"在本條規定範圍內，應妥爲顧及理事會關於

新理事國應列入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附

件所載國家名單之決議"。

四一.委員會決定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的兩種 

條文留交理事會審議。



附 蘇

秘書處所擬工業發展理事會 

議事規則草案 °

查，届會

經常在會 

第一條

工業發展理事會通常毎年舉行經常届會一次。

經常在會開會曰期 

第二條

理事會經常屆會應依理事會上次届會所定日期及 

地點舉行，但以不違背第三條之規定爲限。

第三條

理事會五個理事國或執行主任得請求更改經常屆 

會之日期。執行主任應卽將是項請求連同適切之意見 

轉達理事會其他理事國，如有任何涉及財務上之問題 

亦應包括在此項意見之內。如經理事會過半數理事國 

於接獲徵詢後十四日內明白表示贊同此項請求，執行 

主任應依此召集理事會會議。

持别在會 

第四條

一 . 輕理事會決譲或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舉行 

特別屆會：

( 甲）理事會過半數理事國之請求；

( 乙）大會之請求；

(丙）主席與執行主任諮商後之請求。

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請求理事會舉行理事會 

特別届會。遇有此種情形時，執行主任應立卽將此項 

請求通知理事會全體理事國，並徵詢各理事國是否贊 

同。如理事會過半數理事國於徵詢後十日內明白表示 

贊同此項請求，執行主任應召集理事會特別届會。

特别届，會開會曰期 

第五條

理事會特別届會通常應由執行主任於牧到召開是 

項届會之請求後六週內召開，其日期及地點由理事會

關於理事會听通過的議事規則，參閱文件ID/B/lSc

主席諮商聯合國秘書長並參酌請求召開特別屆會時可 

能提出之意見後定之。

開會日期之通知

第六條

執行主任應將每次屆會首次會議日期通知理事會 

各理事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或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 

能總箸之會員國、理事會所屬委員會主席、大會主席、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主席、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 

暑、以及下列第七十五條所指之政府間組織與下列第 

七十六條所指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此項通知應依下列 

規定發送之：（一) 經常屆會，至遲應於六星期前發送 

通知；（二) 特別届會，至遲應於十二日前發送通知。

廷 會  

第七條

理事會得於任何屆會期內決議暫行延會，訂期續

開。

戴 .讓程  

臨時議程之擬訂 

第八條

一 . 執行主任應於每次經常届會時擬定理事會下 

次經常屆會之臨時議程提出於理事會。此項臨時議程 

應備載由：

( 甲）理事會；

( 乙）理事會之輔助機關；

〔丙）理事會理事國；

( 丁）執行主任；

(戊）大會；

( 己）組濟® 社會理事會；

( 庚）直域經濟委員會；

(辛）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或下列第七十 

五條所指之政府間組織

所提出之一切項目。

二 . 由上列(丙) 款及(辛)款所提出之項目應附送 

說明節略，且如屬可能時應隨送基本文件或決議草案， 

至遲於届會開會前四週送交執行主任。

三.下列第七十六條所指之名單巧載列之國際非 

政府組織得向理事會總務委員會提議，由總務委員會



請執行主任將對於該組纖有特殊利賓關係之項目列入 

理事會臨時議程。在本條適用範圉內，總務委員會委 

員如缺席時得指定其本國代表團團員爲其代理人。

總務委員會於審議國際非政府組織所提將某一項 

目列入理事會臨時議程之請求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 甲）該項目是否宜於由理事會採取行動；

( 乙）理事會可就該項目採取迅速糖極行動之程

度；

(丙）該組織所提出之文件是否充分。

總務委員會不允將國際非政府組織所提項目列入 

理事會臨時議程之決定應跪爲最後決定。

第九條

執行主任將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或政府閩 

組織所提項目列入臨時議程前,得視需要與專門機關、 

國際原子能總署或有關政k 間組織進行諮商。

議事日殺之分道

第十條

執行主任應於理事會審議下次届會臨時議程竣事 

後，將業已依照理事會修正之臨時議程分送聯合國全 

體會員國、或各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會員國、大 

會主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主席、各專門機關、國際原 

子能總署、下列第七十五條所指之政府間組織及下列 

第七十六條所指之國際非政府組織。

補先项目

第十一條

依照第八條第一項有權提出項目之任何當局均得 

提議在業經理事會審議之臨時議程增列補充項目。除 

大會外，聲請境列補充項目之當局均應隨同是項請求， 

附文說明該項目之所以蓝待審議。執行主任應將各項 

補充項目另造補充項目表，連同上述說明文件及執行 

主任所願提供之意貝一併遞陳理事會。

議程之通過

第十二條

一 .，理事會在每次經常届會開始時，在不違背第 

十五條規定之條件下，並在第十八條所規定之職員選 

舉竣事後，依據臨時議程及第十一條所指之補充項目 

表通過該項屆會議程ft

二.請求將某一項目列入臨時議程或補充項目表 

之理事會理事國、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或下列 

第七十五條所提之政府間組織，應有權就該項目之列 

入該次届會議程向理事會陳述意見。

三.理事會通常僅將有關文件檢備齊全之項目列 

入其届會議程。

議程巧目之分配 

第十三條

理事會得將各項目分別發交理事會全體會議、届 

會委員會及依照第五十九條設立之工作組審議，並得 

不經理事會初步辯論，將各項目達行交付：

( 甲）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輔助機關，由其審議並向 

理事會以後之其一届會提具報吿；

( 乙）執行主任，由其加以研究並向理事會以後之 

某一届會提具報告；

(巧）該項目之提案人，請其提供進一步之情報或 

文件。

特别在會之臨時讓程 

第十四條

特別届會臨時議程所載之項目應以請求召開届會 

時提請審議之事項爲限。此項議程應與理事會開會通 

知同時分送第十條所指之當局。

識模之修 

第十五條

理事會得在輕常届會期間增加、删除、緩議或修正 

議程項目，以改訂議程。唯有確屬緊急、董要之項目， 

始得在届會期間增列於理事會議程。

Û . 代表及全權經書 

第十六條

理事會毎一理事國應派正式代表一人出席理事 

會，並視需要酌派副代表及顧問若干人隨同出席。

第十七條

一 . 各代表所奉全權證書及副代表與顧問姓名應 

於各該代表前往出席之首次會議舉行前提交執行主 

任。

二.理事會總務委員會應審查各全權證書並向理 

事會提具報告。本條規定並不阻止理事國於事後更換



其代表、副代表或顧問，但於必要時，須經正當手續 

提出全權證書，以便審定。

肆 . 職 員  

避 乘

第十八條

理事會應於每年經常届會首次會議之始，就理事 

國中選舉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及報吿員一人。此等 

職員應組成理事會總務委員會。選舉職員時應妥爲顧 

及公地域分配原則。

第十九條

在不妨礙上列第十八條所訂公句地域分配原則之 

情形下，應將理事會總務委員會之選舉加以規定，該 

委員會係由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附件所指之 

A組中選出雨個理事國，由B 組中選出一個理事國， 

由C 組中選出一個理事國並由D 組中選出一個理事 

國，共五個理事國組成。在本條規定適用範園內，應 

妥爲顧及理事會關於新理事國應列入大會決議案二一 

五二 (二十一) 附件所載國家名單之決議。

二.主席及報告員應照本議事規則附件分別以六 

年及五年爲一週期由各組輪流擔任之。任何一組（除 

A 組外) 不得在任一年中同時擔任主席及報告員。

任 期

第二十條

主席、副主席及報告員任期至繼任人選出時爲止。 

在其所代表之理事國任期届滿後，不得擔任職務。

代理主席

第二十一條

如主席於某次會議或會議之任一期間缺席時，應 

指派副主席一人代理其職位。

主摩之接齋

第二十二條

主席不復爲理事會理事國之代表或喪失行爲能力 

時，或其所代表之國家不復爲理事會之理事國時，總 

務委員會應自副主席中指派一人爲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之權力

第二十三條

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時，其權責與主席同。

主摩之表決權

第二十四條

理事國代表擔任主席職務時，應由主席酌派副代 

表一人參加理事會會議及表決。在此種情形下，主席 

不得行使表決權。

任.秘書處 

孰行主任之職貴

第二十五條

執行主任在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之一切會議中， 

應以執行’主任資格執行職務。執行主任得派秘書處職 

員一人爲其代表。

第二十六條

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需要之辦事人員，由執行主 

任貴責督導。

第二十七條

執行主任貴責將任何可能提交理事會審議之間題 

報告理事會各理事國。

第二十八條

執行主任或其代表在不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 

形下，得就審議中之任何問題向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 

爲口頭或書面之陳述。

第二十九條

執行主任責責爲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之會議事務 

作一切必要之壽措，其中包括至遲於理事會及其輔助 

機關之屆會舉行前六週編製並分發文件。

秘書處之職貴 

第三十條

秘書處傳譯會中之演說;收受、幡譯並分發理事會 

及其輔助機關之文件；判印並分發各届會之紀錄、決 

議案、報告書及理事會之有關文件。秘書處並應保菅 

理事會槽庫內之文件並擔任理事會所需任何其他一般 

工作。

實用概算

第三十一條

一 . 任何提案之凡屬有關聯合國經費開支者，均 

應由執行主任在此種提案未經理事會或任何輔助機關 

通過前，將聯合國秘書長依照財務條例第十三條第一



項及第十三條第二項就所涉費用槪算及依大會決議案 

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十至二十五段之規定現有核准 

敦項及撥款所涉行政及預算問題提出之報告書及早分 

發理事會全體理事國或有關輔助機關全體會員國。

二 . 凡在特別緊急之情形下，理事會擬建議於 

大會下次經常屆會前卽開始現在尙未劃撥經費之工作 

時，應在其核准此種提案之決議案中特別向執行主任 

說明之。

陸，事務處理 

法定人数

第三十二條

理事會以理事國過半數之出席爲法定人數。

主席之權力

第三十三條

主席除行使本規則其他各條所賦予之權力外，應 

宣佈每次理事會會議開會及散會、領導討論、確保本規 

則之遵守、准許發言、將問題付表決及宣怖決議。主席 

對程序問題應加以裁定，並在不違反本議事想則規定 

之情形下，對理事會會議之進行及會場秩序之維持， 

有控制權。主席得向理事會提議限制發言人之發言時 

間、限制毎一代表就任何問題發言之次數、截止增添發 

言人或結束辯論。主席亦得提議停會或延會，或停止 

或展期辯論所議問題。

第三十四條

主席在理事會之權力下行使其職責。

發 言

第三十五條

任何人未事先取得主席之許可時不得向理事會發 

言。除第三十六條及三十七條之規定外，主席應按發 

言人表示發言意思之先後次第請其發言。發言人之言 

論如與討論事項無關，主席得促其遵守程序。

優先發言權

第三十六條

主席、副主席或分組委員會或工作組之報告員，或 

任何輔助機關指定之代表可獲優先發言權，以資解釋 

有關分組委員會、工作組或輔助機關已達成之結論及 

答覆問題。

程序問題 

第三十七條

一 .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際隨時提出程序間 

題，主席應立卽依議事規則就該問題而爲裁定。代表 

得對主席之栽定提出異議。該項異議應立卽交付表決； 

除經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理事國過半數否決外，主席之 

裁定仍爲有效。

二.代表提出程序問題時不得就討論事項之實體 

發言。

發言時限 

第三十八條

除對程序問題主席應跟制每一代表發言不得超過 

五分鐘外，理事會得限制每一發言人之發言時間及每 

一代表就任何問題發言之次數。辯論之時間業經限定 

而每一代表之指定發言時間已盡時，主席應立促其遵 

守程序。

截止增添發言人

第三十九條

主席得於辯論進行之際，宣佈發言人名單，如經 

理事會同意，並得宣告截止增添發言人。但對於任何 

一方在主席宣吿截止增滚發言人後所發表之言詞，主 

席認爲宜准許任何理事國有答辯權時，得准其答辯。 

某一事項之辯論因無其他發言人而告終時，主席應宣 

告辯論結束。

辨論展期

第四十條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際動議展期辯論所議項 

目。除原動議人外，得有代表一人發言贊成該動議， 

一人反對該動議，隨後該動議應立卽付表決。

辨論結束 

第四十一條

代表得隨時動議結束關於所議問題之辦論， 卽在 

任何其他代表業已表示發言之意思時亦得爲之。主席 

應紙准許反對結束辯論者二人發言， 隨後應卽將該動 

議付表決。

停會或廷會 

第四十二條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際， 動議停會或延會。 

此種動議應不予辦論逕付表決。



程序動讓之次序 

第四十三條

下列各項動議，依其列舉之先後，對於會議中一 

切其他提案或動議享有優先權，但以不違反第三十七 

條之規定爲限，且不論其提出之先後次序如何：

(一）停會；

(二）延會；

(三）展期辯論所議問題；

(四）結束所議問題之辯論。

提書及修•Æ•案

第四十四條

提案及修正案通常應以書面爲之，並應送達執行 

主任，由執行主任將瞎本分送各理事國。在通常情形 

下，除至遲於會議前一日已將提案之隱本分送全體理 

事國外，該提案不得在理事會之任何會議中予以討論 

或表決。惟如經理事會許可，卽或此等提案或修正案 

仍未分送，或僅在當日分送，主席亦可淮予討論並審 

議。

權跟之決定 

第四十五條

以不違反第四十三條之規定爲限，凡要求先行決 

定理事會是否有權通過任一提案或任一修正案之動 

議，應在該提案或該修正案未經表決前提付表決。

動缴之撤 

第四十六條

倚未開始表決之動議,原動譲人得隨時撤回之,但 

以該動議未經修正爲限。經原動議人撤回之動議，得 

由任何理事國重行提出。

柴.表块 

第四十七條

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有一個表決權。

決定遇半数及 " 出席並参加表決之理事國"一詞之意義 

第四十八條

一 . 理事會之決議以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理事國過 

半數之同意爲之。

二 . 本議事規則稱"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理事國 " 
者，謂投可決票或否決票之理事國。理事國棄權者， 

視爲未參加表決。

表決方法 

第四十九條

以不違反第五十五條之規定爲跟，理事會表決通 

常以舉手方式爲之,但任何代表得請求採用唱名方式。 

唱名表決應依理事國國名英文字母次序爲之，而以主 

席用抽簌方法抽得之理事國爲始。

唱名表法之紀綠

第五十條

參加唱名表決之理事國所爲之表決應載入紀錄。

表決時應行遵卞之规定 

第五十一條

除與表決之實際處理有關之程序問題外，任何代 

表不得於主席宣佈開始表決後再行發言，致礙表決之 

進行。除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所爲之表決外，主席得准 

理事國在表決前或表決後解釋其何以如是投票。主席 

得限制此種解釋之時間。主席不得准許某一提案或某 

一修正案之提案人解釋其對本人提案或修正案何以如 

是投票。

提案或修JE•案之分部表決 

赛五十二條

代表得動譲將某一提案或某一修正案之各部分分 

別表決。如分部表決之請求遭受反對時，分部表決之 

動議應予表決。關於分部表決之動議應僅准贊成者二 

人及反對者二人就動議發言。如分部表決之動議得獲 

通過，提案或修正案之各郁分經隨後通過後，應再全 

部提付表決。倘提案或修正案之全部正文均經杏決， 

提案或修正案應視爲整個否決。

修工案之表決 

第五十三條

一 . 對於提案如有修正案提出時，修正案應先付 

表決。對於提案如有兩個以上之修正案提出，理事會 

應先將內容與原提案相去最遠之修正案而爲表決，次 

就相去次遠之修正案而爲表決，依次類推，直至所有 

修正案盡付表決爲止。但一項修正案之通過如意指另 

一修正案之否決，則後一修正案卽不應付表決。一項



或數項修正案如獲通過，則應再將修正後之提案付表 

決。各項修正案如未獲通過，則應將原提案付表決。

二 . 凡部分增減或修改提案之動議，視爲該提案 

之修正案。

提案之表決

第五十四條

一 . 對同一間題如有兩個以上之提案，除理事會 

另有決定外，應依其提出之先後次第付表決。理事會 

在每次表決一提案後，得決定應否將次一提案付表 

決。

二.但請求對於各該提案之內容不作決定之任何 

動議，應視爲先決問題而在表決提案前先付表決。

選 舉

第五十五條

一切選舉除經理事會另行決定外，應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爲之。

第五十六條

一 . 選舉一人或一理事國時，倘第一次票選結果 

無獲得法定過半數票數者，則應舉行第二次票選，而 

專就第一次票選中得票最多之二候選者決選之。倘第 

二次票選結果，該二候選者所得票數相同，由主席就 

該二候選者以抽簌方法決定之。

二 . 倘第一次選舉結果，獲次多數票者在二個以 

上而所得票數相同時，應特別舉斤票選一次，俾將候 

選者數目減爲二人。但第一次選舉結果得票最多之候 

選者在三個以上且其所得票數相同時，應舉行第二次 

票選。如結果仍有兩個以上之候選者所得票數相同， 

應以抽簌方法將候選者數目減爲二人，並專就此二人 

照前項規定繼續票選。

第五十七條

一 . 於同一情形下，同時應實名額爲兩個以上時， 

以第一次票選中獲法定過半數之候選者爲當選。

二 . 倘獲得過半數票數之候選者逾應實名額時， 

以得票最多之候選者當選。

三.倘獲得過半數票數之候選者不足應實名額 

時，則應再舉行票選，以實餘額。是項票選應專就前 

次票選中得票最多之候選者決選之。此種候選者之數 

目不得逾應實餘額之一倍。但如未當選之候選者其中

票數相同者爲數過多，應特別舉行票選一次，俾將候 

選者數目減至規定之數目。

四 . 倘此種有限制之票數已舉行三次仍無結果， 

則以後可就任何合格人選或理事國票選之而不加限 

制。倘此項無限制之票選已舉行三次而仍無結果，則下 

三次之票選〔除與本條前項末尾所述票數相同之情 

相似者外)應就第三次無限制選舉中獲票最多之候選 

者決選之。此種候選者數目不得逾應實餘額之一倍。

其後三次之票選應爲無限制之票選，依此類推， 

直至所有應實名額均行選出爲止。

可否同数

第五十八條

就選舉以外之事項而爲表決時，如遇可否同數， 

該提案應視爲否決。

挪.理事會届會委員會及工作姐與辅助梭關 

第五十九條

理事會爲有效執行其職務起見，得視需要設置屆 

會委員會及工作組與輔助機關。

在會委員會及工作組

第六十條

，一 . 理事會每次舉行屆會時得設立届會委員會及 

工作組，其成員由理事國中邏選，並得就議程內任何 

問題交付屆會委員會及工作組研究具報。除理事會另 

有決定外，此種屆會委員會及工作組之成員應由主席 

與總務委員會其他成員諮商並經理事會認可後提名。

二.分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之成員應由有關委員 

會或工作組之主席提名，惟須經委員會或工作組核准。

三.本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至五十八條之規定應 

適用於委員會、工作組及由其設立之任何分組委員會 

或工作小組之會議進行事宜。

第六^^一條

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 各届會委員會及工作組自 

行選舉其職員。

理事會之辅助機闕 

第六十二條

理事會爲有效執行其職務起見，得視需要設立常 

設或專設之輔助機關， 其中包括於必要時設立專家團 

以審議特定問題並提出建議。



攻.語文及紀錄

正式及應用語文 

第六十三條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同爲理事會正 

式語文；英文、法文及西班矛文爲應用語文。

自it式語文傳譯

, 第六十四條

以一種正式語文發表之演說應以其他正式語文通 

譯之。

自其他語文傳譯 

第六十五條

任何代表得以正式語文以外之語文發表演說，但 

須自備傳譯員，以一種正式語文傳譯之。秘書處傳譯 

員以其他正式語文傳譯演說詞時，得以第一種正式語 

文之譯詞爲本。

簡要紀錄■所用络文 

第六十六條

理事會及其所屬届會委員會之簡要紀錄應以應用 

語文製成。

決讓案及其他工式決定所用译文

第六十七條

理事會決譲案、建議案與其他正式決定及其對大 

會之報告書應以五種正式語文製成之。

公開會条之簡要紀蘇 

第六十八條

一 . 理事會及其所屬届會委員會與輔助機關之公 

開會議簡要紀錄均應由秘書處編製，並儘速以草本送 

交理事會各理事國及與會之任何其他代表。各理事國 

及與會之其他代表得於各代表團及與會其他代表牧到 

簡要紀錄以後之三工作日內向秘書處提出更正。斜此 

等更正如有異議，應由理事會主席或與各該紀錄有關 

之委員會或輔助機關主席於查尉所有會議灌音紀錄後 

決定之。在會議結束時及其他特殊情形下，理事會主 

席或有關委員會或輔助機關主席得與執行主任商掩， 

事先發出通知，將提出更正之時限予以延長。

二 . 簡要紀錄德更正後應速行分發理事會各理事 

國及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或各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 

總署會員國。在通常情形下不另發勘誤表。

非公開會讓之紀錄 

第六十九條

理事會及其所屬届會委員會之非公開會議紀錄應 

速行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國及與會之任何其他代表。該 

項紀錄，經理事會決定後，供其他國家閱覽，並得在 

理事會所決定之時間及條件下公怖之。

決議案及其他式措施 

第七十條

理事會、其所屬届會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關所通 

過之決議案、建議案及其他正式決定全文應由秘書處 

儀速送達理事會各理事國及其他參與届會之代表。此 

等決議案、建議案及其他正式決定之印本，應於屆會 

結束後儘速送達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或各專門機關或國 

漂原子能總署會員國。

會識之，讓音紀蘇 

第七十一條

理事會及其所屬届會委員會會議之灌音紀錄均應 

由秘書處依照聯合國之常例保存之。

拾.公開與非公開食議 

第七十二條

除有關機關另有決定外,理事會、其所屬届會委員 

會及各工作組與輔助機關之會議應公開舉行。

拾查.非理事食理事國之其他國家之參加 

第七十三條

理事會應邀請非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或專門機 

構或國際原子能總署任何會員國參加審議與該國有特 

別關係之任何事項。應邀之國家不得享有表決權，但 

得提具提案，經理事會任何理事國請求後付表決。

第七十四條

輔助機關得邀請非該機關會員國之聯合國或各專 

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任何會員國參加審議與該會 

員國有特別關係之任何事項。應邀之國家不得享有表 

決權，但得提具提案，經該輔助機關之任何會員國請 

求後付表決。



拾 戴 . 各 專 鬥 機 關 、國隱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政府間 

楼關之參加  '

第七十五條

一 .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三十五段所 

指並經理事會爲下述目的指派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 

子能總署及政府間組織之代表，經理事會主席或所屬 

輔助機關主席之邀請得就其活動範圍內之問題參加 

理事會及所屬輔助機關之審議，但無表決權。

二 . 上項所指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暑及政 

府間組織所提與理事會或所屬輔助機關議程項目有關 

之書面陳述，應由秘書處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國及有關 

輔助機關會員國。

拾奏.國朦非政府姐纖之椒察員 

第七十六條

一 .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十六段所 

指從事促進工業發展之國際非政府組織，得指派代表 

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理事會、所屬委員會及輔助機關之 

公開會議。理‘事會應經常認可此種組織之名單。經理 

事會主席或所屬輔助機關主席之邀請，並經理事會或 

有關輔助機關之同意，國際非政府組織得就其活動範 

圍內之事項作口頭陳述。

二.上項所指由國際非政府組織所提供並與理事 

會或所屬輔助機關議程項目有關之書面陳述，應由秘 

書處分發理事會理事國及有關輔助機關會員國。

拾 肆 .議 事 想 则 之 侈 正 與 暫 停 逾 用  

第七十七條

本議事規則任何條敦，理事會得加以修正或暫停 

適用。

第七十八條

理事會未接獲爲修正本議事親則而設立之理事會 

分組委員會或工作組關於所提修正案之報告書以前， 

不得修正本議事規則。

第七十九條

理事會得宣吿本議事規則之任何條敦暫停適用， 

但暫停適用之提案須於二十四小時前預行提出。理事 

國不表反對時，得不遵此項時限。

附 件

自一九六七年起，關於理事會主席之選舉應規定 

以毎六年爲一週期由以下各組國家中輪流推選 

亞洲國家及A 組中之南斯拉夫；

C 組中之國家；

B 組中之國家；

D 組中之國家；

A 組中之非洲國家；

B 組中之國家。

自一九六七年起，關於理事會報告員之選舉應規 

定以每五年爲一週期自下列各組國家中輪流推選 

A 組中之非洲國家；

D 組中之國家；

C 組中之國家；

亞洲國家及A 組中之南斯拉夫；

B 組中之國家。

凡同屬於上述五類中任一類之國家不得在同一年 

中同時當選爲主席及報告員。依照旣定輪流制度在主 

席及報告員均屬同組之年份內，該組應緩提報告員候 

選者一年，依次由下一組充任該年度之報告員。

<1各組國家之次序與貿易及發展理事會所採用者相同。其 

採用須經工業發展理事會之決定。

附件伍

秘書長一  Ai六七年四月十日在工業發展理事食舉行第一嚴會特的*文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次會議是聯合國發展工作中 

一個董要的里程碑。本人因公務急待處理必須在此時 

離開會所，因此不能躬親參與這個重要届會的開幕，深 

爲抱歉。但我希望藉此機會表示我的信念，我認爲聯 

合國大會設立工業薛展組織作爲經濟及社會方面各種

國際機關和方案中新增加的一個主要機關和方案將賦 

與聯合國的發展工作一種新的和實踐的境界。

對於工業化再度予以强調乃是進一步表示國際社 

會所關切的是如何消除或者至少要減少"在發展方面 

的懸殊"。工業化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主要地是爲



經濟發展開路的工具，而且是一個必要的工具。它應 

爲一切經濟活動的平衡發展提供基礎，而且主要地爲 

發展較差國家中大部分仍在督伏狀態的潛在人力提供 

發展的基礎。世界人口中三分之二的人今仍未分享 

工業化程度較高地匿中日漸增加的繁榮，把工業革命 

開拓的寵大可能性推廣給這些人也將對於促進全世界 

政治及經濟的平衡狀況作出主要的貢獻。

在現階段創立一個處理發展間題的中植機構表示 

人們不紙渴望擴大聯合國在這方面的工作範圍，而且 

更加全肿貫注於發展的實際問題。尤其令人欣慰的是， 

在援外方案的主要捐助國表現出厭倦的樣子的時候， 

在工業發展方面的直接行動正逐漸獲得廣大的支持。 

主要工業國家表示願分擔責任在這方面採取有效行 

動，這種意願的一個具體實例就是，除了對於聯合國 

發展方案的經常捐助之外，它們遺擔允爲大會第二十 

屆會中提議的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壽措經費。工業發展 

國家願意與他國分享它們在技術上及資本上的現有資 

源，以便將人類三分之二的生産力提高到我們的技術 

可能立卽達到的相當水準，因而全世界都將蒙受巨大 

的利盆，工業發展國家願意這樣做，的確是出於相當 

程度的遠見。

我確信樂觀和期待的氣氛將要漲漫在工業發展理 

事會第一次會議裏。有些國家已經聯合一致共同努力， 

將人們希望在工業發展方面探取加强和集中行動的普 

遍願望具體表現出來，對於那些國家說，這次會的確 

是一個令人快慰的時機。它也應能鼓舞進一步的努力。 

當大家都願意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的時候，聯合國機 

構固然能够負起重要的任務，但如認爲它可代替個別 

國家的行動，那就錯了。正因爲工業進步國家資源豊 

富技術高超因而負有特別的責任，加速工業化的主要 

努力必須来自發展中國家本身。總之，現有的和新的 

國際合作機會究竟對於共同目標能作出多大貢獻，端 

賴全體會員國所表現的主動、果斷和持久的與趣到何 

種程度。

由工業化國家和正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努力合 

作集中力量謀求解決工業發展問題的時機現在可說已 

經成熟了。領導此種工作也許是工業發展理事會最重 

要的任務。我希望理事會能爲人類在這方面的急迫需 

要效勞。本人謹向理事會全體理事國表示歡迎並預祝 

貴會第一届會成功。

附 件 陸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教行主任在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中的陳述

一 . 主席先生和今天前來參與盛會的各位代表， 

本人在這個重要的場合謹向各位再致最熱烈的歡迎。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的召開是聯合國經由加速度 

工業化之促進在發展方面所作努力的一個薪新和最令 

人振奮的開端。此次届會的重要性更由於下述事實進 

一步提高，事實是在屆會進行的過程中理事會將遵循 

大會在決定設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時所懸的目標爲 

有效的行動奠立根基和基本的準則。

二 . 面對着它的第一届會的任務，理事會據有一 

個冗長和繁重的議程。雖然問題也許不都是新發生的， 

但議程上的許多項目很可能要參酌理事會在工業方面 

的廣泛責任和對於加强行動的再度重視—— 工發組織 

卽係因此而設立—— 加以檢討。

三 . 大家的確也會體認，工發組織的設立雖然也 

許鼓舞了發展中國家的希望，但它本身並非一個目標，

而是得到人們所急需和切盼的行動之工具。因此，任 

務紙是剛繞開始；要完成所以設立該組織的目標還需 

要很多的工作和財源。尤其重要的是，工具不應遮蔽 

了目標，正式設立機構上的成功不應減損爲有效發展 

和使用它所作的努力。

四 . 我不想討論議程所列每一項目的細節，這將 

由理事會就每一件事所提出的個別文件加以審查。在 

若干基本問題的一般檢討之外，我想把我要發表的意 

見限於和工發組織活動的主要方面有關的事項、聯合 

國系統內各組織工業活動的協調以及若干特殊問題， 

例如舉行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和設立工發組織總處 

等。

五 . 議程項目九是關於工發組織總處的設立，根 

據大會的決定總處應設於維也納。奥國政府慨然提議 

自行負擔費用，爲工發組織建造永久總處建築物和會



議設備。這都建立在維也納多璃公園地區，它們將構 

成一個"國際城市"的開端。我認爲奥國當局提議在歐 

洲心臓地帶設立那樣一個國際設備綜合場所是一種有 

政治家氣度和遠見的行動；它的出現將對國際了解作 

出一項主要貢獻，而此種貢獻係基於在對全人類日趨 

重要的各方面之實際合作。

六.理事會據有關於和奥國政府談判經過的特別 

報吿書及爲工發組織臨時總處所擬的安排細節。我願 

在這裏對於由奥國當局所得到的協助和衷心合作特別 

表示感激。由於此種合作精神織可能在一個比較短促 

的期間並遵照大會的意願獲致初步的結果，大會的意 

願是在理事會第一次屆會中將此間題加以處理。我尤 

其非常惑激奥國政府外交部次長Dr. Carl Bobleter, 
他今天也和我們在一起，他是以奥國政府官員的身分 

主持與工發組織的權商事宜。

七 . 在議程項目第五和第十一兩項之下，理事會 

據有關於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纖在工業發展方面所實施 

的全部活動之通盤資料。璧於理事會在政策上所負的 

全盤責任及其協調聯合國系統在這方面一切活動的中 

植任務，在不同情況中演變出來的報告形式是否應予 

保留，抑或需要再演變出一種更宜於由理事會審查的 

形式，也許是頗可追間的事。尤其是個別工業部門的 

活動也許需要作更密切的分析，俾使理事會得以對各 

項特殊問題就其對每一部門的影響加以處理，並使理 

事會可能IT立基本的準則，而此種準則的訂立目的不 

僅在於取得充分的協調，而且可作爲在整體化方法之 

内協調各別機關之活動的一個途摆，以便增加此種活 

動的有效性和全盤的影響。

八.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最近曾舉行一次 

會議，各專門機關也曾參加，會中認爲工發組織、各區 

域經濟委員會及適當專門機關之間的密切關係應建立 

於特殊工業發展計劃的基礎上，以便對有關國家産生 

最大的影響。協調聯合國系統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特殊機構和程序應基於累積的經驗遂漸發展，而此 

種累積的經驗係得自具有共同利害的實際工作及廣泛 

的合作努力，例如因舉行各區域座談會與國際工業發 

展座談而進行的各種工作均屬此類。

九.處理工業化的多方面問題之共同努力正繼續 

不斷地擴大，以追求充分解決特殊問題的方法。不久 

以前我們爲促進此地區內請求援助國家中偏董輸出的 

工業開始了業務活動。自此以後，賈發會議卽就其對 

促進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的出口所負的全盤責任，參與

此種工作，而這項計劃現正逐漸發展成爲幾個聯合國 

組織共同努力的一個工作。

一0 . 在最近的發展中的一件事是，亞洲工業 

發展理事會—— 它是由於區域座談會的建議而設立 

的—̂ 在上月間決定在幾個工業部門中設立"行動 

組"。工業組織已被邀請參加在一九六七年設立的前兩 

組。工發組織也可能與非洲經濟委員會合作爲西非分 

區建立小里工業區域試驗中心。同樣地，我們也被要 

求共同合作並參加關於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及肥料工業 

的一個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是爲了實施一九六六年 

三月在科威特舉行的阿拉伯國家工業發展座談會的建 

議案。

一一 . 行政協調委員會曾在本月初舉行會議，會 

中有些專門機關的代表認爲有在工業方面設立正式湯 

調機構的需要。大會會決定本組織"應責起植要任務， 

負責檢討並促進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一切活動 

之協調"，靈於大會交付理事會的此等董要責任，理事 

會似乎宜於在這方面訂立基本的行動原則。我們將要 

在理事會提供的準則之內實施實際的措施，以求加强 

與聯合國體系內一切機關及單位的合作，並且根據理 

事會的政策性指示和準導原則經由工業方面各種活動 

之協調以實施一項協同一致的方法。

一二.在這方面工發組織以其極爲有限的資源顯 

然不能同時解決工業化的一切間題。我們必須利用其 

他聯合國組織的經驗和現有資源。在絕不推卸工業組 

織在工業方面所負廣泛任務的原則下，必須基於有伸 

縮性的方法爲特殊工作範圍內的合作在秘書處間階層 

進行實際的安挑，但此種安緋須參照日後的經驗及發 

展予以必要的調整。

一三，工發組織的活動和工作方案表現在臨時議 

程的幾個項目之內。當前工作的一大部分係注重國際 

工業發展座談會的準備工作。但本組織的活動整個來 

說主要集中於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業務協助。因爲直 

接業務協助是具體性的，所以它必須和訣摩資料在特 

殊工作範圉內的應用密切聯繁。因此提送到理事會的 

工作方案已經按照工業化的主要部門或方面加以分 

類，而這些部門或方面包括了構成工業化全貌的各種 

極爲不同的活動。有效的業務活動大部分決定於秘書 

處是否有能力建立一種堅强的技術力量和對於每一特 

殊工業部門和方面的問題及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 

有透徹的瞭解。在其實際應用上，此種技術訣蜜和對 

於個別程序方面的瞭解當然必須在全盤解決當前問題



的方法上加以協調。一個工業計劃—— 無論是設立一 

個単獨的工廠或是發展整個部門的工業—— 時常涉及 

需要以部門間的解決方法來處理的間題，而這種方法 

係以工業的各方面來表示。例如，對於一個單獨工業 

的可行性調查在很多情形下是對於下列不同事項進行 

個別調查的結果 :市場能力、原料及其他物賈資源的有 

無、勞力及人口狀況、資本富要等。在計劃之涉及工程 

調查及促進壽資的進一步階段中，也許需要將不同的 

技術標準應用於最適當的生産程序及設備的選擇、地 

點的扶擇、必要技術人力的訓練和從事個別研究用以 

解決與利用現有原料及解決本地性質的其他問題有關 

的特定問題。因此，一個單獨計劃可能涉及開列於工 

作方案內的全部活動。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整個工業； 

在兩種情形下，多方面的方法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提供處理工業化問題的此種多方面方法之能力將決定 

工發組織在完成大會付託它的廣泛任務上的成功或失 

敗。

一四.新組織必須應付的開首挑戰之一就是它需 

要使它本身具備滿足此種多方面要求的能力。大家都 

知道，處理工業發展間題的職員迄今歉是聯合國中較 

小部分的人。相形之下，工業專門部門的數目則極大， 

而且種類幾乎無窮。我們從未認爲工發組織必須處理 

它們全部。但如果要使本組織發生效力和作用，在充 

分計及工業發展活動的諧和體系內其他聯合國組織的 

經驗和活動之後，它必須能够以它的技衛人員處理工 

業的若干基本方面。

一五.處理各種專門工業需要最低限度的良好編 

制，這種編制的估計目標已經確定，但我們距離此最 

低限度還相差很遠。在這種情形之下，_必須將資源集 

中起來，以應付最迫切的需要。雖然目前將一切優先 

都給予直接協助的活動，但是希望此等活動能在眞空 

中發展就不切合實際了。業務活動槪念本身必須要在 

較廣泛的各方連貫的環境中去瞭解，這種環境包括有 

能力去動員各種資源、促進達到特殊目標的合作以及 

提供背景的和技術的資料；它也包括以實際應用爲目 

的繼續研究和評估現有的經驗。由分析研究特殊問題 

所獲得的對於工業化需要之了解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値 

很可能並不低於零碎提供的技術意見；無論如何對於 

發展和實施健全的直接協助方案，此種了解是不可少 

的。工發組織如果不先發展範圍廣泛的各種技術力量， 

如果它不成爲實際資料的儲藏所和處理關於工業興建 

及技術轉換問題的聯絡中心，它就的確不能希望充分

開展它的業務。此外，當前的工作方案—— 它包括很 

多種類不同的活動—— 顯示仍有許多方面需要進一步 

的發展。因此,例如關於下列這些事項必須着手工作並 

儘速開展：工業資金的促進、工業資料與聯絡的發展、 

專利權與執照問題等等。

一六.訂立基本政策和進行我們的工作的方法當 

然走理事會的責任。秘書處係聽命於理事會並依照理 

事會的準則和訓示進行工作。在當前過渡期間，一方 

面工發組纖的設立造成了擴大的體系，另方面該組織 

總處新址業經指定，這兩方面都使有伸縮性的方法更 

加需要維持。但在此階段同等董要的事是不要忽視加 

强工發組織秘書處技術力量的基本需要。如此就可同 

時兼顧以下兩種需要：一方面是該組織逐漸具起它的 

基本任務時需要在此過渡時期維持並促進必要的服 

務；同時需要建立理事會可資信賴的堅强機構以實施 

工發組織的政策及方案。

一七.工發組織在建立其技術力量時也將加强它 

作爲發展中國家及工業進步國家間的橋梁之能力，以 

便尋求前者的人力、市場潛力及物質資源和後者的資 

本及技術知識之眞正結合。目前在工業界中，對於近 

年以來因技術大量擴展及工業生産急劇增加而同時造 

成的技術集中或兩極化，極爲關切。在促進發展较差 

國家的技術進展上，國際合作所負的任務可能對於利 

用技衛和應用新發展於工業的全盤狀況産生重要的影 

響。同樣地，大的國際公司遍及全世界的利害關係逐 

漸成爲在工業責任由一個單獨國家中的業務轉變到較 

廣泛的國際範圍It»的一個因素。國際工業公司遠大行 

動的最近實例代表國際合作的一種新形式。今日國際 

公司的業務網正在創造出一種國際主義和實黯國際合 

作的現象，這種現象非人類事業的任何其他部門所可 

倫比。這種情形也適用於經公開設立而其業務主要係 

在國際水準上發展工業的組織及方案。

一八 . 與此種現象相镇® 的則係k 展中國家所從 

事的努力，以求擴大它們的市場和探求區城或分區性 

質的聯合工業企業之優點。對於多國的匿域的方法必 

須要更加注意。就大量生産工業和大規模經濟下的工 

廠而言，較大市場的優點顯然可見。但也有許多其他 

的優點，例如勞力及資本的流動性、人爲障礙的移除、 

聯合研究及發展便利的設立等，這些優點大有裤益於 

建立加速工業發展的有利條件。

一九 . 至於正在工業化中的國家，也需要作繼續 

不斷和更大的努力，以發展它們自己的工業力量。發



展中國家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它們自己的資源、人力和 

工業産品的市場潛力上有很.多工作可由它們自己來 

做。但是在力圖動員它們自己的資源時，發展中國家 

時常遭遇到缺乏若干器械和行動工具的情形。我們的 

技術合作活動必須以墳補這個差缺爲主。近年以來對 

於工業發展方面申請援助的缺乏曾有關切的表示。我 

們的技術援助方案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在偵値上幾乎增 

加一倍，此種有力的增加指出申請的稀少並不表示需 

要的缺乏。雖然我要在人們中間第一個先承認，業務 

活動的意義並不能用花費的錢數來衡量，但是如有應 

付此種活動的充分能力就可爲申請的提出提供董要的 

激勵則毫無疑問。有一個可供利用的適當體系在擴大 

業務方案的範圍和效用上頗具重要性，新設立的特種 

工業事務方案最近所産生的經驗已進一步證實此種董 

要性。在此項方案實施以來的最初九個月裏，牧到各 

政府的協助請求共一百多起。這些請求的大部分正在 

特種工業事誇方案項下加以處理，同時也餅酌情形將 

若干請求在其他現有方案項下加以審議。璧於此種試 

驗方案現在紙是在它的開始時期，而且開始辦理在它 

項下的業務時又是一個董要的組繊變更的過渡時期， 

而此種變更大部分仍在繼續進行過程之中，也許在工 

發組織安頓於總處處址以前還要繼續一些時候，因此， 

建立有利的環境及設立有效處理發展中國家需要的適 

當工具顯然易於引起發展中國家的積極響應。

二0 . 業務活動所産生的影響當然不能紙由計 

劃、申請或專家之數目甚至所用的敦額來衡量;中心問 

題是一個有無效用的問題。設立特種工寒事務方案作 

爲一種有伸縮性的迅速行動的方案，並使它免於經過 

寶累的方案擬IX程序—— 這已經爲潛在的需要開啓了 

途徑，使這種需要具體表現爲實際的援助申請。此種 

方案的實施正爲人們提供工業發展方面的經驗和對於 

這方面各項需要的眞正性質之更佳了解。愈來愈爲明 

顯的一點是，這並不是一個以養匙来灌送訣窺資料的 

間題，也不是由合格的專家供給零星意見的問題。就 

所提供的協助之根本償値而言，技術能力也許極爲董 

要，但是它在發展中國家的有效利用則端賴有無能力 

繼續不斷地提供援助。

二一 . 如屬經指出的那樣，工業是一個極爲實際 

的領域；除了一般政策問題之外，要處理的問題需要 

在個別的環境中採取特殊的行動。因此，必須把毎一 

個計劃看作經由實際實施的不同階段而進行的一種聯 

合持續的努力，一直到獲得預期的結果爲止。所幸在

工業方面在大部分情形下都可能從物質方面甚至數量 

上確定每一計劃的目標。但所需要的是，在達到事先 

確定的目標之過程中，要有大幅度的伸縮性，以便留 

有餘地作必要的調整，以適應在不同實施階段所面臨 

的現實情況。就大多數技術合作方案項下現有的程序 

而言，這可說是代表一植繼續不斷的方矣擬訂及方案 

再擬訂之需要，以便在計劃進展時按照計劃的要求來 

調整行動的工具，一直到獲得預期的結果爲止。本人 

經過愼思熟慮之後的意見是，如果要能够爲各政府在 

工業發展方面服務，向它們保證依照有伸縮性的方案 

擬訂程序繼續提供援助，我們不但千萬不要作任何假 

定認爲申請缺乏，並爲此擔憂，我們必須愈益關切的 

事是，本組織需要提高其力量以滿足發展中地區在它 

們工業化運動上的靡大需要。

二二.我迄今所提到的是影響工發組織及其他聯 

合國組織之活動的間題。但工業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過程，這個過程不能由一個孤立的有利點來觀察。發 

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及政洽政策卽或不特別牽 

涉到工業部門，但在決定工業發展率、它的結構、工業 

在一國內的地點及工業效率時，時常發揮董要的作用。 

同樣地，在工業國家內關於對外賈易、援助、國際投資 

及工業技術轉讓的政策以及影響全盤經濟成果的政 

策，都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發生了影響。

二三 . 工業化是一個多方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將工業部門中的一般政策和特殊措施予以整體化是 

絕對必要的。如果要使工業政策發生效力，它就不能 

脫離關於個人所得的國内分配政策、就業政策、關於儲 

蓄及投資的政策以及不但提高工業部門的生産力而且 

提高農業和服務部門生産力的措施。在這方面有理由 

表示樂觀的一點是，各政府遂漸承認經濟發展的設計， 

一般說來不能脫離特殊政策問題的考慮和屬於經濟中 

的工業、農業及服務部門的措施。此種了解造成了對 

於工業化經驗之一般調查及分析性評估的更大需要， 

用以指導進一步的行動。

二四 . 業已進行的和正在準備中的調查表明，近 

年以來很多國家都經歷了毎年平均在百分之七至百分 

之九的工業增長率。在過去十年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生 

産整個來說增加了一倍。鋼鐵生産增加了三倍,進一步 

擴充的計劃也到了高深的階段。水泥的每年生産增加 

了一倍以上：現在已超過西歐和北美洲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的生産。對於工業和農業發展兩方面都極爲重要 

的事是，生産合成肥料的能力現正在顯著擴展中。在



能量的生產、運輸和交通設備及敎育方面也有了顯著 

的進步一 ■而這幾方面都是工業部門本身進步的主要 

先決條件。幾個發展中國家製造品的出口證明在國際 

市場上頗有競爭力。

二五 . 工業的增長率比較高，而相形之下仍佔絕 

對優勢的農業部門則增長率低得很多，表示起步的基 

礎非常低。發展中國家工業增長的數量和已發展經濟 

在甚至較低的增長率之下所産生的數量相比，其比率 

頗爲不大，但此種頗爲不大的比率也不能表現在工業 

增長百分比的本身上。已發展國家的製造部門比發展 

中國家的製造部門在規摸上大得多—— 而以每個人爲 

基數來說當然相差更大。例如在實際産品數量上，發 

展中國家的每年增加量僅有西方已發展國家增加量的 

七分之一左右，而以每人爲基數僅有十五分之一左右， 

雖然在增長率上發展中國家的有利比率予人的印象與 

此不同。

二六.下述的事實也同等地指出發展中國家産品 

數量的堆加較少，卽發展中國家製造品生産每年百分 

之七的增長率並不足以擴大工業的基礎進而滿足對製 

造品消費需求的增加。結果是此種産品的進口增加。一 

般說來大多數國家所達到的增長率也低於它們的經濟 

發展計劃中所預測的希望。此外，發展中國家較高的 

人口增加率汲取了較高生産的一大部分，結果是將這 

一點考慮在內之後，工業生産的增加率如以每人的比 

率來表示則低於百分之五，至於與已發展市場經濟相 

較，如果計及人口的增長就其顯然的增長差數幾乎完 

全消失了。

二七 . 現正在編製中的"工業發展調查"所編列的 

數字指出，發展中國家建立製造部門的全部努力所造 

成的結果是，在一九六0 年代前半期整個世界全部製 

造品生產中顯然最多紙估不足百分之五之數。而且這 

個百分數不高於三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戦發生以前的 

數字，也和十年前的數字實際相等。依照自前的增長 

率，發展中國家的製造品生産到一九九0 年左右也許 

不會佔世界製造品總生産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A 以 

上。

二八.對於發展較差國家中工業發展潛力的定量 

預測，無論是以全球、區域或甚至以國家爲範圍，都非 

可以立卽獲致。但是偉大潛力之確屬存在則毫無可疑。 

此等國家目前未經加工或僅略微加工就輸出的初級商 

品數量極巨，這爲高度加工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而 

高度加工將大量增加輸出所得並協助滿足本地市場日

漸增加的需求。在各種商品中人們立卽想到鐵金屬和 

非鐵金屬、石油、木材和林業産品、天然纖維及皮革等。 

下述的事實爲這個趨勢産生進一步的希望, 就是人們 

現在比在二十年前左右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資 

源瞭解得多得多，這應感謝工業國家及聯合國系統內 

各機關的雙邊協助，加以發展中國家本身的努力，所 

完成的廣泛調查和可行性研究。

二九.類似的補充性和相互支援也適用於下述兩 

方面，一方面是農業生産，另方面是合成肥料、農業機 

械和設備、去疫劑、殺蟲劑、燃料及農業部門中的其他 

"投入"項目之生産。另外遺有一個例子是建築及營造 

工業之潛在靡大的擴充及其對於水泥、木材產品、陶瓷 

產品、鋼鐵等類似材料的需要。

三0 . 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工業部門，並且把基 

於資源的工業和偏董市場的工業之整體化發展腫合在 

内，乃是持續不斷地發展國民經濟其他主要部門之絕 

對不可少的基礎—— 這是愈來愈加明顯的事。當所得 

因工業部門的擴展而增加時，結果造成的更大需求將 

爲工業擴充提供更加廣泛的基礎。此外，假如國家採 

行的政策適當，所得的擴增可産生更多的儲蓄作爲工 

業計劃方面的投資。工業增長的本身將提供一個訓練 

的場所，使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技能和管理能力得在 

這個訓練場所裏培育出來。槪括地說，工業化過程一 

旦達到一定的具有決定性的最低水準，它就可能産生 

出助使它本身的許多問題獲得解決的力量。許多發展 

中國家工業部門中現有的缺點可說一部分是由於它們 

仍未達到這個具有決定性的水平。

三一 . 工業的增長率百分之七，農業的增長率百 

分之三，乃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典型，但兩者的懸殊 

則頗具病徵性。工業繼續不斷的增長但農業不同時增 

長，尤其糧食生産不增長，那末工業增長也許終久不 

能持續。農業部門仍估有大部分就業人口，卽或就國 

民所得的比數而言仍遠較工業部門董要，它必須成爲 

工業的主要市場和以農業爲基地的原料之主要供絵 

者；它必須以糧食供給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工作者和膨 

服中的都市人口。現在需要對於偏重農業的工業化予 

以重新董視，此種重視也可在許多國家中看到。不充 

分供給肥料、殺蟲劑、去疫劑、拖拉機、農業工具及器 

械，農業就不能進步，而這些項目紙能由工業系統來 

供絵。消費製造品—— 衣服、鞋、像具、腳踏車、收音機 

等—— 也是天然的鼓勵物品,可誘使農民增加生産,並 

將他們的剩餘利用貨幣交換轉變成他們需要的物品。



在環境適宜的那些國家中，發展基礎健全的偏重農業 

的工業化必須成爲當前的主要關切事項。但一般來說， 

一切可與工業均應基於其對所得增加的貢獻加以發 

展；反之所得增加可用以進口必要的器械以增加農業 

生產力。同樣地，擬訂若干種穀物的擴展計劃時應同 

時爲加工工業擬訂充分的擴展計劃。

三二.應付這些遠大問專能否終於成功大部分要 

靠在這方面國際合作的充分體系是否會出現。動於工 

業部門在策略上的董要性現在已有極爲一致的意見， 

此一體系似乎正基於這種極爲一致的意見演化中。在 

此種趨勢中的一個有利因素是，工業國家中成功地維 

持了充分就業和經濟堆長的政策，而工業國家中在發 

展新工業技術方面的大量投資則發揮了主要作用。對 

發展較差國家言，此種趨勢的確並不是沒有意義。它 

不僅增加工業國家直接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它也 

將鼓勵和便利已進步國家在工業結構上的轉變，此種 

轉變不僅對已進步國家而且對發展中國家都有長遠的 

利益。工業國家現在處於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得以 

愈益集中力量於需要更爲複雜和精巧技術的工業，而 

將生産各種製造品的擴大任務留給發展中國家來具 

擔，所生産的製造品係供國內消費及輸出之用，其中 

包括勞工比較密集和較簡單的技術所生産的製造品。

三三.在發展中國家這方面也有許多令人與奮的 

象徵。其一，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現在比十年或 

二十年前有了更徹底的了解。其二，許多發展中國家 

也已開始爲工業研究以及工業計劃的設計與實施建立 

一個制度體系。它們對於促進工業效率的政策之重要 

性比從前更加瞭解同時對於發展工業各部門應有選 

擇的董要性也比從前更加重視，以更替從前以普遍自 

足爲目的因之生産成本高昂的趨勢。發展中國家遂漸 

了解由它們本身採取行動以區域或分區整體化政策来 

擴大市場，實爲重要，甚至有其必要。在建立捐助國 

和受助國間更大的信任上，它們也表示有與趣。毫無 

疑問地，以促進在技術、訣蜜資料、資本及企業方面擴 

大的和更加有效的流動爲目的而努力合作的時機現在 

已經成熟了。

三四 . 靈於我已極爲簡略地檢討過的情況，發動 

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國家就工業化政策及措施舉行積極 

的交談確屬需要。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卽以朝着這個 

方向邁進第一步爲目的。

三五 . 依照已經核定的座談會議程，座談會將建 

立在一九六五年及一九六，六年舉行的一系列區域座談

會的基礎上，在這一系列匿域座談會中許多討論事項 

係以區城的遠景來審議。國際座談會將提供一個發展 

中國家工業狀況的全球性調查，使各區域的國家有機 

會把它們自己的狀況及遠景和其他區域發展中國家的 

狀況及遠景加以比較。它也將以相當的深度來檢討一 

切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問題，並以槪括的輪廊 

指出國際合作的範圍。希望座談會的進程將協助各工 

業國家政府擬訂它們的雙邊援助方案及工業方面多邊 

協助的政策。在私營部門頗爲重要的工業國家中，座 

談會也應對該部門提供寶貴的指導，擬訂在發展中國 

家進行國際活動的計劃。最後希望座談會中的討論將 

協助整個聯合國系統設計一個對工業部門技術與財務 

援助的擴大與改進方案。在適當的時候理事會將進行 

檢討座談會的結果。

三六.我願藉此機會對奥國政府擴慨提議作爲國 

際工業發展座談會的地主國表示感謝。我們實在非常 

感激希職當局的合作和面臨困難中的堅決努力。秘書 

處本身正進行準備工作及必要的安排，以確保座談會 

得以如期召開。

三七 . 昨天在關於理事會議程的辯論中，工發組 

織的未來活動引起很大的興趣。我剛繞討論了對工業 

化有基本重要性的各種間題及爭點的許多方面；在工 

發組織的資源獲得更充分的發展，它的程序獲得改善 

以後，再預測工發組織工作的未來趨向也許就可明晰 

地描續出該組織試圖實施大會的委託時所負的任務， 

大會委託的植要責任係"鼓勵動員各國國內及國際資 

源，以協助、促進及加速發展中國家之工業化"。

三八.此項委託預測聯合國將來要在促進工業化 

方面擔貴更積極更有效的任務。促進的槪念是工業方 

面極爲董要的一個槪念。工業化包括許多不同的事物。 

幾乎沒有一個工業上的計劃不在某一時期或其他時期 

涉及初步調查、技術研究的應用、制度設備的使用、技 

術人員的訓練；計劃的編製也許需要應用高深的方案 

擬IX和計劃評估技術，以及基於較廣泛的政策性意見 

的優先系統。地點、程序和技術的選擇也貫穿整個一系 

列相互關連的部門。但在每一項工業計劃中都有一個 

基本的行動要素—— 無論它所涉及的是個別工廠的設 

立，或是某一國家內某一特殊工業部門的發展—— 我 

們有些武斷地稱之爲工業促進。

二九 . 工業§十劃的促進也SÈ是自毎~■計劃的最初 

階段—— 無論是一項特殊的可行性研究或是工業可能 

性的一般調查—— 經由下列以後逐漸實施的步驟而發



展，例如參照現有資源、工程研究、資本及壽資需要、設 

備及機械的選擇、人員的訓練等對市場及技術可能性 

加以評估。

四0 . 工發組織的工作顯然在工業發展的每一方 

面都將貴有一個積極的促進的任務。在這種意義上，理 

事會據有的文件狼可能並未表現出某一特殊方面，而 

這方面繞的確是我們的工作的眞正核心—— 在試圖加 

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工作的那些國家和能够爲行動提 

供工具和便利的那些國家之間繼續維持和擴大它們的 

聯繁並建立實際的關係。甚至關於業務方案，如紙把 

它們看作專家向着發展中國家的單方向的流動也是過 

於偏狭的看法。我們想要做的事是把一個更加機動的 

方法建立在業務方案之內。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之內 

我們就有這種有伸縮性的和機動的工具，這個工具使 

我們在尋求解決發展中國家實際工業問題的方法時得 

以促進我們的行動。這種方法也在逐漸擴大應用於其 

他業務方案。據我所了解，發展方案的技術協助部分 

每兩年一次的方案擬訂程序正在訂正中，其目的在於 

使方法更富伸縮性,進而使方案擬訂得以繼續進行。由 

工業化所需方法的觀點言，這是最令人滿意的一個發 

展。我確信由於此種發展的結果就可能技衛協助部 

分更加廣泛地使用於工業發展計劃了。同樣地，在發 

展方案各機關間諮商委員會最近的一次會議上，我提 

議爲了進行促進性的活動應將特種基金計劃成立爲一 

個新的類別。同樣地，也許宜於爲聯合國在工業發展 

方面的技衛協助經常方案進行方案擬訂程序的檢討。 

它的程序應予以調整，俾可將此種方案用爲促進實地 

活動的子金，而實地活動又可作爲更大規摸的業務的 

植紐。理事會也許願意建議大會採取適當行動以達到 

這個目的。

四一.更有伸縮性的業務工具確實是工發組纖未 

來行動方案的基本促進系統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任 

務並非用以代替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工業力量，而是鼓 

勵此種力量的建立，並協助它們充分使用它們自己的 

資源和可能獲得的或已有的來自國際方面的協助。我 

們的工具與工業化所需要的寵大資源相對照實屬有 

限，可是這並不應使我們氣截而不對全面的工業化問 

題採取行動，但這要假定我們明確瞭解，在實際上行 

動的結果將決定於我們能運用多大的影響力量。例如， 

我們不能把工發組織現階段的任務視爲提供經費用以 

建造工廠,但是我們能够一 -會同有關各方、國際金融 

機構、甚至私人或其他方面採取適當行動，藉以—— 大

力促進在特殊工業事業上的實際投資。再以另一方面 

爲例,例如訓練工作，工發組織顯然不能訓練工業化所 

需妻的一切人力，但它可協助各政府» 定需要、促進訓 

練便利和方案，以及找出在特殊情形下專門訓練可能 

獲致的地點。同樣地，在建立該組織在各種技衛部門 

上的力量方面，或者在建立合格的工業情報服務方面， 

我們並不打算把它建造成唯一的知識儲備所；這顯然 

是不可能的。工發組織if?需要的是明智地處理這些問 

題的能力，以便把普遍存在於工業化世界的累積知識 

更快地供給發展中國家實際應用於建立它們的工業。

四二.在一種極有系統的方式之下，工孽組織可 

以看Ï乍一種中植的合作的應合場，透過它就可能汲取 

一切參加國家儲備的經驗、技術知識及有形資源。因 

此，它所貴的未来任務可以擬想爲以健全、有秩序且迅 

速的工業發展爲目的的廣大國際合作網之中心點。

四三，這個中植任務可能需要同時作堅決的努 

力，基於工發組織對加速工業化任務的途接與手段之 

根本關切，從事若干形式的前進設計。我們必須發展 

出來一個方法以便在全球的基礎上評估發展中國家工 

業發展的進步。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發展中國家 

在世界全部製造品出産中所佔的份量在過去三十年中 

始終不變，而照目前的堆長率在未來二十五年中也不 

致高出很多。一個有指示性的計劃，連同未來若干年 

.的預測—— 也許相當於糧農組纖現正進行的一九七五 

年及一九八五年世界農業指示性預測—— 或可提供一 

個極爲需要的參考範圍以便引導工業化工作於所希冀 

的目標。它可充任例如以下各種董要和困難問題的灣 

導：轉讓新發展的工業技衛，而此種工業技術是以高 

度加速速率發生的；建立國內設計能力使工業技術適 

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促進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的出口， 

加快基於經濟整體化及區域合作的投資，和增加援助 

的多邊化。發展中國家有一種情性，就是爲了站立不 

動而快快地跑，爲了使它們得以脫離這種惰性地位必 

須採取有效行動，而探取這種有效行動時所必不可少 

的乃是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的健全透視。

四四.槪括來說，假如過去三十年的趨勢繼續不 

變，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工業上所估的份量就不致增加 

得很多。工發組織的任務就是綴由國際的合作努力來 

協助改變此種情勢。在工發組織未來方案的基本方向 

上我們必須高瞻遠囑；在朝着最後的目標前進時，必 

須腳踏實地連續採取實際的和審思熟慮的步驟。



附件染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教行主任在工業發展理事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中的陳述

我的談話也許不完全針對正在討論中的項目，因 

爲在討論這項目時各位代表提到了與其他項目有關的 

許多其他點。因此，請各位讓我離開組織和結構問題 

的範圉來說—— f t在必要時縫這樣做—— 以便把我的 

論點更明晰地陳述給理事會。我現在不願意說我拒絕 

或接受已經提及的任一觀點，但是我極爲董視各位代 

表在討論中所提出的觀念和意見，我確信這些觀念和 

意見表示各位對於工發粗織的結構及組纖的某些方面 

由各位演說人特別董視的角度來觀察断産生的寶貴看 

法。但是我完全贊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今晨發表的董 

要談話，他說秘書長的責任就是在一般规則的範圍內 

安排和監督秘書處的工作，而此種一般規則就是專爲 

這個目的IT定的。在我看來這毫不減損論點的相關性 

和重要性。本人對已經發表的意見表示歡迎。

我願意聲明我不把工發組織看作一個偏重行動的 

組織。這也許使今天到會的許多人吃驚，但是我把工 

發組織看作一個促進的組織。

我願指出我有幸在理事會中發表的陳述中的一 

段，我在那一段裏說：

"在一種極有系統的方式之下,工發組織可以

看作一種中植的合作S 合場，透過它就可能汲取

一切參加國家儲備的經驗、技衛知識及有形資源。

因此，它所貴的未來任務可以擬想爲以健全、有秩

序且迅速的工業發展爲目的的廣大國際合作網之

中心點。"

我就是以這種方式來瞭解工發組織的任務，這種 

任務包括實地業務，無論是出於技術援助的形式或其 

他形式的實地業務。實地活動雖係該組織的重要職掌 

但並不是唯一的職掌。假如這種了解不眞實，那末 

就根本錯了。

工發組織的業務活動可能開支數百萬美元。我們 

不能毎年紙用一千萬或兩千萬美元就使發展中國家工 

業化。正是這一千萬或兩千萬美元的影響作用、正是本 

理事會的影響作用和工發組織的職責在一切方面所産 

生的效用，緣能協助建立了解和能力以汲取"一切參加 

國家所儲備的經驗、技術知識及有形資源"達到發展中

國家工業化的目的。這就是所說的促進的意義，而促 

進則包括業務的以及他種活動。在我看來，這就是工 

發組織的職責。

我決不參與其事使工發組織紙不過成爲一個職員 

或技術協助專家的雇用機關而已，雖然這是它的一項 

主要任務。我絕不參與其事使工發組織成爲一個現代 

恐龍的樣子，有一個大的躯體而沒有頭腦。工發組織 

應該有强壯的臂膀,但也應該有一個頭腦、智力和智慧 

以便作出有效的行動和有目的的思考。所謂"研究"是 

業務活動的一項重要支助，而它大部分實在是事實和 

情勢的編纂與分析。發展中國家—— 今天並未全部在 

座一一將把工發組織看作鑑別經驗、知識及資源之潛 

在的或現有的儲備和以明智的方式鼓勵充分動員此種 

儲備的一個組織。這就把工發組織的整個宗旨表現在 

喪句話之內，而這幾句話在我看來就可鑑別工發組織 

的特殊職責。對於這種鑑別現在應該由理事會來說是 

或不是了。這就是剑斷秘書處的必要結構和組織的第 

一步。

秘書處必須用文件和研究調查來爲大會、經濟®  
社會理事會、工業發展理事會、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 

☆ 國體系內的許多其他機構服務。工發組織旣係聯合 

國系統內的一部分，它就要履行這個責任。

我們必須有人員來編製這些文件，繼續辦理會議 

中討論的事項，以及參加與工發組織有關的聯合國會 

議之廣泛的形形色色的活動。我必須告訴各位工發組 

織目前的設備使我們不能充分執行此等職責。我難以 

派遺職員去參加各園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系統內其 

他機關的會議。不僅爲了紙是出席這些會議而且爲了 

積極參與會議中的審議，我們很想參加並且必須能參 

加這些會議。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職員和機構。

在此次届會開始後不久曾有人提到未能以各種語 

文適時準備文件的情事。不但在會議事務方面而且在 

實體方面及極爲董要的方面，我們的組織遺有許多其 

他缺點。我現在想到一個實例，就是聯合國在科學與 

技術方面的一個董要委員會昨天開始舉行會譲，並將 

繼續舉行會議兩週。我沒有一個載員以全部時間注視



聯合國此一極爲重要的機構的工作。我派不出一個載 

員來注視委員會會議進行的情形。同樣適當的實例還 

有許多。

此外違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職責是本理事會在此次 

屆會中深刻討論過的，那就是工發組織對於協調聯合 

國體系內各組織在工業化方面的工作所責的職責。無 

疑地這是工發組織的一個重要職責和工業發展理事會 

的一個主要責任。要成功地擔負起這項任務，工發 

組纖必須小心仔細地注視各機關範圍廣泛的各方面的 

活動。我們必須發展我們的活動和建立我們的工作方 

案，但一~•用一個比喻來說不要踏到任何人的腳 

址上。我毫不懷疑此種協調活動不鹏對於聯合國而且 

主要對於發展中國家都頗爲需要和有用。但是它需要 

職員和組織來做這樣的事。各專門機關在它們存在的 

許多年當中是如何在它們的行動範圍內獲得它們現在 

的經驗、知識和能力？毫無疑問地，所以能做到這種地 

步，除其他途經外，就是由於能力優秀的載員在有關 

範圍內糖極進行研究和實地工作方面的活動。如果你 

紙把自己作爲一個雇用人員的機關透過一系列例行的 

和幾乎機械式的途徑來支付鈔票，那你就不會培養起 

力量來。工發組織秘書處必須不厥在各合作組織的中 

央階層上而且更重要地是在各國和區域階層上履行它 

的協調職責。協調工作一定也得包括範圍廣泛的工業 

活動。由於考慮到此種載責我們必須作出結論以便進 

而採取適當的組織上及結構上的措施。

但是工發組織最重要的和首要的任務無疑地是在 

技術合作方面。正如我所說，工發組織是一個促進性 

的組織。作爲實現此種目的之一個工具，它的實地業 

務極爲重要，但並不是唯一的工具。如果不顧及其他 

的載責，實地業務的有效性將大爲減損。

我們如何進行如此重要的實地業務的職責？

我們收受各國的申請。"收受"一詞實在牽涉很多 

事項 ,這些事項都應該在收到一件實際申請之前進行。 

毎一件申請都必須要在實質上、財務上和業務上加以 

檢討。無論幸與不幸，在工業上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活 

動範圍縮小到很少數的方面。我們必須有能力顧及工 

業的主要方面。我們現在遭遇的麻煩大多由於事實上 

秘書處不能充分顧及工業的主要方面。如果我收到一 

個發展中國家對躬工業的申請，我不能因爲這方面不 

在顧及範圍之內就說個不字。我們必須在工業設計上、 

在鑑別工業計劃上、在設立政府行政機構用以促進工 

業發展、提供意見和實施菅制上，予以協助。許多國家

正處於工業化的不同階段中， 在處理來自這些國家的 

工業申請時 ,我們必須準備在若干範圍內（大約有三十 

個範圍) 滿足此等申請，這些範圍已在各位據有的文件 

中指明，此項事實已在討論中獲得充分的承認。在組 

織及結構事項上，我們不能絕對拘泥不變。我們可以 

設想如何把各種活動範圍加以組合或再組合，但是我 

們必須永遠有能力顧及各種職責的全部以便處理已收 

到的申請。我並不是說任何形式的組織或結構自始就 

是對的或錯的。在這些事項上我們必須要有伸縮性， 

並且讓實際經驗來決定何處需要變更。這大約三十個 

範圈構成各位面前的文件中最高人員編制表的基礎。 

我們的自標並不是要在我們的職員中擁有這些範圍中 

每個範圍之內第一流的專家。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 

們所希冀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在這些範圍中每個範圍 

之內都有核心職員，人數也許四個或五個，他們就是 

每個範圉之內行動的支柱。數日以前我以這些範圍之 

一 ， 卽化學工業，作爲詳細的實例，但許多其他實例 

可在文件ID /B /4中見到。一般來說，在所有這些活 

動範圍內，調查和研究應該支持業務活動，反之亦然。 

在某一範圍内分配給研究活動的職員時間與分配絵業 

務活動的職員時間，在任何一瞬間也許沒有直接和固 

定的比例。理由是我們的方案是動態的和在變動中的。 

我們可能由實地牧到更多的技術協助之申請，而在職 

員增加到能配合業務之前將有一段時間上的遲延。在 

另方面，我們也許必須將比例頗大的職員安排在申請 

剛開始陸續遞入但將來可能增加的範圍內工作。

我們需要那種職員？我們當然需要通才人員，他 

們看工業化問題是由問題的全部來看，他們能處理聯 

絡及業務活動的不同方面。我們也需要專家。約旦代 

表引述了醫學上的經驗來指出對通才人員的需要。但 

是我們也需要專家，不是全部專門範圍，而是對每一 

方面的發展熟悉的合格職員。所以我認爲在徵募職員 

和專家的限制及實際問題範圍之內，我們非要有專家 

和通才人員不可，而且這兩種人必須共同工作來處理 

工發組織業務上的職責及其他職責。

我們如何進行業務上的工作？我們必須建立一個 

積極的供求機構。需求卽是發展中國家的申請，而供 

應係來自先進國家。我應該趕快說明，在很多情形下 

我們把得自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供應極爲適當地用以滿 

足來自另一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各位已在討論中提議 

設立一個外勤事務單位，由工發組織的代表人員組成， 

毎一個代表顧及若干國家並留駐外地二年或三年。這



將是本組纖業務活動的一個極爲董要的校幹，而且是 

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此類外勤事務職員，無論其所 

需經費用何種方式壽措，應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各區 

域開發銀行以及他們所指涯的國家中的發展方案常駐 

代表密切合作。

但是創立一個發展需求的體系而不同時發展一個 

相與的供應體系是沒有用處的。總之，在徵暮制度上 

我們需要大加改進。我們今天上午聽到一位發展方案 

的高級職員談到爲發展方案一般活動徵募人員時的困 

難。這些困難在工發組纖方面更加厳董。如果我們不 

發展出確保專家與經驗一 •尤;其是來自工業國家的專 

家與經驗—— 之流動的供應體系，我們就不能在業務 

活動上有很大的進展。

工發組織職責的若干主要範圉是：爲立法團體服 

務、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協調的責任及重要的業務職 

責；我們必須從這些職責開始，纏能鑑別所需職員的 

結構、組纖及種類。在這方面我不願意說已經在聯合 

國有了十年或十五年經驗的載員封工發組織根本不適 

宜，我也不願意說對聯合國不認識或者沒有經驗的外 

界人士根本是新血液而且很好。事實上,所徵暮來的最 

佳人選在他們的經驗和能力獲得充分利用前，需要充 

分熟悉聯合國的工作及其機構。我們秘書處的全體同

仁都必須承認在這樣一個組織----個政治組織——
中的工作所受的限制和所有的潛力。

有栽位代表討論到組纖的細節。無人聲稱任何行 

政機關是一成不變的或者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可是我 

們必須要略微在事前有若干設計。在此處我又不贊同 

約旦代表的意見，他認爲文件中所說明的結構是從現 

在起十年或十五年後的結構。反之，我能把它看作在 

非常短的期間—— 不超過兩年或三年—— 就要達到的 

一種需要的估計。

另外一點是曾輕特別提到的，我所指的是小里工 

業方面的活動。小里工業生産的技術無疑地是一個問 

題。小里工業的經濟方面及政策方面也有間題。但是 

我們爲工發組織所扶擇的是寧可强調小里工業發展的 

組織和機構方面。這三個不同的方面都實有其事而 

也都需要。但是在擬訂工作方案時，大家都承認許多 

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是在建立小里工業的中植事務工 

作及支助活勤方面提供意見。發展中國家需要有效地 

創立小醒工業推廣事務工作，例如在農業方面訓練有

素的推廣工作人員可與小生産者取得聯絡並且供給他 

們意見和援助。發展中國家需要爲小生産者建立劃定 

工業區及其他形式的機構。這就是何以採取決定把小 

工業當作本組織當前機構及事務活動之一部的理由。

已提送理事會的若干文件被認爲過於詳盡和難以 

遵行。於是我們提送了十分簡垣的文件，il些文件又 

披批評爲所提供的資料不够。我不知道何所適從，但 

我將一如旣往盡我最大的力量服務理事會。可是我認 

爲任何人如果由有意摘要編製的文件中斷章取義作出 

槪括性的結論，主張載員的徵募工作應予停止，那是 

不公平的。紙要本組織有此需要，驟要工發組織依其 

所受委託及權力應予履行的載責有此需要，徵暮工作 

就不停止。我絕不因爲某人在某處看到了幾句話，作 

了一個判斷，就停止建立工發組織所需要的最起碼的 

可與機構。我願强調地說，對於各位的秘書處在很多 

困苦的條件下所作的努力和所盡的責任作如此的判斷 

是不公平的。

在另一篇陳述裏，對於技術合作司的責任有所誤 

解。它給人的印象是，業務方面的一切行動都是這一個 

單位的責任。事實上這個可一 用̂一個比險來說——  
是業務活動的中植管理處，但是它依照申請的種類請 

主菅的實務單位提供技術及專家知識，而且在很多 

情形下請其進行實地工作。這個合作性單位的任務是 

管理和貫通各項活動和聯絡與此種活動有關的外界機 

構。我們發現這是管理各項業務以及充分獲益於實務 

單位之專家知識的最佳途徑。可是我並不聲稱，不能 

基於美國的大公同或其他任何機構的經驗而加以改 

善。

簡要地說,我認爲工發組纖正遂漸接近一個危機， 

這是由於對本組纖所抱的高度希望和期待所造成的， 

而正式設立本組織的決議案賦與它的職權及責任，範 

圍廣泛，仍非已有的資源所可配合。我們很高與理事 

會已表示對於組織、方案及職責的確立極有與趣。理 

事會和聯合國對工發組織的工作極爲董視，也頗有與 

趣，這是一個好的徵兆。但是我們要注視各方面的限 

制。現在我願再度提及我對理事會的陳述，那篇陳述 

結尾的一句話是："在工發組織未來方案的基本方向 

上我們必須高瞻遠囑；在朝着最後的目標前進時，必 

須腳踏實地連續採取實際的和審思熟慮的步驟。"



附 件 拥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通避的块議案

一〔一）. 聯合國工業發展姐纖的未来工作方案及括勤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一五 

二 (二十一)之規定，

確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工作方案務須設法 

實現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爲款組織規定之宗 

旨，並在可能範圍巧充分實施爲該組織規定之職務，

一 . 決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於執行其職務 

時主要地基於滿足發展中國家之急迫需要，卽經由有 

關研究工作所支持之促進活動與業務活動以加速其工 

業發展；

二.請執行主任依照以下準則履行其責任：

(a)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業務活動僅應在各政 

府之請求下辦理，無論經費來自直接收到之捐助，或經 

由參加聯合國發展方案,或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 

方案之適當財源，或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辦理；

( b ) 應採取措施以加速實施已在聯合國發展方 

案、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及特種工業事務方案項下核准 

之計劃，以及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中可能提出之

申請；

(c)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業務活動應予擴大， 

其法爲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密切與直接之聯繁，以更 

良善方法利用先進國家之經驗與知識；

( d )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二節第二段

(b )項所規定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各項研究活動應 

基於以下之考慮辦理：

G)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偏重行動之調查與研 

究方案應特別以促進業務活動之進行爲目 

的，而此等活動係由於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 

之職務範圍內所作之申請所産生者。聯合 

國工業發展組織之研究活動應針毅增進業 

務活動之效用辦理。此外，若干種類之研究 

與槪況調查被認爲在分祈與評估由實地所 

獲之經驗上及決定未來業務齒助活動之適 

當方向上，具有重要任務；

(ii) 惟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業務活動並不 

一定貴有直接支助任務之研究活動亦可滿 

足長期發展之有用需要,例如其他工業發展 

策略之擬訂。在此種情形下，聯合國工業發 

展組織應盡可能利用其他機構之適當工作， 

並於必要時鼓勵其他機構在該組織之業務 

活動經驗表示可産生成果之範圍內，從事 

此種研究活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亦可從 

事對於有關資料作有用之編纂並編列索引、 

由實際個案之比較研究所獲結論之分類以 

及工業趨勢之定期評估，尤其在發展中國家 

可從事成就之測定及重要工業發展問題之 

鑑別；

(iii)爲響應明晰之需要並經充分準備後,應舉辦 

研究班及講習班。爲是項研究班及講習班事 

前準備之文件及事後産生之文件應包括可 

用以指導發展中國家之類似討論會或研究 

團體之簡短明晰文件。此等文件應盡可能新 

颖並可迅供使用，以期發揮最大之慣値；

(e) 應將更富活力之方法逐漸植基於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業務方案之內，俾使實地活動得以在該組 

織之促進任務巧爲規模更大之工作提供影響力量；反 

之，各項促進性活動亦可使研究與實地活動得以擴大 

並加强效能；

(f)下文詳細開列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各項業 

務活動應予以廣泛宣揚，並特別使其獲得發展中國家 

政府之注意，俾可協助各政府在最近之將來擬訂其在 

該組織業務方案項下之申請：

G) 協助辦理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例如區域 

或分區中工業發展可能性之一般綜合槪 

況調查；

(ii) 協助擬訂各別國家或國家集團之工業發 

展計劃與方案並決定其優先次序,以及擬 

訂適當政策、激勵辦法與其他措施；

(iii) 協助鑑別工業中爲確保加速工業化及較 

佳生活程度應予發展之各部門；



Civ) 協助進行特定工業可能性之投資前調查 

及特定計劃之評估；

( V ) 協助執行詳盡、必要之技術上與輕濟上可 

能性研究,以擬訂可爲銀行接受之特定計 

劃,並協助對特定計劃作輕濟上及財務上 

之設計與評估，其中包括國內可能存在 

資源之鑑別；

(vi)就特定工業計劃協助取得所需外來資金， 

包括擴充與改善現有工厳所需之額外資 

金在內，協助之途接爲指導擬具特定申請 

書，其中包括關於各種資金供應機關之維 

法與條件之情報，以及向資金供應機關就 

申請供資計劃之技術與經濟健全性提供 

意見；

(vii) 在實施與繼續進行工業計割之各階段提 

供意見，包括編造詳細計劃報告書或予以 

評估、選擇所需之程序、工業技術、機械與 

設備、擬具招商投標書、評估投標、監督建 

造工作及工廠之開工與測驗；

(viii) 協助發展中國家新生與現有工業能力獲 

得有效之利用；尤應協助生産之各方面， 

包括解決技術與工藝問題、改進與管制品 

質、徵聘合格菅理人員盤加以監督，以確 

保高度之工作成績；

(ix)協助制定並改善運銷與分配技術,並就特 

定工業産品之運銷與分配問題提供解決 

辦法；

(x)協助發展偏重出口之工業,並解決其特殊 

問題；

(xi)協助訓練技術人員與其他類別之人員，尤 

應注意其與現有計劃或計劃中之特殊工 

業之關係，其中包括類如管理問題講習 

班、在廠訓練等形式之訓練，進行訓練工 

作時應利用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專家之 

服務；

(xii) 協助促進發展中國家對於工業發展方案 

與計劃之合作，並發展輸出潛力；

(xiii) 爲發展中國家協助傳播來自各國關於工 

業技術革新之情報、協助實施爲應用此種 

情報應行採取之實際步驟、修改現有工業 

技術並發展特別適合發展中國家物質、社

會及經濟環境之新工業技術，而進行以上 

工作之途徑除其他事項外係設立並改善 

各該國家中之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xiv)提供關於專利權制度、工業所有權與訣襄 

資料之情報及意見；

( X V ) 協助設立或加强各國及多國機構,以便處 

理工業發展在以下各方面之不同情形與 

間題：

a.設計及方案擬訂；

b.計劃之擬訂與評估；

C . 工程及設託；

d.訓練、管理及生産力；

e.工業技術之應用研究；

f.標準化、品質管制、度量管理；

g.運銷及出口之促進；

h. 斜小里工業包括劃定工業區在內之服 

務；

i.投資之促進；

(xvi)協助旨在達成以下目的之試驗計劃：

a. 使現有工業技術適應發展中國家極爲 

不同之固有因素；

b.研究本地原料其他可能之新用途；

C . 盡可能設法使各種産品與加工程序之 

間發生關聯，此種關聯可構成可與工 

業網之基礎；

(xvii)協助建立小里試驗廠及試驗工廠,並提供 

發動易於迅速成熟之工業時所需要而非 

其他方面所能供給之工業投入；

(xviii)勘■酌情形安排關於工業發展之特殊方面 

與問題之研究班及講習班；.
(g)在各政府之請求下，得經由適當途徑協助各 

政府編造計劃，包括派遣實地特遣圓及專家在內。秘 

書處應爲此目的迅卽開展必要之技術力量；

(h)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在關係政府之請求 

下，與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設在貝魯特之聯合 

國經濟社會事務處合作，協助區域及分庫集團並與之 

合作,擬訂並/或實施發展中國家之各國或多國方案及 

計劃；

( 0 應》酌情形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 

一)所載關於協調與合作之規定從事協助；



三.請執行主任基於以下之考慮提出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之未來工作方案，執行主任並應計及遂漸開 

展該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之植要協調任務有其需要：

(a) 工作方案之形式應使工業發展理事會得以自 

預算立場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業務活動及總處活 

動獲得全盤之觀察，並進而考慮各項活動所涉及之預 

算問題；

(b) 提出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早期活動及 

未來趨勢之簡要報告書時，應使用相同之體系，俾使 

工業發展理事會得以遂年注視此等活動之全盤演進情 

形；

(c) 提出工作方案時所用之體系應特別明晰指出 

以下活動之區分：

Ci) 按受助國內之活動之各方面分爲廣泛之類 

別；

(ii)按各類活動區分爲兩方面，一方面係業務活 

動〔以每人工作月數或獎學金與研究金、調 

查工作及服務工作計量之技術協助,或以貨 

幣單位計量之其他活動），另方面係被認爲 

支助業務活動之總處活動(業務計劃之管理 

與管制、情報之傳播、一般調查與研究及一 

般行政）；

(iii) 按資金之来源區分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本身之財源與其他經費及聯合國體系之方 

案；

(d) 此種未來工作方案之提出應使工業發展理事 

會特別得以：

( 0對活動範圉、活動種類及資金來源間之關係 

獲得明晰之槪念；

G O 明瞭業務預算總額與行政預算總額間之關 

係；

(iii) 明瞭總處活動究竟或多或少支助業務活動 

至何種程度；

(iv) 對於協調聯合國體系內一切工業發展活動 

所達成之水準，獲得明晰之認識；

四.批准文件ID/B/4所載之工作方案，惟経執 

行主任參酌上文第二段說明之準則認爲適當之更改除 

外。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四 EI,
第三十五次全體會議。

二（一）. 財務間题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 

二 (二十一)之規定，

深信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亦有其本身之獨立財 

源，其自主與有效性定能獲得更確切之保證，

亟欲斜本組織提供一切途極， 使其得以作效用與 

效率俱備之開端，尤其是業務活動上之開端，

察悉聯合國技衛協助經常方案在擴大對發展中國 

家提供工業發展方面之直接協助上， 作爲一項促進性 

之工具，負有董要任務，

確認管理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規定務須加 

以訂正，以期：

(a) 在經常預算第五編項下全部撥敦之範圍內， 

增加對工業發展計劃分撥敦額之水平；

(b) 爲個別方案之擬訂及此等分撥敦額之核定， 

予以規定，

一 . 請聯合國秘書長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威節第二十三段00召開常年認捐會議，此 

種會議之首次應在大會第二十三届會期間召開；

二.建議大會於第二十二届會爲下列事項採取適 

當行動：

(a) 在聯合國預算第五編中另行核列一敦爲工業 

發展技衛協助方案提供經費， 其適當水平須相當於發 

展中國家日漸擴大之需要；

(b)修正大會決議案二0二九(二十），俾使工業 

發展理事會得以審議並核定利用如此核撥之經費在工 

業發展方面舉辦之計劃與方案，並就此種經費之利用 

事宜提供一般性之政策指導與監督。

一 九 六 A 年 五 月 四 曰 ，

第三十六次全艘會讓。



附 件 义

工業《展理事會第一庙會所據有的文件一觉麦

—般震到

ID /B /1 ......................................臨時議程

ID /B /1 /A d d .l.........................臨時議程註解

ID /B /1/R ev.l-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第二次會議通過的議程

ID /B /2 ......................................通過理事會議事規則：秘書長節略

ID /B/3  and Corr.l and 2 ，•， 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第次綜合報吿書

ID /B /3 /A d d .l .........................附件妻：關於組織安排的情報

附件威：關於業務活動的調查資料

ID /B /3 /A d d .2 .........................工業發展中心業務活動資料摘要

ID /B /3 /A d d .3 ................. .糧農粗織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九六六年度報告書：執行主任節略

ID /B /3 /A d d .4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報吿書

ID /B /3 /A d d .5 .........................歐洲經濟委員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ID /B /3 /A d d .6 .........................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ID /B /3 /A d d .7 .........................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報告書

ID /B /3 /A d d .8 .........................非洲經濟委員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

ID /B /3 /A d d .9 .........................國際保護工業所有權聯合會辦公廳報告書

ID /B/4  and Corr.l, 2 and 3, •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活動及工作方案報告書

ID /B /5 ......................................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執行主任節略

ID /B /6 ......................................設立工業組織總處：執行主任進度報告書

ID /B /6 /A dd.l and Corr.l • • • 聯合國與奥地利共和國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總處的協議草案& 

ID /B/6 /Add.2  and Corr.l • . • 爲協定草案換文事宜進行談判情形報告書

ID /B /6 /A d d .3 .........................關於協定草案換文全文：執行主任節略

ID /B/7  and Add.l and 2 • ■ • • 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執行主任報告書

ID /B /8 ...................................... 關於發展中國家爲發展及設立偏重輸出之工業所採措施的進度報告書：執行

主任報告書

ID /B /8/A dd.l and Corr.l- 關於總協定爲協助發展中國家促進偏董輸出之工業所採措施的進度報告書

ID /B /9 ...................................... 實施一九六五年A 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在基輔（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舉行之區域閩肥料生産研究班所提出的建議案

ID /B /10 ....................................聯合國在訓練國內技術人員上所貢的任務：執行主任節略

ID /B /11 ....................................執行主任轉遞關於自發展中國家輸出製造品及半製品問題之聯合國技術協助

專家會議報告書的節略（日內冗，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ID /B /12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執行主任在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中的陳述b

ID /B /13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秘書長在工業發展理事會舉行第一届會時的來文e



ID /B /1 4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奥國外交部次長Mr. Carl Bobleter在聯合國工業發

展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中的陳述a

ID/B/15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聯合國工業發展理事會法律委員會就聯合國與奥地利

總處協定草案所作的陳述

ID /B /1 6 .....................................届會委員會關於議事規則的報告書

ID /B /1 7 ............. d ..................工業發展理事會報吿書：執行主任節略

限量叢刊

ID /B /L .1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秘書處：執行主任節略

ID /B /L .2 ...................................工發組織：工作方案計劃的分類：執行主任節略

工D /B /L .3 ...................................工發組織秘書處暫定員額：執行主任的節略

ID /B /L .4 ................................... 一九六七年工業方面的計劃摘要，包括經費來源

ID /B /L .5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Mr. Paul G. Hoffman在工業

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中的陳述

ID /B /L .6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主管機關間事務次長Mr. Martin H ill在工業發展理

事會第一届會中的陳述

ID /B /L.7  and C orr.l............. 約且與千里達及托貝哥：決議草案

ID /B /L .7 /R ev.l .....................約旦與千里達及托貝哥：訂正決議草案

ID /B /L .8 ...................................秘魯及菲律賓：決議草案

ID /B /L .8/R ev.l .....................嘻麥隆、秘魯及菲律賓：訂正決議草案

ID/B/L.8/Rev.2  .....................略麥隆、秘魯及菲律賓：訂正決議草案

ID /B /L .9 ...................................菲律賓：關於工發組織之肥料工業工作方案的決議案

ID /B /L .10.................................菲律賓：關於工發組織在偏董輸出之工業方面所作活動的提案

ID /B /L .11.................................幾內亞、象牙海岸及菲律賓：決議草案

ID/B/L.12 and Add.1-2,
Add.3 /Rev.l, Add.4-10. ，.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報告書稿

ID/B/L.1'3.................................巴西代表團關於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議程的節略

ID /B /L .14 .................................議事規則届會委員會報告書：哥倫比亞代表團提案

ID /B /L.15 .................................邀納、幾內亞、印度、約且、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及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決議草案

ID /B/L.15 /Rev.l ................... 邀釣、幾內亞、印度、約且、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及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訂正決議草案

ID /B /L .15 /R ev .2 ...................幽納、賤內亞、印度、約且、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及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訂正決議草案

ID /B /L .16 ................................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A 日執行主任在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中的

陳述®
ID /B /L .17 ................................ 約旦、奈及利亞及蘇丹：決議草案

ID /B /L .17 /R ev .l................... 約且、奈及利亞及蘇丹：IT正決議草案



ID /B /L .18................................ 阿根廷、奥地利、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案草案

ID /B /L .l8 /R ev.l   阿根廷、奥地利、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訂正提案草案

ID /B /L .19 ................................ 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工發組織工作方案

之指導原則的決議草案 

ID /B /L .20................................ 菲律賓：提案

ID /B /L .23 ................................ 捷克斯拉夫：對文件 ID /B /L .17的修正案

ID /B /L .24 ................................ 索馬利亞：對文件 ID /B /L .17的修正案

ID /B /L .25 --- ...........................工作方案：對於 ID /B /L .17所載決議草案附件所列計劃的意竟：秘書處節略

ID /B /L .26 ................................ 菲律賓：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活動年度綜合報吿書的提案

ID/B/L.27   ...........................執行主任關於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臨時議程的節略

ID /B /L .28................................ 印度、巴基斯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對文件 ID /B /L .26的修正案

工D /B /L .29 .............................. . 一九六七年0 月二十八日發展方案襄辦兼業務及方案擬訂局局長Mr. Myer
Cohen在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中的陳述

決議素

ID /B/RES/1  ( I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未來工作方案及活動f

ID /B /RES/2  ( I ) .....................財務問題f

實料盡于，J

ID /B /IN F .1 .............................文件表

ID /B /IN F .2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執行主任關於工業發展理事會通過議程的說明節略

ID /B /IN F .3 .............................代表及觀察員T名單®"
ID /B /IN F .4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分發文件一覽表

a 參閱附件尝。 

b 參閱附件陸。 

e 參閱附件伍。 

d 參閱附件肆。

« 參閱附件柴。 

f 參閱附件挪。 

g 參閲附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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